
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執行開發行為環境
影 響 評 估 作 業 準 則
（ 以 下 簡 稱 作 業 準
則 ） 第 五 十 八 條 規
定，特訂定本規範。

一、本點新增  。
二、為明確本技術規範之

訂定法源依據，爰新
增本點。

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時，其動物生態之
評估應依本規範之規
定辦理。

一、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時，其動物生態之
評估應依本規範之規
定辦理，本規範未規
定者，依其他相關法
令規定辦理。

依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三、動物生態評估作業應
包括與動物生態有關
之環境現況說明、動
物生態背景調查、動
物生態影響評估及環
境監測等。

二、動物生態評估作業應
包括與動物生態有關
之環境現況說明、動
物生態背景調查、動
物生態影響評估及環
境監測等。

點次變更。

四、動物生態評估作業步
驟、內容、方法，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與動物生態有關
之環境現況說明，
其項目包括開發基
地之地理位置、氣
候、土地覆蓋與利
用、植被覆蓋、自
然度圖及與生態相
關之特殊地區等，
其作業內容、方法
可參考植物生態評
估技術規範辦理。

（二）動物生態背景調
查，包括陸域生態
系調查、水域生態
系調查，其調查範
圍、時間、次數、
方法、努力量（調
查時所使用之時
間）、資料分析、
呈現與統計等，參
考附件一辦理。進
行動物生態資源調
查時，應儘量選擇
干擾較少且具有代
表性  之  調查方法執  

三、動物生態評估作業步
驟、內容、方法，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與動物生態有關
之環境現況說明，
其項目包括開發基
地之地理位置、氣
候、地質土壤、土
地利用及與生態相
關之特殊地區等，
其作業內容、方法
參考植物生態評估
技術規範辦理。

（二）動物生態背景調
查，包括陸域生態
系調查、水域生態
系調查，其調查範
圍、時間、次數、
方法、分析及統計
等參考附件一辦
理。

（三）動物生態影響評
估，應依開發行為
對生物的干擾與對
棲息地的影響等予
以考量，並視開發
行為可能產生之化
學性污染及物理、

一、點次變更。
二、為明確動物生態評

估 作 業 的 各 項 內
容、用途及名稱，
爰修正內容並新增
相關附件。



行，以不破壞為原
則。但是若其他方
法不適用或審查會
中有要求時，可考
慮使用捕捉  之  方  
式。進行調查前，
依法需先申請許可
者，應依相關規定
辦理。

（三）動物生態影響評
估，應依開發行為
對生物的干擾與對
棲息地的影響等予
以考量，並視開發
行為可能產生之化
學性污染及物理、
生物與棲息地變
化、外來種之侵入
等衝擊進行評估，
並考量開發行為對
於環境之影響，擬
定減輕對策和生態
（或棲地）補償措
施，評估內容參考
附件二辦理。

（四）動物生態監測，
應選擇和進行背景
調查時相同條件的
調查地點、方法與
努力量進行，並參
考抽樣技術中常用
的試驗設計，作為
調查之設計，俾利
後續比較及  統計  分
析，動物生態監測
得參考附件三辦
理。

（  五  ）  為  了  解開發行為  
對環境之影響  與  生  
態變化趨勢，動物
生態調查  及  監測資  
料應記錄每一隻
（筆）物種所在之
座標位置，依標準
格式建置，並繳交
至  環境  部原始數據  
共享倉儲系統，數
位化分布資料繳交

生物與棲息地變
化、外來種之侵入
等衝擊進行評估，
並考量開發行為對
於環境之影響，擬
定減輕對策和生態
補償措施，評估內
容參考附件二辦
理。

（四）環境監測，應選
擇和進行背景調查
時相同條件的調查
方法進行，俾利比
較分析，動物生態
監測應參考附件三
辦理。進行動物相
調查時，應儘量選
擇干擾較少的方法
為之，以不破壞為
原則。但是若其他
方法不適用時，可
考慮使用捕捉的方
式。進行調查前，
依法令需先申請許
可者，應依相關規
定辦理。



參考附件四辦理。
五、開發單位在撰寫環評
書件時，可運用國內
各單位已有且公開之
動 物 生 態 資 料 庫
（如：生物多樣性資
料庫共通查詢系統、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
資料庫、濕地環境資
料庫、臺灣生物多樣
性網絡…）作為環評
書件中動物生態背景
內容與可能涉及生態
議題，並研擬適當調
查方法及因應對策。
其資料之有效時間應
以作業準則規定為基
準，並得考慮納入近
六年之資料，且應有
明確之數量、座標。
若資料不完整，得僅
作為背景參考；資料
庫資料有疑慮時，不
應納入。

一、本點新增  。
二、為提供開發單位撰寫

環評書件時更多元之
生態背景資料來源，
並規範資料使用原
則，爰予新增。

六、因區位特性或開發行
為特性，與動物生態
因子無顯著關聯者，
得免進行上述相關項
目之作業，但需敘明
理由。

四、因區位特性或開發行
為特性，與動物生態
因子無顯著關聯者，
得免進行上述相關項
目之作業，但需敘明
理由。

點次變更。



第四點附件一（修正後）
附件一、動物生態背景調查

由於動物的活動力強，活動範圍依季節、食物量、天敵等因素而有變化，
因此，進行動物生態背景調查時，調查範圍應視開發案件和開發基地的特性來
決定調查方法、重點項目、頻度。陸域動物調查應至少涵蓋開發區及其周圍可
能影響範圍的區域，以充分了解開發地點的生態狀況、生態特性、生物資源、
在生態上的重要性。動物生態背景調查資料可用於評估開發行為對該地生物的
可能影響，並作為未來生態監測的參考。

執行調查期間，除收集與開發基地相關的生態文獻或資料庫外，最好有實
地調查或採樣，內容應包含調查區域的環境概述、調查日期與時間、樣點之設
立與描述、調查方法與努力量、使用的統計方法、調查結果與討論。調查的時
間應包含兩個季節以上，在生態狀況良好或複雜的地點，應延長調查時間或增
加調查次數。此外，報告中建議附上清楚的樣區地理位置圖、  遙測影像、  土地
覆蓋圖與自然度分布圖，各空間資料均應明確標示比例尺和指北針。
由於不同種動物的習性、偏好棲息地、活動時段差異極大，應依據動物類

別擬定最適當的調查方法、調查季節與調查時間，詳細列於環境影響評估（以
下簡稱環評）報告書內。依棲息地環境可分為陸域生態系與水域生態系，陸域
生態系調查動物種類至少應包含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生類、蝴蝶等，而
水域生態系之動物種類則至少包括魚類、蝦蟹類、螺貝類、蜻蜓類。若開發區
位於河川之中  、上  游，應增加水棲昆蟲。

環評審查時，環評委員可能有特殊之認定調查內容，亦須注意，例如：  在  
三百公尺以下的山坡地（其定義係依據水土保持法，包括海拔一百公尺以上、
一百公尺以下但平均坡度百分之五以上）、國土生態綠網關注區域或河川、  國  
有林事業區、試驗林地、保安林地之開發區，應收集過去開發基地內已有的生
態資訊，  並考慮將授粉蜂類、蛾類、甲蟲類或螞蟻類動物納入調查項目  ，雖然  
此建議在本規範並非強制性，環評審查時可能會有委員提出調查要求。此外，
若開發基地附近有特殊的動物資源，如螢火蟲或其他特殊動物類型，也  應  比照  
辦理。

為了配合生態資料庫之建置，動物調查成果應盡可能將所發現之物種分類
到種的層級（部分物種可能有鑑定上的困難，但仍應鑑定到「科」或「屬」的
等級），並紀錄調查日期、發現時間與空間位置等資訊。資料庫的相關說明，
請參考附件四。

一、調查範圍
動物生態之調查範圍，宜以開發區邊界向外延伸五百  公尺  為基礎，若此範

圍內有百分之五十之環境內容為自然度≦2 之區位，或位於重要軍事區域無法執
行調查，則應擴展至一公里為界(  圖      1-1)  。若開發案為線型開發型態，如道路開
發案，宜以開發位置向兩旁延伸五百  公尺  為基礎，  在溪流環境內，應依據各溪  
流之特性、周邊之開發狀態、水質狀態，選定合適之調查點位。若此範圍內有
百分之五十之環境內容為自然度≦2 之區位，或位於重要軍事區域而無法執行調
查，則應以基地外擴一公里為界。若考量開發行為的潛在衝擊可能更遠，前述
的範圍考量亦可做適當的調整，但請說明理由。



圖 1-1、動物生態調查之建議範圍，宜以開發基地（紅色區）邊界向外延伸五百
公尺（紅色線）為基礎，若此範圍內有百分之五十之環境內容為自然度≦2 之區
位，或位於重要軍事區域（綠色區），無法執行調查，則應擴展至一公里（黃
色線）為界。若開發案為線型開發型態，亦以開發位置向兩旁延伸五百  公尺  為
基礎。若此範圍內有百分之五十之環境內容為自然度≦2 之區位，或位於重要軍
事區域無法執行調查，則應擴展至一  公里  為界。開發基地為衝擊區，對照區則
為開發基地以外之區域。

調查區  （或調查點）  需區分衝擊區  (impact area  ，或開發區  )  及  對照區  (  或稱控  
制區，  control area)  ，其區分方式可依據開發行為而定。例如：科學園區或工業  
園區大多屬於面狀之開發，衝擊區可以採開發基地向外延伸一定之距離為準，
其餘之區域則為對照區。而交通類型的開發案可以路線之兩側一定範圍為衝擊
區，餘為對照區。又如陸域風力發電之風場可視其風機之排列而有不同，在臺
灣本島海岸附近之開發，大多為線型或點狀型，其衝擊區應是風機基座和葉片
轉動時所可能影響的區域，或可採點狀考慮，但在離岸風電部分，目前所見之
風場大多為面狀，衝擊區則可以採各風場和外圍一定範圍。調查之樣本、樣線
與努力量在兩區中均應有一定之比例，不能偏廢。對照區之範圍可以利用圖      1-1  
所呈  現的範圍內，選取適當的位置（樣區、樣線），做為對照區。  

生態調查結果之呈現，亦需區分衝擊區和對照區，相關監測資料之分析亦
同。調查時，應紀錄所發現物種之座標，呈現時，可將物種整體或個別物種之
分布以地圖展現，並做必要之分析，如生物分布熱點、熱點變遷…等。

二、環境概述
不同類型棲地出現的動物種類也不同。在描述樣區環境時，除介紹該地點

的地理特色，如經緯度、山脈、水系、年雨量…外，應簡單說明樣區的主要植
被、地形，並列出樣區的棲地類型（如次生闊葉林、農耕地、人工相思樹林
…），道路或聚落的密集程度，是否有河、湖、埤塘分布，樣區屬於平原地形
或有陡峭山壁與緩坡等等，這些說明將有助了解該區動物的組成狀況。此外，
建議在環評書件內附上樣區周圍實地拍攝的照片，照片中的植被與景觀要具有
代表性，每種類型的植被或地景至少要一張以上的照片。

以最新之航測（如正射化影像、  UAV  ）或遙測影像呈現開發區域之地景生
態(landscape ecology)特色。航測或遙測影像資料應以能展現開發基地和鄰近地
區之植被覆蓋特性為重點，請採用較高空間解析之影像呈現開發區之現況，勿
以解析度差之影像展現，影像資料之拍攝時間建議以環評報告送件三年內為原
則。

目前許多政府機構均建有一些過去調查所得之資料庫，在公民科學  或國際  
單位  亦有資料庫  (  如      eBird  、  iNaturalist…)  ，建議開發單位可以  參考  利用、參考這  



些資料，以協助後續之調查規劃、資料呈現與分析。
三、調查日期、時間與次數

（一）調查日期與調查代表性考量
調查日期應清楚註明年、月、日。由於調查物種不同所需調查的季節、天

數、時段皆有差異，通常在調查日期一項列出野外調查的全部日數，而在各物
種的調查方法內另外註明實際工作天數與調查時段。由於天候不佳常造成調查
結果的誤差，所以進行動物生態調查時，應選定適合特定動物出現的合宜季
節、天候狀況良好的日子。例如：無脊椎動物的繁殖狀態和脊椎動物有不同，
調查期程和頻度可做必要的配合，以獲得更合理、更具有代表性的生態成果。

調查前建議應收集調查區之生態背景資料，例如透過已發表之文章、報告
或是各公開資料庫之搜尋，取得可能的已知資訊後，再作適當的調查評估。為
了要能得到具有代表性之動物生態內容，小型哺乳類之捕捉調查天數至少要四
天三夜，才可獲得較具有代表性的動物資源資料。建議每次調查時，均應有足
夠之努力量，亦即小型哺乳類應有四天三夜之調查努力量，其餘之物種亦應有
類似之努力量，陸域和水域生態之調查，每季一次之調查應至少包含三個樣
品；紅外線自動相機之調查除了放置位置需有合理性外，也需有足夠的數量
（相機應架設於自然度較高之區域，即自然度  ≧  2      之區域，但部分溪流附近在自  
然度  <2      之區位也仍值得架設，由開發單位自行評估，並檢具說明），  建議彼此  
距離至少二百五十公尺（必要時可以調整），數量至少五台以上，若有需要應
自行增加或減少，亦請檢具說明，相機之設置應有代表性之設置時數（相機每
季至少工作  一千小時，若位於石虎可能出現之區域，則建議應達一千五百  小  
時）  ，  環評書件內應清楚說明每一類型動物之努力量，建議以小時數呈現，努
力量應標準化，以利後續之比較。三個樣品之調查時間可以做適當之間隔，不
一定要連續執行三天。請注意本規範僅是最低要求，調查者應酌量增加調查努
力量，以獲得更精確、代表性的動物資源與分布資訊，減少環評審查中的困
擾。
（二）調查頻度

動物生態調查之頻度，應依環境敏感等級狀態進行。動物生態的狀態常因
所在區位之特性而有不同，動物族群的數量和群聚組成亦會有所變化，因此，
開發區域應依環境敏感特性進行適當之動物生態調查，生態環境越敏感之區域
（如自然度較高之位置），調查努力量要求越高。動物生態的環境敏感等級(圖
1-2)的區分如下：
第 1級區域：不含山坡地的平地，海拔在一百公尺以下。
第 2級區域：山坡地、重要野鳥棲地(Important Bird Area  ，即      IBA)、國有林地、

海岸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濕地保育法）。
第 3級區域：包含以自然保育為重點之保護區，包括國家公園和國家自然公園

（國家公園法）、自然保留區（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護
區和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野生動物保育法）、自然保護區（森
林法）。



圖 1-2、將各級區域圖層套疊後，所建立之生態環境敏感區域分布，本規範以
此分區資料界定動物生態調查之頻度。金門和馬祖地區（未呈現）的處理情形
亦同

開發區域位於第      1      級區域中，應至少進行兩個季節的野外調查，以了解生  
物在不同季節間的出現狀況。如果預定開發地點是在生態狀況較複雜的第      2      級  
區域，則建議應主動增加調查時間與次數，如：國家重要濕地、國土生態綠
網，以強化對這些區域生態狀況之了解。第      3      級區域依國內之現行法令，屬於  
限制開發之區域，若有特殊因素必須進行開發時，應進行最詳細的調查。各級
區域應調查次數及頻度，詳見表      1-1  。  

表      1-1  、在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中，進行動物生態背景調查時，各級區域應調查次
數及頻度

*動物生態調查之物種，陸域生態系至少應包括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生
類、蝴蝶等，水域生態系應含魚類、蝦蟹螺貝、蜻蜓（成蟲期）等。但得視開
發區域之環境特性，予以增加。例如若開發區位於河川的中、上游區，應增加
水棲昆蟲項目；若開發區位於  三百  公尺  以下的山坡地或山區，也建議可以考慮  
增加授粉蜂類、蛾類、甲蟲類、螞蟻類或其他特殊之物種類型，補充調查的樣
點設立與調查方法，亦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因開發基地已知之生態環境特
性，於環評審查會中討論，並經決議應進行補充調查者，開發單位應執行這些



調查。
季節的劃分一般以三月至五月為春季，六月至八月為夏季，九月至十一月

為秋季，而十二月至隔年二月則為冬季。調查時，不應以相隔太近的月份當作
兩季的資料，為了避免爭議，造成環評審查之延宕，宜以至少六十天作為兩季
之間隔，但若為  三  季以上（含）之調查，其時間間隔約  四十至六十  天內。此  
外，水域生態系受天  候  影響明顯，其調查  建議應能以  涵蓋豐水期、枯水期之狀  
態  為佳  。  

調查時，也應掌握動物之生態特性，以能釐清動物之繁殖、出沒活動  …  之  
狀態為佳。若開發區位於森林區，請加強繁殖期（如鳥類）動物生態之調查；
若開發區位於海岸附近，應特別注意調查期間應包含春或秋時間之候鳥季，必
要時應增加調查次數，以獲得較正確的動物生態基礎資料；此外，對於在海岸
繁殖的鳥類，如小燕鷗、東方環頸鴴…，也應兼顧。請注意：本技術規範之要
求為最低之努力量，在審查時，可能會因為開發基地的生態特性而被要求進行
更多調查，建議調查者應該執行更嚴謹的動物生態調查。

四、樣點之設立與描述
執行動物生態調查時，宜以較新之航遙測影像（如：正射化、無人機或高

精度之航遙測影像），製作調查範圍內之土地利用  /  覆蓋圖，說明開發區域的土
地利用狀況。

進行動物生態環境調查時，應於前述之衝擊區和對照區安排足夠數量且具
有代表性之調查樣點、樣線、樣區或自動相機。為有效利用人力、物力，可使
用抽樣方法進行調查，一般常設置調查點或沿著穿越線進行調查或放置陷阱捕
捉。在報告中應以地圖列出調查點位置或數量，並說明調查點的環境狀況，且
報告中應附上標明調查點的地形圖或像片基本圖，圖上必需有座標、比例尺、
圖例代號說明，顯示該樣區的方位、面積大小與符號的意義，讓人容易判讀調
查結果。在地圖上的調查點標記應正確且清楚，最好於野外調查時，先以衛星
定位系統(GPS)定位，並註明在報告中。

若調查路徑採沿固定路徑前進的穿越線法(line transect)，則需在地圖上標明
路線，也請避免進行路邊調查。由於棲息地的微小差異對移動力不佳的物種的
分布有重大影響，因此，樣區內調查點、樣線或區域的描述極為重要，不論是
抽樣的調查點或行走穿越線，都應詳細描述周圍環境狀況。若在調查期間遇到
天災或其他因素，導致調查點位置必需更動，則需在報告中清楚說明必需變更
的原因，以及變更哪些調查點，若繼續在原地點進行調查需說明環境的變化，
若選擇新調查點則需描述環境，並標示於地圖上。

五、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中應包含使用的調查方法名稱、該方法的使用限制、使用該方法

的原因，並詳細描述該方法與使用工具、實際調查的時間、調查的人員數量；
若設置樣點或穿越線應列出設置方式，如各樣點或穿越線相隔距離、行進速
度、調查範圍、樣點數目等。常見調查方法原則上可依資料收集方式、捕捉與
否，大致區分如圖      1-3      所示：  

圖      1-3  、常用動物調查方法區分  



一手資料又稱為原始資料，為現地調查成果資料，而二手資料又稱次級資
料，為文獻收集、問卷訪談等歷史資料，環評書應包含歷史文獻紀錄與原始資
料比較分析結果，原則上以不捕捉之調查方法，做為主要資料收集方式，捕捉
調查應以活捉器為主，並定時巡查，需注意符合相關法規、動物福祉的要求。
由於各物種特性不同，以下依陸域生態系及水域生態系中，各生物類群常用調
查方法及應注意事項依序說明，調查者可依據開發地區特性、人力、物力、環
境狀況，單獨或合併使用不同的調查方法。

動物調查成果最好能採用較嚴謹的密度方式呈現，勿僅以發現物種數量呈
現，在選用調查方法時，建議調查時能考量到此需求。

(一)陸域生態系
陸域動物依不同物種、棲地環境而有不同的調查方式，考量臺灣分類學研

究進展與長期生態監測可行性，建議以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生類與蝴蝶
作為陸域生態系之代表性動物，在三百  公尺  以下的山坡地開發區，也應考慮將  
授粉蜂類、蛾類、甲蟲類或螞蟻類納入調查。若開發基地附近有特殊的動物資
源，也應補充調查。本規範所提到之方法為臺灣常見者，調查時可以實際之需
要酌予增加調查法，但應敘明清楚，以下分別介紹各類群調查方法：

  1.哺乳類
臺灣的哺乳動物有大如臺灣黑熊，小至囓齒類的老鼠，因體型差異極大，

一般將哺乳動物分為小型與中、大型哺乳動物幾類分別進行調查。
中、大型哺乳動物分布密度相對較低，多半不易發現，因此，調查方式多

以觀察是否有食痕、足跡、排遺、抓痕、訪問當地居民、設立氣味站  ...  等各種間  
接證據為主，在報告中應詳細說明調查路線與調查時段、人力  ...  等各項細節，調  
查時採用之調查方法或設立之調查站，也應一併說明。

調查中小型哺乳類動物通常以各種不同類型的陷阱，配合食餌捕捉，建議
應避免使用會殺死動物的捕捉裝置，報告中需要清楚說明捕捉位置、陷阱數
目、捕捉時間（幾個      trap-night  ）、陷阱種類、陷阱設置方式與距離、餌料種類  
等項目，最好能對設置陷阱處稍作環境描述。不論有無捉到動物，都應該列出
動物的測量項目與事後處理方式。陷阱設置的數量應隨調查樣區面積越大而越
多，而為了符合統計上的要求，建議至少要放置  三十  個以上的捕捉器。  

若在夜間進行調查，亦應列出調查時段、使用工具、調查人力與調查路
徑。
過去有關哺乳類的調查報告常忽略蝙蝠，或將偶然見到的極少數蝙蝠當作

調查結果，常造成哺乳類的調查結果僅以囓齒目動物為主。因蝙蝠會飛翔且在
夜間時段活動，調查方法須配合其習性，故要同時採用多種調查方法，才能獲
得調查區域內的各種哺乳動物資料。調查時，若欲獲得族群豐度之資訊，應採
用國際間所沿用之標準方法。
紅外線自動相機之架設也是值得考慮，許多研究成果發現，在人跡較少的

區域，放置自動相機，常可以得到一些運用其他方法所不能獲得的動物生態調
查成果，因此，建議開發單位在一些自然度略高之區域，設置足夠數量的自動
相機。

以下就臺灣近年來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方法，分別介紹：

(1)  觀測式調查  
A  穿越線法

在樣區內選擇適當之穿越線，以徒步緩行方式，記錄沿線所目擊之哺乳類
動物的種類、隻數、出現地點之海拔高度、棲息地類型與動物之活動狀況，並
可同步記錄所發現之哺乳類動物的叫聲、足跡、排遺、食痕、掘痕、窩穴、殘
骸等跡相，據此判斷動物之種類並估計其相對數量。夜間則是以強力探照燈搜



尋夜行性動物之蹤跡，並記錄其是否有鳴叫聲。此法以中大型哺乳類動物為主
要觀察對象，但亦可用於小型哺乳動物。
B  定點觀察

選擇哺乳類動物可能經過或出現之地點以及棲息之洞穴，以守候觀察或設
立紅外線照相機拍攝之。此法比較適合觀察優勢物種，可以得到豐度資訊，不
過，非常耗費人力或財力，且所得之數據可能達不到最理想之程度。但相對
的，若地點恰當，則可能可以偵測到一些稀有性之物種。一般用於較特定之調
查工作上，曾用於觀察飛鼠、蝙蝠與食肉目動物。
C  紅外線自動相機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的原理是利用熱感應器引發內裝高感度底片的相機，拍

攝感應範圍內的動物出沒，一般以此法可以拍攝到在調查時無法目視的哺乳類
與鳥類。設置地點以獸徑、水域旁、橫倒木邊為佳，亦可在開闊處設置誘餌吸
引動物接近拍攝範圍內。架設相機時，最好與拍攝點呈四十五度角，焦距設在
三至五  公尺  處。此法不會傷害動物，可發現隱密性高的物種，而且花費人力
少，調查人員也不用滯留在調查區中，但因相機容易失竊或故障，造成維修上
的問題且花費金額較多，而且常有重複拍攝同一隻動物的結果。此法常用於
中、大型哺乳動物的調查，過去的研究成果建議自動相機須達到一定之工作時
數後，所得之結果才具有代表性。
D  設置氣味站

氣味站的原理是利用動物被特殊氣味吸引而接近嗅聞時，在預先鋪設的沙
土上留下腳印，或被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所拍攝，藉此辨識物種。設置氣味站的
地點以獸徑、水域旁為主。在選定的位置整理出半徑至少一  公尺  的圓形平坦區
域，並舖上約零點五  公厘  厚的鬆軟土壤，在圓心豎立樹枝或其他支撐物，枝上
安置有強烈氣味之物，如魚肉塊、魚內臟、魚肝油、芳香劑、含動物尿液的棉
花球等。此法適用於大型動物。
E  超音波偵測器
蝙蝠之調查可以運用超音波偵測器進行，但此法並不一定能偵測到所有的

物種，在許多的山區中，建議可補充其他的方法。調查前期，可於黃昏時，以
目視觀察蝙蝠出没的狀況。於每個樣區中，擇定一條穿越線，用緩慢速度步
行，以超音波偵測器記錄穿越線附近蝙蝠出沒的情形，此外，也可以選擇多個
樣區，以定點方式記錄。此偵測器以錄音方式記錄蝙蝠所發出之超音波。所得
之錄音結果可以進行音頻分析，或利用已有之超音波資料庫進行聲紋比對，以
得到物種之鑑定。不過，目前臺灣各界在聲紋的鑑定與分析上，有一定程度的
誤判情形，建議執行者應該要再確認此種蝙蝠之生態習性，以免造成誤判。例
如過去有一些環評書件中，將出現於山區的蝙蝠誤認出現在海岸區域的風機附
近。為了確保資料之正確性，建議調查單位應保存可驗證的錄音檔作為驗證和
後續之查核。此外，在報告中也應敘明清楚錄音方法、時段、架設環境（樣點
選擇）、設定、器材、努力量（如：錄  十  分鐘或錄前半夜）。  
F      蝙蝠屋監測  
蝙蝠屋的架設須考量如地景、附著物、日照、高度、方位、水源供應、後

續清潔維護、附近有無蝙蝠棲所、人為干擾、掠食者等各類因素，由於蝙蝠實
際入住時間可能相當長，不適用於短期性調查。
(  2  )  捕捉調查
此法較常用於平時不易發現或辨識之小型哺乳動物﹙如囓齒目之鼠類、食

蟲目及翼手目﹚以及部分大型哺乳動物（如食肉目）。針對不同物種可分別使
用掉落式陷阱(pitfall trap)、薛氏捕捉器(Sherman’s trap)、蝦籠捕捉器(shrimp
trap)、台製松鼠籠、捕鼠夾(snap trap)、鼴鼠夾、毛髮及排遺陷阱、霧網(mist



net)、豎琴網  (harp trap)  、  廣口捕蟲網、大型捕捉籠(Tomahawk trap)等。為達到不
傷害開發區域之動物資源，建議進行動物生態調查時，應避免使用會殺死動物
的捕捉裝置，如捕鼠夾與鼴鼠夾。

設置陷阱時可沿調查的穿越線設置捕捉線，在捕捉線相隔一定距離放置陷
阱，陷阱中須放置餌料，必要時要增加保暖的裝置。捕獲動物後，記錄其捕獲
地點、海拔高度、棲息地類型、種類及性別，並測量動物之體長、頭軀幹長、
尾長、後腳掌長、耳長及前臂長﹙翼手目﹚等各項基本形態值後原地釋放。
A  掉落式陷阱法

利用動物遇到障礙物會沿著邊緣前進的習性，使其掉落預先埋設的陷阱。
選擇森林底層或林道旁平坦而土質鬆軟的地面，挖掘約二十公分深的地洞也可
放置水管、水桶（讓動物無法跳出為原則），洞中放置杯狀器皿，容器底部戳
洞以排除雨水，杯中放置麵包蟲、碎肉、魚蝦粉或椰子粉，作為誘餌並避免動
物因落入陷阱而餓死。地面安裝圍籬，可沿著圍籬向外呈 Y型埋設，洞與洞相
距約一公尺，將數個地洞設置成一個陷阱組。圍籬以厚塑膠布圍繫，並以筷
子、鐵絲固定。全部設置工作須於日落前完成。此法適用於臺灣鼴鼠與水鼩以
外的小型哺乳動物。
B  捕捉器捕捉法
活捉動物的捕捉器有大型捕捉籠、薛氏捕捉器與台製松鼠籠，其中大型捕

捉籠以捕捉中型哺乳動物（食肉目）為主，其他主要針對小型哺乳動物。
在穿越線（可與穿越線法的路徑不同）上選擇石縫樹洞旁、林道邊、灌叢

下方甚至住家附近的水溝放置捕捉器，捕捉器至少要相隔十  公尺  以上，並應盡
可能包括不同棲地類型，避免只捕捉到優勢種。設置時人員一定要戴手套，避
免殘留氣味，將地面稍做清理或選擇地面平坦處放置，捕捉器的入口與籠身也
要清理及偽裝，籠子上方可放置石塊固定，並於附近作記號表示位置。捕捉器
中必須放置誘餌，一般使用地瓜沾花生醬、燕麥片、肉類、香腸、蘋果、柑
橘、起士餅乾等。設置工作要在天黑前完成，若在冬天、雨天等惡劣天候或雪
地、高海拔區域進行捕捉，應放置更多誘餌，並在籠外放置塑膠套或籠內放置
碎紙，讓動物可以維持體溫。動物可能對新設置的捕捉器不熟悉而不易入籠取
食，因此，捕捉器放置時間越長，捕捉機率越高，捕獲種類也會增加，但受限
於人力與時間考量，建議至少連續放置四天三夜，預期應可捕捉到半數以上的
的囓齒目與食蟲目物種。

捕捉器設置期間，應每日檢視並補充餌料，若天氣寒冷或高溫，應增加檢
視次數。捕獲動物後，將動物移到透氣網袋，進行測量與拍照後釋放，處理過
程中調查人員要戴手套，以防被動物咬傷或感染。
C      毛髮及排遺陷阱  
此法常搭配氣味站、排遺陷阱設置，利用魔鬼氈或雙面膠等沾黏動物毛髮

以供辨認分析，底部一端放置食餌，光滑底板可方便收集排遺，裝置架設於獸
徑、隱蔽處，日間巡視陷阱，收集毛髮及排遺後，清理、更換誘餌與魔鬼氈、
雙面膠，此法對動物傷害較小，但調查人員需具備一定程度辨識能力。
D      網具陷阱  

設置霧網及豎琴網是最常用於調查蝙蝠的方式，或搭配廣口捕蟲網現場捕
捉，使用網具陷阱須預先向調查點所在的主管機關申請使用許可。霧網多混棉
線材質以吸收部分超音波，讓蝙蝠不易偵測到，利用兩組竿子架開霧網，面積
須大到可阻斷蝙蝠飛行通路。設置地點以棲所出口（屋簷前、洞口）、樹冠呈
隧道狀的林道、林道轉彎處、水域溪流上方、田野空曠處為主；設置前要先觀
察是否有蝙蝠出沒與其飛行路徑。架設工作要在天黑前完成，因日落後的二到
三小時是蝙蝠的活動高峰期，捕獲機會最大。調查人員在等候期間應保持安



靜，避免走動與談話。至少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就要檢視網面一次，避免蝙蝠
上網後逃脫，或因掙扎過久而受傷。上網的蝙蝠要小心解下，除了不易辨識或
特殊種類（新種、新紀錄種），可置至於透氣袋內進行詳細檢視，其餘個體應
盡快紀錄及釋放。
而豎琴網多以魚線製作網目，至少兩層以上，利用蝙蝠想穿過多層網子而

讓其掉入下方的袋中，調查的過程中人員可以不用守在網子邊，可以增加調查
的時間，通常會用在整夜的連續調查上。
E      無線射頻辨識追蹤法  
此法用於了解特定動物活動範圍、活動時間區間等資訊，亦可減少多次人

員接近動物造成的干擾。藉由將其他方法捕捉之活體，安置射頻標籤或無線電
發報器，釋放該個體後即可藉由接收器取得所需資訊，近年來此標記追蹤技術
已有長足進步，功能多樣，應視欲追蹤之個體，挑選合適之設備，安置設備應
有獸醫或具相關認證人員協助。由於安置標籤或發報器仍會對動物個體造成負
面影響，一般裝置建議總重需在個體體重  百分之五  以下，並需考量回收與訊號  
追蹤距離、地形限制等。
F      衛星發報器  
此法近似無線射頻辨識追蹤技術，惟追蹤之訊號改以衛星訊號，價格較昂

貴，接收資料甚至需另外收取費用，較不受地形限制，安置設備亦需獸醫或具
相關認證人員協助，一般裝置建議總重需在個體體重  百分之五  以下，並需考量  
裝置回收問題。
G  訪問調查

以問卷或訪談方式詢問地點附近活動人員有關當地動物出現狀況、種類、
出現地點及動物習性等資料以作為補充現地調查不足之資料，一般會準備輔助
說明之照片包含目標物種及非目標物種之其他近似種，以確認詢問對象確實具
備辨識能力。本法被廣泛應用於目前的環評作業中。使用本法之優點在於補充
調查人員可能的缺失，增加動物之種類；其缺點則在於這些動物出沒的時間、
地點和種類比較難以掌握，資料不易量化，精確度稍差。哺乳類調查一般多運
用於中、大型哺乳類之調查。
H      文獻收集  
藉由收集鄰近開發區之過去生態調查計畫資料或其他調查文獻，已了解調

查區域可能存在的動物資源，由於多數資料分散在各政府機關、各生態相關資
料庫或歷史文獻中，如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共通查詢系統、國家公園署國家公園
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濕地環境資料庫、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生態調查資料庫、生
物多樣性研究所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中央研究院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各地方政府、大專院校、環評公司、非政府組織等，調查單位應審慎收集相關
資料，並避免使用重複及錯誤資料，此法可補充現地調查因時間、人員、環境
變遷等因素未能調查到之資料，較能全面了解欲開發基地之動物資源狀態。

  2.鳥類
依據中華鳥會      2020      年公告之鳥類名錄，出現於臺灣之鳥類已達六百七十四  

種，種類數量繁多，不同物種棲息環境與生活方式亦有所差異，有區域性留
鳥、遷移性  候鳥、偏好群聚活動或單獨活動、易發出鳴叫或鮮少鳴叫、偏好日  
間活動或夜間活動物種，各類物種適用之調查方法亦有所差異，為較全面了解
調查區域鳥類資源，應採用多種調查方法，並詳加收集該區域文獻紀錄，以減
少單一調查方法造成的資料偏差，鳥類相  較其他陸域動物類群有較多的觀察  
者，亦有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長期推動的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計畫  (BBS  
Taiwan)  可做為許多調查區域參考背景，但由於鳥類具備飛行能力，遷移能力較  
強，故仍需以現地調查資料作為主要參考依據



鳥類調查需要註明調查的時段、行走的調查路徑方式以及使用之工具，其
中調查路徑部分，必需附上詳細的路徑圖，建議以  五千分之一  像片基本圖或正  
射化影像圖為基礎繪製。若調查地點是山林中，因視線易被阻擋，調查人員必
需具有聽音辨鳥的能力，而且應選擇晴朗無風的天氣進行調查，以避免鳥隻減
少活動而不鳴叫或強風干擾鳥音的問題。

陸域之日行性鳥類調查的時間最好在日出後  三  小時  或日落前三小時  內完  
成；夜行性鳥類的調查時間，一般在傍晚至凌晨  十二  點前進行。海岸水鳥則需  
要考慮當地水鳥是否有隨潮汐移動的狀況，以決定合宜的調查時間。

以下就臺灣多年來，一般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方法，分別介紹：
(  1)  穿越線法  
最常使用且理論發展完整的方法，是在調查區域內選擇一條以上固定方向

之穿越線，穿越線法之調查結果，應依據穿越線長度及各鳥種之有效察覺距
離，計算並呈現鳥類密度資料。臺灣多數調查多利用既有的道路進行調查，應
為沿線調查法，以穩定速率記錄沿途發現之鳥種、數量、距離及方位等資訊，
穿越線長度及調查人數最好固定，多條穿越線彼此間隔建議在  一百五十  公尺  以  
上，以避免重複計數，此外，建議各鳥種以單次最高觀察數量記錄，亦可避免
個體重覆計數。一般來說，平坦地區的穿越線行進速率會比在山區小徑更快，
臺灣由於地形崎嶇且調查人員多以步行為主，穿越線速率通常比較慢，一般為
每小時  一  至  二公里  左右。此法  適用於各類型棲息地，如海岸、開闊平原、已開
發區，不過此法的察覺線索依賴鳥類鳴聲與觀察者目視察覺，因此觀察者的察
覺能力高低、冬季鳥類鳴叫次數變少等因素皆會影響調查結果。臺灣山區地形
較陡峭且路徑大多崎嶇難行，調查者沿著登山步道進行調查時，危險性亦較
高。
(2)  定點計數法（  圓圈法）

一般當作穿越線法的變形，觀察者仍沿著預定路徑行進，但與穿越線法不
同之處在觀察者停留在定點時才進行鳥類調查，比穿越線法更適用於崎嶇地
形。每一取樣點停留的時間愈長，同一隻鳥被重複計數的可能性也愈大，但停
留時間過短，則部分鳥種可能會被漏失。一天中之調查時段，以及每一取樣點
的最適停留時間  (optimal count period)  會因不同的棲息地及季節而有所差異。一  
般而言，繁殖季所需時間較非繁殖季短、植被單純地區所需時間較複雜地區
短。目前臺灣繁殖鳥類監測方法建議採用  六  分鐘為最適停留時間，非繁殖季  
時，則應停留更久。但執行海岸候鳥調查時，建議應先進行選擇最適時間測
試，再進行較完整之試驗性調查後，以確認應該執行調查之最適時間，不過，
海岸候鳥調查建議以群集計數法為佳。定點計數法之調查結果，應依據所察覺
各鳥種之有效察覺距離，計算並呈現鳥類密度資料。
(3)  群集計數法  
近似定點計數法，差別在於觀察者在選定視野良好的觀察點後，由該觀察

點記錄該固定調查樣區內所有鳥種及數量，不受最適停留時間限制。此法適用
於開闊區域，主要在河口、沙洲、魚塭、潮間帶等開闊地區水鳥，尤以大量度
冬族群最為適用。此方法之執行時間隨該地每次的群集大小而定，以計數完成
為終止，請注意，此時間會隨季節變動極大。
(4)  全域計數法  
劃定的調查區域若調查範圍面積不大且視野良好，可讓調查者對該區域進

行完整鳥類計數，調查者可選擇適當的調查路線與地點，以視覺及聽覺計數調
查範圍內的所有鳥種與鳥隻。全域計數法之調查路線應可有效察覺調查區域內
的所有鳥類，且結果應明確呈現調查區域範圍及調查路線。
(5)  時間種類計數法  



穿越線法或定點計數法改變資料記錄方式的調查法，記錄各鳥種第一次被
發現的時間，再依各鳥種出現的先後次序給予不同的數量等級，此法預期密度
高的鳥種會比稀有鳥種更早被觀察到，由於此法並不記錄鳥種的個體數，僅能
提供各鳥種數量等級，對於同一地區不同時間的鳥種數量波動，或不同區域間
相同鳥種族群量變動無法比較，並不適合應用在環境監測上。
(6)  聲音辨識法  

為其他現場調查的輔助方法，調查者應具備鳥音辨識能力，可用於補充不
易看見的鳥種。相較目視觀察記錄，此方法比較適合於鳥類繁殖期中進行。
(7)  回播法  
藉由播放鳥音引發個體鳴叫或前來，適用視線不佳調查區域或隱蔽性高之

鳥種，運用此法可能導致觀察者因擴音器干擾或影響其他非目標鳥種、非混群
鳥種的察覺，且僅適用特定時間出現的特殊物種，例如：八色鳥。請注意，若
於同一地點在短時間內執行多次回播，有可能會造成特定鳥類無法被吸引再次
出現或回叫，造成此法之估計值失真。
(8)  數巢法  
此法受限於鳥隻須築巢在空曠而易於進行計數的地方，調查時間亦侷限於

繁殖季，不適用於全部鳥種的調查。
(9)  棲所計數法  
針對鳥類的夜間棲地進行調查。此法僅適用針對鳥類的夜間或漲潮休息棲

地進行調查，不適用於全部的鳥種。
(10)  遷移計數法  
此法較適用於遷移期途經瓶頸區鳥種，如出現於臺灣南端的灰面鵟鷹調

查，不適用於全部鳥種的調查。
(11)  領域描圖法  

較耗費人力、時間多，只適合具有領域性的鳥種之族群調查，且森林內因
為視線阻隔，也難以觀察描繪鳥類之領域。
(12)  紅外線自動相機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由於人為干擾較低，可發現隱蔽性較高之
鳥種。
(13)  自動錄音法  
藉由設置自動錄音設備方式記錄調查區域常發出聲響的物種，常用於鳥類

及蛙類，由於人為干擾較低，可發現隱蔽性較高之物種，一般會搭配定時器擷
取鳥類鳴叫較頻繁之時段，以降低全時監聽後，需耗費大量時間分析資料的問
題。
(14)  航空照片法  

以拍攝之航空照片辨識鳥種及隻數，適用於水域或草原停棲的大型鳥類之
估算，花費較高，不適合調查森林鳥類或隱蔽性的鳥種。
(15)  雷達偵測法  
隨著雷達系統的演進，多年來亦應用於遷移性、夜間或特定用途（如風機

架設之評估）之鳥類調查，其優點在於全天候，在天候不佳或夜間均可進行調
查作業。雷達可偵測物體的移動軌跡，常應用於候鳥遷徙或鳥類區域性飛行路
線等研究。此法可以進行長時間、大尺度的調查，並能在夜間等無法利用視覺
觀測的情形進行作業；其限制則是受地形、地物與降雨的干擾甚大，且必須搭
配目視調查才能判釋鳥種。

若開發案件的評估需要鳥類的飛行路徑與飛行高度等資訊（如風機架設之
評估），且開發基地中的地形、地物等屏蔽少，則建議進行雷達調查，並搭配
目視調查取得物種資訊。同時建議應提供原始雷達畫面（至少連續  三十  分  



鐘），用於判別調查區內雷達訊號之可能限制，以評估結果之合理性。
(16)  空載熱感應掃描  

以儀器感應溫度，判斷是否鳥類活動或鳥巢，目前多應用在家禽監控或鳥
類代謝相關研究，曾用於澳洲塚鳥  (malleefowl)  巢穴數目的估算。  
(17)  網具陷阱  

常用鳥網近似蝙蝠調查使用之霧網，惟主要以尼龍材質織成，價格較便
宜，隨目標物種不同有不同網目大小之種類，如麻雀網、畫眉網、斑鳩網等，
霧網架設須預先向調查點所在的主管機關申請使用許可，除非必要，不在惡劣
天候、鳥類繁殖期間作業，應注意如動物福祉、在地居民、潮汐（水鳥）等，
巡視陷阱時間不可間隔太久，避免中網鳥隻死亡，此法多為繫放、無線電追
蹤、衛星追蹤等前置作業。
(18)  人工巢箱監測法  
巢箱設置多用於補償人為干擾後，缺乏天然樹洞之人工林區，一方面增加

可供利用的棲地，一方面增加調查的便利性，巢箱架設需考量目標鳥種、掠食
者、人為干擾等因素，後續亦須清潔維護，此法僅適用會利用巢洞的物種，不
適用於全部鳥種的調查。
(19)  繫放法  
此法須要較多的人力及時間，多用於局部地區調查，而有些森林的林冠層

高達數  十  公尺  ，  在實際操作上亦有困難。  
(20)  無線射頻辨識追蹤法  

相關追蹤技術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過去的鳥類研究曾用在猛禽、大型水
鳥等。
(21)  衛星發報器  

相關追蹤技術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鳥類多用在猛禽、大型水鳥等。
(22)  訪問調查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23)  文獻收集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3.爬蟲類

爬蟲類動物多為外溫動物，環境常影響其體溫維持，故天候狀況會影響爬
蟲類的出現率。爬蟲類的類別甚多，包括蛇、蜥蜴、烏龜、鱷魚等，體型與生
活環境的差異性大，調查者須視種類、環境採取不同調查法，一般會分為日間
與夜間調查，以收集日行性及夜行性物種資料，由於氣候會影響其出沒狀況，
因此需註明調查時段與調查時的天氣狀況。調查方式也相當多，故需清楚描述
調查方法的名稱、詳細內容、參與人力…等各項資訊，若使用工具亦需註明。
爬蟲類之調查可於物種最活躍的時間（早上十點前後）進行，但夏季時，

因為溫度高，可於早上八點前後進行。
爬蟲類動物大多生性隱蔽、活動迅速、不鳴叫、活動跡象較少，較不容易

觀察，往往需併用多種調查方法、較長時間調查積累，才能達到資源普查的目
的。部分種類的爬蟲類棲地專一性高或活動時段較穩定，應選擇可能出現的區
域與時段，如龜鱉類物種日間常在水域附近曝曬陽光、蝎虎主要在夜間活動，
常利用人工建築物等。如以主動翻尋、定置陷阱，或因辨識需要而採徒手或用
器具捕捉，應注意自身安全與動物福祉，避免遭毒蛇咬傷、造成蜥蜴斷尾或動
物傷亡。

以下就臺灣近年來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方法，包括：
(1)  目視遇測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描述，惟調查對象改為爬蟲類，相較兩生類大多



在夜間活動，爬蟲類則日夜兼有，建議可搭配望遠鏡或望遠鏡頭增加識別物種
機會，夜間則需搭配手電筒。
(2)  鳴叫計數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描述，惟調查對象改為爬蟲類，由於僅有少數爬
蟲類物種會發出鳴叫，如疣尾蝎虎、大守宮，故常作為輔助方法。
(3)  掩蔽物翻尋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描述，惟調查對象改為爬蟲類，具有簡單、省錢
等優點，但須要較多人力，對於不會躲藏在遮蔽物的種類或處於生活史某些階
段的個體無法收集到資料，一般適用於陸棲的小型蛇類、蜥蜴及烏龜等。調查
人員在可能出現爬蟲類的微棲地內，以徒手翻找環境中的遮蔽物（石頭、木
頭、樹皮、廢輪胎、廢傢俱等），並輔助手套、手電筒、蛇勾、耙子等工具，
檢視洞穴或腐葉泥土，紀錄看到與捕捉到的爬蟲類動物後，再將遮蔽物恢復原
狀並放走動物。在放回遮蔽物時需小心，特別是對於重量較大的遮蔽物，如岩
石或倒木，應緩慢放置，避免壓傷其下的動物。
(4)  穿越線法  

相關方法參照兩生類之方法描述。
(5)  道路調查法  

相關方法參照兩生類之方法描述。
(6)徒手捕捉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  描述  ，惟調查對象改為爬蟲類，  針對日行性蜥蜴
與蛇類，可在最活躍的時間（早上十點前後）進行調查，但於夏季時，因為溫
度高可於早上八點前後進行；夜行性種類應利用手電筒於夜間（日落後約一小
時後）進行調查。

捕捉時應注意最好帶上手套並隨身攜帶急救器或血清，以維護調查人員的
安全，捕捉部位應針對動物頭部或頸部，且應該避免用力過猛而壓傷動物，對
尾部會自割的蜥蜴更須避免觸及尾部。捕捉毒蛇可利用蛇勾、捕捉夾、Y型分
叉的木棍挾住蛇的頭頸部後，再進行捕捉。不過，捕捉夾容易造成蛇類氣管破
損，傷害大，不建議採用。
(7)活套捕捉法
活套捕捉法的優點是簡單且花費少，適用於頸部較明顯或活動力強而易受

驚嚇的物種，但無法施用於隱密性高的種類。
將釣竿或竹竿前端綁上一個釣魚線作成的活套，活套前端甚至可以鉤上昆

蟲作餌，將竿子伸長使活套套入蜥蜴的頸部，再迅速將動物鉤起。活動迅速的
小型蜥蜴經常可用此法捕捉。
(8)  竿釣法  

對於軀體光滑流線之石龍子，因活套效果有限的變通方式，藉由釣竿搭配
昆蟲誘餌吸引捕食後，再釣取之，由於蜥蜴在咬住獵物被吊起後，常不會立即
放棄獵物，  建議可採不使用釣鉤之方式採捕  ，以減少對動物的傷害。  
(9)  射擊法  

以空氣槍、彈弓、工業橡皮筋等將動物擊暈後捕捉，過去主要用於外來種
移除上，  由於此法常會造成動物傷亡  ，不建議於一般調查使用。  
(10)  膠帶黏取法  

以雙面膠帶或其他具黏性物質設置於樹木、  灌叢等小型蜥蜴偏好活動之區  
域  ，過去曾用於外來種移除上，此法較易收集到非目標之其他物種，捕獲效率  
偏低，且可能造成動物傷害，不建議於一般調查使用。
(11)  導板集井式陷阱  

利用阻擋板引導動物行徑方向  ，將其引導至開口式陷阱中（如蝦籠、誘捕  



籠），多呈Ｉ字型，以增加有效攔阻面積，適用多數底棲動物，由於此法會增
加動物傷亡機會，應視捕獲情況增加巡視頻度，於非捕捉期間應移除或關閉開
口式陷阱。
(12)  掉落式陷阱法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惟調查對象改為爬蟲類，此法主要適用底
棲性物種，如石龍子，除於容器底部戳洞防止積水造成動物溺斃或逃逸外，可
放置浮體（如保麗龍），增加動物存活機會。此法會增加動物傷亡機會，應視
捕獲情況增加巡視頻度，於非捕捉期間應移除或關閉陷阱入口。
(13)  漏斗式陷阱  

相關方法近似掉落式陷阱法，惟陷阱入口由大而小，一旦動物進入後便不
易出來，除配合導板外，可增加覆蓋物，減少雨水、陽光影響。此法會增加動
物傷亡機會，應視捕獲情況增加巡視頻度，於非捕捉期間應移除或關閉陷阱入
口。
(14)  捕捉器捕捉法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惟調查對象改為爬蟲類，爬蟲類曾有針對
食蛇龜設置之松鼠籠誘捕，食蛇龜為保育類物種，設置前須向林業及自然保育
署與地方政府、警察單位等申請許可。
(15)  網具陷阱  
爬蟲類主要針對水域活動之龜鱉類、海蛇、水蛇及部分游蛇使用，可分為

八卦網、手拋網等主動式捕捉網具，及被動收集之定置網、蝦籠等，網具應視
目標物種需要調整網眼大小，避免非目標物種誤入，並盡速釋放動物避免傷
亡。此外，定置網為避免爬蟲類動物溺死，可於其中放置具誘餌的寶特瓶，使
陷阱部分浮於水面上，增加誘餌與捕獲物存活機會，而蝦籠亦須半浸於水中，
可保持誘餌及捕獲物的存活，被動收集之網具陷阱應視捕獲情況增加巡視頻
度，並於非捕捉期間移除或關閉陷阱入口。
(16)  漂浮式陷阱  
主要利用水棲龜鱉類喜於漂浮物上曬太陽的習性，設置供其曬太陽的浮板

（木板、  PV      板）誘捕站立其上的生物，掉落下方陷阱或捕捉網中，應視捕獲情  
況增加巡視頻度，並於非捕捉期間移除或關閉陷阱入口。
(17)  遮板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描述。
(18)  標放法  
爬蟲類較常使用剪趾標記、噴漆、晶片等方式標記，須注意動物福祉與科

學倫理。
(19)  線團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描述。
(20)  無線射頻辨識追蹤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描述。過去曾於緬甸蟒、食蛇龜使用。
(21)  訪問調查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22)  文獻收集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4.兩生類

兩生類（或稱為兩棲類）大多具有二態（二階段）的生活史以適應不同的
環境，受精卵與蝌蚪在水中發育，成體仍不能離水太遠，受到溼度的影響極
大。受限於特殊的生活史，兩生類動物多半會出現在特定的微棲地環境中，兩
生類中的蛙類大多會發出鳴叫聲，調查人員需具有聽音辨識的能力。有關兩生



類的聲音，可參考網際網路上相關的多媒體資料庫。
根據過去的資料，兩生類的調查方法大致分為三個類別：(1)收集動物名

錄；(2)有時間限制的短期調查；(3)嚴格限定數量的系統取樣調查法(Systematic
Sampling Survey，SSS)。三類的調查方式互相配合，可了解樣區內的兩生類動
物相、比較樣區間物種數量，甚至不同時間內動物相的變化，不過若環境變異
大就不適合進行比較。動物名錄以統一的取樣方式收集，特定地區物種名錄即
可用於比較不同樣區間的動物相組成與物種數量。短期取樣則易受採集方法和
環境變因影響，且不能提供樣區內的確實種數，但動物族群密度相似時，仍可
以比較不同區域的分布比率。
臺灣自      2001      年起開始運用志工團隊進行兩棲類動物調查，如今調查樣區已  

涵蓋全國多數區域，可做為多數調查區域參考資料背景，惟志工調查較難確保
資料品質，故仍需以現地調查成果為主。
因兩生類與爬蟲類動物都喜歡躲藏或出沒於遮敝物多之地點，因此，針對

這兩類動物的調查法有部分極為類似，故一般生態調查報告中，常將此兩類動
物的調查法合併撰寫。不過，由於此兩類之動物之習性差異甚大，不建議於環
評書件中合併撰寫。

調查兩生類與爬蟲類動物時，應分為日間與夜間調查，且氣候會影響其出
沒狀況，因此需註明調查時段與調查時的天氣狀況。因調查方式極多，故需清
楚描述調查方法的名稱、詳細內容、參與人力…等各項資訊，若使用工具亦需
註明。

以下就臺灣近年來，一般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方法，分別介紹：
(1)目視遇測法(visual encounter surveys)

調查人員在一定時間內有系統走過一特定段落的棲息地，記下眼睛看到的
兩生類動物種類與數目。適用於動物資源的清查與監測，多用於研究一地區兩
生類的種豐度(richness)，及比較同一群聚中不同物種的相對數量，但不能估算
族群密度。
(2)鳴叫計數法(audio strip transects)
由於青蛙（無尾目兩生類）繁殖時，會以鳴聲吸引雌蛙，故此法的前提

是：A 每種蛙類的叫聲都很獨特，且每隻雄蛙都是單獨鳴叫；B 在每次的調查中
不能重複計數同一隻蛙的叫聲；C 在調查樣區中包含各類型棲息地；D 調查者需
熟悉各種蛙類叫聲，而且整條穿越帶中調查人員能察覺的叫聲距離是一致的。
穿越帶鳴叫技術法較適用於熱帶森林，即使不易目視觀察仍可有效察覺不同高
度的種類，但對於溪流沿岸、湖岸的區域或集中成群鳴叫的狀況應改用目視遇
測法。調查人員沿著長度至少一公里的穿越帶前進，由聽到的聲音判斷種類與
隻數，得到鳴叫雄蛙的相對數量、成蛙的相對數量、種類組成、各種蛙類的繁
殖地或偏好的微棲地以及各蛙類物種的繁殖物候學。
(3)  掩蔽物翻尋法  
藉由翻尋特定掩蔽物，如：石塊、落葉、枯木、人工雜物  ...  等，來增加察覺  

隱蔽性高或非活動時段的物種發現機會，使用此法需考量自身體力、安全性及
動物福祉，建議穿戴棉質手套，並避免將翻動口朝向自身，以防毒蛇突然攻
擊，查看後應將掩蔽物放置回原位，以維持動物所需之微棲地環境，並避免壓
傷動物，如為估算努力量，需計算翻開之掩蔽物數量，如僅為物種種類調查則
無需計算。
(4)穿越線法(transect sampling)
由於自然環境會有生態因子呈梯度變化的情形，因此兩生類的分布易呈現

梯度變化之趨勢。穿越線法適用於比較物種與環境因子梯度間的變化關係，此
法常與目視遇測法、鳴叫計數法等共同使用。



(5)  道路調查法  
調查者利用既有道路以徒步或乘坐交通工具方式，記錄沿途察覺到物種種

類及數量，由於觀察者能力、行徑速率、交通工具發出之聲響、道路安全性、
天候狀況等，皆會影響調查結果，行徑速率越快，越容易忽略小型、不太鳴叫
與隱蔽性高之物種，故以駕駛調查法，常需搭配徒步調查來減少誤差，由於兩
類方法效率不同，建議在分析上將兩類方法記錄之資料獨立處理，避免干擾。
此外，道路調查建議同時記錄道路上死亡物種，除可增加物種種數及相對數量
估算外，亦可供路殺熱點、好發生時間估算、物種棲地利用等資訊，作為環境
影響評估參考背景。
(6)  固定時數法  (time constrained)  
藉由決定於調查地區記錄的時間長度，來固定努力量，視調查人數、調查

區域數量及品質、環境複雜度而變，由於努力量固定，故可一定程度反應不同
調查區域物種豐度、密度等差異，適合長期監測調查使用。
(7)  固定範圍法  (area constrained)  

選定固定面積的調查範圍來進行調查，不限制調查時間，盡可能取得範圍
內所有的物種種數及族群量，由於面積固定，可藉由調查人數與花費時間的乘
積來反映努力量，適合長期監測調查使用。
(8)方塊取樣法(quadrat sampling)

方塊取樣法較花費時間與人力，不過可同時調查到底棲、樹棲與地表活動
的物種，極適合環境狀況不均質的地區。此法的前提是假設為動物不因干擾而
離開調查區，且動物被調查人員發現的機會相等，取樣的方塊不會重複。在樣
區中以逢機的方式設立取樣方塊並調查方塊中的兩生類動物，而獲得種類、相
對豐度(relative richness)、密度等資料，適用於調查森林底層的兩生類及水域中
的蝌蚪（用水網或陷阱捕捉），但在密林或陡坡的環境就不適合。
取樣的方塊依面積分為：A  大方塊取樣法(broad sampling)：適用於分布分散

的較大型個體，調查人員在大方塊中依亂數選擇 8      公尺      x  8      公尺  或 1  0      公尺      x  10      公  
尺的方塊進行調查；由於方塊面積大，最好有四個人員同時進行；B  點狀取樣
法：每個大方塊內至少有十  個      1      公尺      x  1      公尺  的方塊，適用於局部分布且分布密
度高的單一種類。
(9)叢塊取樣法(patch sampling)
兩生類動物常出現在倒木、樹根基部、鳳梨或芋頭葉子積水的葉基之處，

因此兩生類的密度常隨微棲地而異。適用於調查分布在特定微環境的種類。
(10)繁殖地調查法(surveys at the breeding sites)
兩生類動物在交配前常會大量聚集在水域附近，配合目視遇測法計數可了

解種類、每種鳴叫雄蛙的數量與相對數量，此法亦可用於計數蝌蚪。繁殖區調
查法可顯示調查樣區中最適合的繁殖點，污染及水域酸化對成蛙與蝌蚪的影
響，所得資料可用於長期的監測比對。適用於聚集在水域中（溪流、池塘）生
殖的種類，對在陸地或特殊環境（如鳳梨的葉基）築巢的種類則並不適用。
(11)繁殖地圍籬法(drift fences at the breeding sites)

特別適合必需到水域進行繁殖的種類，但不適合善跳躍、掘地與攀爬的種
類，且此法所需時間、人力多，選擇設置圍籬的水池越大越難以架設。以圍籬
將小水池整個圍住，讓動物掉入預先埋置的陷阱，陷阱多設在圍籬的兩旁捕捉
要進入或離開水池的動物，圍籬安置後需在每日早上檢查，且陷阱中需放置小
塊濕海綿，避免動物乾死或被其他動物捕食。
(12)  定點聲音監控法  

相關方法同鳥類之自動錄音法，惟兩生類大多於夜間鳴叫，故定時器以設
置在入夜後至清晨為主，通常會連續記錄多個晚上，增加記錄到隱蔽性高的物



種機會，由於本法後續須花費大量時間在資料分析，且需額外購置具防水功能
之錄音設備，故多為其他調查法的輔助，以期望調查出該調查區域內所有物
種。
(13)  回播法  

相關方法同鳥類之回播法，在兩生類之研究中，大多針對特定物種之調
查。
(14)  徒手捕捉法  

常搭配掩蔽物翻尋法，或其他方法輔助，主要針對鑑定較困難或外來物種
使用，應注意自身安全與動物福祉，如可以肉眼識別之物種，應避免不必要之
捕捉行為。此外，應避免在已塗抹防蚊液、防曬產品等人工化學藥品後使用此
法，或將動物長時間逗留於手上，並須注意捕捉力道。
(15)幼體取樣法(quantitative sampling of larvae)

利用拖網圍捕、撈網撈取、陷阱捕捉、圍網圍捕等方法移除蝌蚪來計數，
可獲得種類組成及族群大小的資料，此法所需時間短、人力最少又以不傷害蝌
蚪的方式進行，特別適合監測瀕危及稀有物種。
(16)直線圍籬及下凹陷阱法(straight-line drift fences and pitfall traps)
直線圍籬法是以 5  至 15      公尺  長的圍籬引導或限制兩生類動物的行走方向，

讓動物落下預先埋設在圍籬盡頭的凹陷陷阱，是調查兩生及爬蟲類動物資源
時，常被使用的方式。
(17)  遮板法  
藉由提供遮板等掩蔽物，供動物躲藏利用，提高偵測物種機會的方式，以

未經化學處理之木質板為佳，遮板製作、放置與後續巡視皆須花費勞力及時
間，且易受人為干擾破壞，較不適合短期性調查。
(18)  標放法  
兩生類大多利用螢光標記個體，以增加夜間觀測機會，在臺灣複雜森林狀

態下，有實施的困難度。
(19)  線團法  
此法利用將線圈固定於個體身上，固定繩頭於一定點後，當個體活動細線

即會一直拉出，後續沿此線即可繪製個體活動路徑，此法價格便宜，但為配合
動物體重，線圈長度有限，不適合活動能力太強的物種，亦須持續確保線圈不
致影響個體活動。
(20)  無線射頻辨識追蹤法  

相關追蹤技術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21)  諧波追蹤法  

相關追蹤技術類似無線射頻辨識追蹤法，藉由在個體身上裝設微波發射
器，透過探測器接收倍頻反射之訊號來推算個體方位及距離，由於安裝於動物
身上之諧波雷達射頻標籤重量甚輕，此調查法對於小型動物（如爬蟲類、兩生
類）之追蹤，較無線電法更具優勢。
(22)  訪問調查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23)  文獻收集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5.蝴蝶類

臺灣的蝴蝶種類約四百多種，素有「蝴蝶王國」之美稱。各種蝴蝶的生態
習性差異很大，例如：生活在森林中的蛺蝶類多半有固定的勢力範圍，淡黃蝶
類會傾向聚集在一起，而臺灣紋白蝶會在同一地點群棲。依其一生的活動範圍
又可區分為｢定居性蝴蝶｣、｢遷移性蝴蝶｣。



由於蝴蝶生活史中包含移動能力較差之卵、幼蟲、蛹時期及活動能力較強
之成蝶階段，因此，在進行蝴蝶資源調查時，一般會針對不同生活史階段、棲
地環境、調查目的而採用不同的方法。
蝴蝶受寄主植物、蜜源植物、氣溫、陽光、風速等影響甚鉅，一般建議在

氣溫  十一  度以上、雲量小於  百分之五十  、風速每小時  二十五公里  以下之上午  八  
時至十二時  時段為主，視需要增加下午  一時至三時  時段，應於報告中將發現蝴  
蝶的地點、調查時行走的路線標明在地圖上，並清楚界定行進速度、當時天氣
條件、調查人力、區域環境等，如有設置吸引蝴蝶的調查站應一併說明。

以下就臺灣近年來，一般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方法，分別介紹：
(1)穿越線法(Pollard Walk)
蝴蝶調查每條穿越線長度至少要一百  公尺  以上，可於每十  公尺  設一標記，

以便調查者紀錄精確的距離，調查完成後應移除標記。穿越線需通過原生植被
與棲息地多樣性高的區域。調查者以時速每分鐘三十五  公尺  速度前進，記下出
現在道路兩側二點五  公尺  內、距地面五  公尺  在觀察者前方五  公尺  內的蝴蝶種類
與數量。調查時若雲量多於百分之五十或風速高於每小時二十五  公里  就停止調
查。
此法的調查路線、速度、範圍一致，因此可以進行不同樣區蝴蝶種類相、

豐度的比較。不同植被類型所獲得的結果，可分析不同植被與出現蝴蝶種類、
數量的相關性。明確定義的各項變因便於統計分析的計算，有利於長期監測。
不過穿越線調查法受限於調查路徑固定，對活動量低與僅出現在特殊棲息地的
蝴蝶種類，可能會低估或沒有見到，對穿越線調查範圍外的幼蟲棲息地與蜜源
地，即使長期監測仍無法觀察到蝴蝶數量的週期性變化。此外，要利用穿越線
調查法比較兩區域間的蝴蝶種類與豐度，必需先進行察覺比率的校正，才能正
確的進行分析。可先依棲息地植被區分成不同類型的區塊，然後於不同區塊間
設置穿越線調查，紀錄蝴蝶種類及數量變化。
(2)  定點調查法  

相關方法近似鳥類之方法描述，同樣有最適停留時間議題，而蝴蝶調查一
般利用既有之寄主植物、蜜源植物較豐之區域設置，或以誘蝶盤輔助，需選擇
視野較好、環境多樣性大之區域。
(3)  道路調查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描述，惟調查對象改為蝴蝶，其中部分遷徙性蝶
種會利用道路或橫越道路，此期間可能會有大量個體死亡情形，如調查區域有
此情形因增加此期間之調查監測。
(4)  寄主植物翻尋  
主要用於觀察蝴蝶生活史中移動能力較差之卵、幼蟲及蛹階段，可增加調

查期間尚未達成蝶階段物種，由於蝴蝶對寄主植物（食草）有很高的依賴性，
故可以透過目視搭配手動翻尋確認，由於不同種類之蝴蝶偏好產卵、幼蟲活
動、化蛹位置不盡相同，建議廣泛搜尋嫩芽、嫩葉、葉背、枝條、花苞附近等
各處，輔以觀察食痕、成蝶活動、共生性、寄生性昆蟲追蹤來增加察覺機會。
(5)  掃網法  

以捕蟲網捕捉動物的輔助調查方式，  一般常以八字掃網方式  ，  讓動物留在  
網中  ，主要針對鑑定較困難或族群統計使用，如非必要應減少此方法之使用，  
於部分地區（如國家公園）或保育類物種須事前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請許可。
(6)  網具陷阱  

以定置網具放置腐果或其他誘引物吸引蝴蝶或其他昆蟲進入，由於網具陷
阱大多會同時捕獲其他昆蟲、不當網具可能會造成蝴蝶翅膀上鱗片受損、影響
其他調查法（如穿越線）調查結果、須向相關單位申請，不建議一般調查使



用。
(7)  誘集法（誘蝶盤、食餌誘集法）  

利用蝶類習性，以腐果、樹液、尿液或特定顏色（如藍色可吸引青鳳蝶
類）作為誘引物之調查方式，可在盤狀物上放置誘引物，引誘蝴蝶停棲於誘蝶
盤上或附近地區，以增加察覺機會，由於不同種類蝴蝶食性偏好不同，故誘餌
需多樣化，且須定時巡視，避免蝴蝶逃逸。此外，不同的誘引裝置不應同時擺
放，氣味干擾下可能反而無法引誘到目標物種。應於報告書中註明誘引裝置使
用之餌料及擺放地點。
(8)  標放法  

一般標記在成蝶翅膀上，此法主要針對遷移性蝶種或計算族群量上，不適
用一般調查使用。
(9)  訪問調查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10)  文獻收集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6.  授粉蜂類  

授粉蜂又稱為花蜂，是一群採集利用開花植物的花粉或花蜜之膜翅目昆
蟲，牠們幫助植物完成授粉，卻不會傷害花器，生態地位非常重要。臺灣的花
蜂約有  一百七十五  種，分布於蜜蜂科  (Apidae)  、地蜂科  (Andrenidae)  、分舌蜂科  
(Colletidae)  、隧蜂科  (Halictidae)  、切葉蜂科  (  Megachilidae)  等  五  個科。  
由於只有成蜂才具有訪花的行為，因此只針對花蜂的成蜂進行調查。如同

蝴蝶的調查，花蜂受蜜源植物、氣溫、陽光、風速等影響甚鉅，一般建議在氣
溫  十五  度以上、沒有下雨、風速每小時  二十五  公里  以下之上午  八時至中午十二  
時  時段為主，視需要增加下午  一時至三時  時段，應於報告中將發現花蜂的地  
點、調查時行走的路線標明在地圖上，並清楚界定行進速度、當時天氣條件、
調查人力、植物開花狀態等，如有設置吸引花蜂的調查站，應一併說明。
授粉蜂類的建議調查方法如下：

(1)  穿越線法  
可參照調查蝴蝶的調查路線與方式，但必須注意下雨或低溫應停止調查。

調查過程中，應特別觀察草本與木本植物盛開花朵，最好能同時記錄開花植物
與訪花蜂的種類與數量。由於花蜂的體型較小，必要時可以捕蟲網捕捉判別
之。

(2)  定點調查法  
可參照調查蝴蝶的方法描述，特別針對大面積草本植物盛開或大型喬木盛

開的地點，停留約  十  分鐘定點調查之。  
(3)  誘蜂糖水盤法  
如果調查區域內缺乏開花期的植物，可利用  百分之五十  蔗糖水盤誘引花  

蜂，觀察前來取食的花蜂種類與數量，誘引時間應達  十  分鐘以上。  
  7.  蛾類  

臺灣蛾類約有  四千  種以上，生態習性差異大，調查方法可適用同為鱗翅目  
的蝴蝶類的方法外，因多數物種成蛾具有趨光性或夜行性，故可以燈光誘集
法、夜間調查等方式進行，此外，亦可利用其趨化性，使用糖醋液陷阱、費洛
蒙誘捕法等氣味方式進行。

(1)  燈光誘引法  
利用燈光吸引趨光性物種的調查方式，於空曠、無光害處及無月光時段較

為適用，常搭配白布、自動採集器等，光源的波長除與欲吸引的種類有關外，
亦與光源穿透度有關，波長越短穿透度越差，報告書中應說明使用之燈源，調



查時段等資訊，於部分地區（如國家公園）或保育類物種須事前向相關單位提
出申請許可。

(2)  撿燈法  
與燈光誘引法相同，皆是利用光源吸引趨光性物種的特性，差別僅在此法

是利用既有之路燈、公共設施或居家光源，常搭配夜間穿越線調查或定點調查
方法撿拾記錄物種。

(3)  糖醋液陷阱  
適用具趨化性的物種，常用配方為糖水混合加熱冷卻後，拌入酒及醋拌勻

製成混合液，放置於調查區域內陰涼通風處，大雨過後應更換，誘捕之個體應
盡早取回。

(4)  費洛蒙誘捕法  
費洛蒙是生物間傳遞訊息的化學物質，又稱訊息素，可誘發接收的個體產

生特定的行為反應，多用於針對特定物種、特定性別設計，較不適用於一般普
查型調查。此外，由於昆蟲會往氣味濃度較高處前進，故誘捕裝置間建議保持
適當距離，避免降低誘捕效果。

  8.  甲蟲  
甲蟲為鞘翅目物種的泛稱，為昆蟲綱中最大的目，臺灣約有  七千  種以上，  

由於適應各類環境，故除適用蝴蝶類、蛾類調查方法外，針對地棲性種類亦有
掉落式陷阱法、落葉集中法，或針對特定種類習性而有顏色誘引法、攔截板、
撈花法、扣網法等調查方法。

(1)  掉落式陷阱法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選用不同誘餌，如糞便、腐肉、腐果等，

可捕捉到不同種類的物種，常搭配穿越線調查法定量設置，應於報告書中述明
設置裝置方式與使用之餌料等資訊。

(2)  落葉集中法  
藉由收集落葉及表土層，以捕捉在其中活動的生物，將落葉收集袋攜回後

進行鑑定分類的調查方法，可分為落葉袋採集法或柏氏漏斗法，差別在落葉袋
採集法未使用光源，而柏氏漏斗法則是利用燈源將土壤烤乾與地棲生物的負趨
光性，迫使土壤及落葉層中生物往下鑽至承接的容器，常烘烤約一周時間。

(3)  顏色誘引法  
利用昆蟲對特定顏色反射光波具有視覺偏好的特性，可以用特殊的裝置進

行捕捉，例如黃色、綠色、藍色黏蟲紙、水盤等，不同顏色的誘引裝置可吸引
不同類型的物種，此法大多應用在害蟲防治上。

(4)  攔截板  
以透明度高、光滑的塑膠片攔截飛行中的昆蟲，利用昆蟲看不到攔截板的

特性，撞上攔截板後，以下方承接之容器收集。
(5)  撈花法  

許多昆蟲有訪花的習性，如天牛、花金龜等，利用長網套住植物的花序，
使訪花的昆蟲掉落網中，取得該區域訪花昆蟲，適用於花期。

(6)  扣網法  
適用棲息在灌木、枝條、草叢中的鞘翅目昆蟲，因此類生物受到震動或驚

嚇後，大多會直接掉落地面，利用手持式棍敲擊擾動，並以網袋或布幕在下方
承接。

（二）水域生態系
水域動物的調查方法依物種不同而有各類調查方式，使用何種方法除考量

物種因素外，尚需依地形、水層流速與水層高度不同而有所變化。為了要能達
到環境之代表性，考量臺灣在動物分類研究資料之進展，並能兼顧往後之生態



監測計畫之執行，本規範建議以魚類、蝦蟹螺貝類、蜻蜓類（成蟲期）為水域
生態系之代表性。但是，若開發區域位於河川之中、上游，則應增加水棲昆蟲
之調查，如區域內有螢火蟲出現記錄則建議增加相關調查。以下分別介紹各類
群調查方法。

  1.魚類
魚類依照生活史利用的水域環境差異，可分為僅在淡水域棲息之純淡水魚

（或稱初級淡水魚）、主要棲息於淡水域並可短期在海水環境生活之次級淡水
魚、棲息在河海交會區可上溯淡水域之周緣性淡水魚、固定在淡水域與海水域
間進行洄游的洄游性魚類以及生活在海水域的海水魚等，各類魚種、棲地環境
適用之調查方式及調查時間各異，因另有「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故本規
範僅列淡水域適用之調查方法，無論採用何種方式，應選用安全疑慮較低、對
生物傷害較小並符合相關法令之方法執行。

以下就臺灣近年來，一般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方法，分別介紹：
(1)水層觀察法

在岸邊輔以偏光鏡、望遠鏡記錄水域內動物種類及數量，或利用窺箱觀察
水中動物的調查方法，此法適用水質清澈，但多數漁具無法應用之水域，如水
生植物茂密、洞穴、岩縫中，由於此法受水體透明度、水流流速、折射等影響
甚鉅，調查結果往往僅可做定性描述與參考輔助使用。
(2)  浮潛法  

以浮潛方式記錄所遇動物種類及數量，屬花費較少、破壞性較低之調查
法，本法較適用溪流中、上游水質清澈環境，但因缺乏氣瓶設備，不適合潛至
深水域觀察，對水層中活動之中大型物種有較佳的偵測率，底棲及小型魚類較
不適用此法。使用此方法進行調查，應避開危險的湍急水域，並應評估該處水
域環境的可能風險，建議安排陪同調查人員，以確保安全，同時應安排至少一
人於岸上隨時戒護及待命。使用本法進行調查應在報告書中註明調查位置、調
查距離、調查人數等資訊。
(3)  水肺潛水  

以水肺潛水方式進行調查，由於使用氣瓶設備，故可在水層中停留較久時
間，適合在水深較深且較寬廣的清澈水域使用，對水層中活動物種及底棲性、
小型物種亦有不錯的偵測率，但由於氣瓶使用發出的氣泡及聲響，可能會驚擾
部分敏感性較高物種，故可能影響調查結果。此外，由於本法所需之設備繁
重，攜帶不易，往往需適當交通工具運送，且亦須相關操作技術訓練。
(4)  水中錄影記錄  

適用清澈且環境較穩定之水域，藉由定時、定點之水中攝錄影設備，記錄
水體中活動物種，本調查法需配備水中攝錄影設備，且後續須對攝錄影的內容
進行資料處理。此法可定點調查，也可由調查人員攜帶水中攝錄影設備進行記
錄。如由調查人員攜帶水中攝錄影設備進行調查，應避開危險的湍急水域，並
應評估該處水域環境的可能風險，安排陪同調查人員，以確保安全，同時應安
排至少一人於岸上隨時戒護及待命，並在報告書中註明調查位置、調查距離、
調查人數等資訊。如果使用將水中攝錄影設備架設在定點的記錄方法，應在報
告書中說明使用設備型號、設備數量、放置位置、放置時間等資訊。
(5)垂釣法

以釣具輔以誘餌方式捕獲魚類，本法雖較不受水域環境限制且對魚隻傷害
相對較小，但不同物種適用之餌料、釣具、垂釣點、釣法不盡相同，調查結果
易受垂釣者經驗、垂釣時間、調查人數、天氣狀況等影響，故常作為輔助調查
使用。
(6)  手抄網法  



利用手抄網、手撈網或手網等器具主動收集水體內動物的方式，可適用各
類水體環境，但網目大小、網具形式、網具直徑、採樣時間、採樣次數、人員
數量、水體深淺、水域內水生植物及藻類豐度、操作者經驗  ...  等皆會影響調查結  
果，故應於報告書中註明，此法常作為輔助調查方法。
(7)  手拋網  

本法需操作者依靠腰力及臂力，技巧性地將網在空中張開後，落入水中網
捕動物。此法較適用均勻底質、流速較緩且有適當寬度之水域，因水流速度過
快、流域太窄或有枯木、岩石阻隔皆不易使用手拋網具。本法常搭配電魚法、
定置網、蝦籠等配合使用，增加效率。使用此法應說明拋點位置、拋網次數、
網目大小、網具直徑、天氣狀況、操作者等資訊。
(8)電魚法

以電魚器將水域中電場內之動物電昏後，再記錄種類及數量，一般由一人
操作電魚器，後方則另需一至二人協助採集被電昏之動物，並為電魚器操作人
員提供戒護以確保安全，岸上最好另有一人關注岸上情況並隨時待命，在河段
中，通常由下游往上游以 Z 字型前進。本法是所有方法中選擇性最低、效率較
佳之調查方法，如操作得當亦對生物影響程度較網具陷阱低，但如操作不當對
於溪流的生物相會產生較大影響，可能造成該溪流河段的生物族群數目或種類
減少，故使用電魚法前必先謹慎評估，並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操作人員
亦須經適當訓練、並對調查區域水域環境有一定程度之了解。

本法較不適用流速較快或水體過深的水域，此法常搭配手抄網、手拋網或
定置網等方式進行，為維護人員安全，人員應穿著涉水褲、救生衣、橡膠手套
等保護裝備，並須具備急救能力，進行時間不可過長，而為減少生物死亡率，
應攜帶水袋與打氣幫浦，將捕獲之動物暫時置入其中，待恢復後再釋放回原棲
地。
(9)誘捕法
誘捕法即是以塑膠、竹子、木材或網具製成採集器具，內置誘餌，引誘水

生動物進入，並藉由網具設計使其進入後，無法再脫逃之採集方法。此類器具
多具有開口外大內小的多重漏斗型設計，動物進入最內層後，便不易再覓得出
口而逸逃，最常使用如蝦籠、魚籠等。此種方法由於採集器具之體積通常不
大，且質料輕盈，置放時常需加石塊或鉛塊作為沉子，或加蓋石塊、綁線等方
式以固定陷阱，避免被水流沖走，擺放時應考量水位變化並將陷阱開口朝向下
游。本法置放時間至少需經過一夜，在靜水區與流水區均可使用。

為減少因誘餌不同而導致的採樣偏差，建議誘餌以市售常見的萬能餌及動
物性腥味餌料等兩種餌料混合使用。其他常見誘餌尚包括秋刀魚、寵物飼料、
米糠、釣魚餌料等，不同餌料吸引之種類各異，應於報告中說明所使用之餌料
種類、放置位置、數量、誘籠尺寸等資訊。此外，由於本法具選擇性，且受限
於籠具開口大小及籠具內部容量，故建議同時搭配其他方法以獲取較完整資
訊。
(10)  蜈蚣籠  
蜈蚣籠又稱長城籠或蛇籠，與誘捕法相近，惟使用的籠具較大，此為利用

水生生物活動時進入靜置之陷阱，因籠具設計使其被困於其內，本法捕獲之魚
種往往會因佈放時間過久或佈放方法錯誤而導致受傷，甚至死亡，佈放不當時
亦可能造成水蛇、龜鱉類溺斃，應視情況增加巡視頻度，且不宜放置過久時
間，並應於非採樣期間移除籠具，以維護動物福祉。使用本法進行採樣時，可
視情況於籠中放置誘餌以增加捕獲機率，除了視情況放入保麗龍或空瓶以提供
換氣空間外，並應將蜈蚣籠的末端以繩索固定在水面以上，以避免入籠的水棲
爬蟲類因無法呼吸而溺斃。使用此法進行採樣，應於報告書中註明籠具的長



度、佈放位置、佈放時間、是否投放誘餌等資訊。此外，國內部分水域或河段
禁止使用此類網具進行採捕，若在該水域使用此類工具進行採樣，須向相關單
位申請許可，以免觸法。
(11)  刺網  

本法係利用水生生物活動時因撞擊而中網之網具陷阱，因網具設計使其被
困於其上，本法捕獲之魚種有時會因掙扎或中網時間過久等原因，造成遍體鱗
傷，甚至死亡，亦可能造成水蛇、龜鱉類溺斃，因此應視情況增加巡視頻度，
且不宜放置過久時間，並應於非採樣期間移除網具，以維護動物福祉。使用刺
網進行採樣時，應於報告書中註明網具的網具類型、網目尺寸、網具長度、佈
放位置、佈放時間等資訊。此外，國內部分水域或河段禁止使用此類網具進行
採捕，若在該水域使用此類工具進行採樣，須向相關單位申請許可，以免觸
法。
(12)  標放法  
主要用於族群數量估算、族群變動估算、個體追蹤、遷徙、領域行為等觀

察研究上，如使用本法，應註明標記方式、標記目的及相關成果等資訊。
(13)  訪問調查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魚類調查常藉由訪問釣客或當地漁業資源
販售情形了解該區魚類資源，作為現地調查未能獲取之補充資料。
(14)  文獻收集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不同之方法受限於各種溪流之狀態，而有其限制或低估之可能性，為了達

到最佳之代表性，建議在水質清澈且人員安全無虞下，應採取浮潛法方式執
行。

  2.蝦蟹螺貝類
蝦蟹螺貝類之調查多適用魚類調查方法，相關之方法，請參考前述魚類之

方法進行，惟陸蟹較適用陸域動物使用之目視法、掉落式陷阱法及捕捉器捕捉
法等方式，而底棲螺貝類則較適用水棲昆蟲使用之調查方法。

  3.蜻蜓類
蜻蜓類為蜻蛉目之水陸兩棲昆蟲，此類昆蟲稚蟲期生活在水中，適用水棲

昆蟲調查方法，而成蟲期時於陸域飛行活動，一般而言，蜻蜓類（成蟲期）之
調查時期，可以配合臺灣之氣候，分成兩個時期，即春夏型調查（每年四月至
八月）和秋冬型調查（每年十月至翌年二月）。調查時應以能確實掌握其出沒
之情形為重點。
雖然在水域附近的開闊地較易觀察到蜻蜓，但部份種類的蜻蜓或豆娘，卻

可能偏好濕地、遮蔽度較高之森林環境，不同棲息地內的蜻蛉目動物相差異頗
大，因此調查範圍應涵蓋調查範圍內不同棲地類型，並建議至少運用一種以上
調查法，以確保定性和定量資料之收集。

在各調查點進行成蟲採集前，先以目視法或雙筒望遠鏡觀察現場出現之蜻
蜓，記錄其種類、數量、行為（如飛行、追逐、停棲、交配、產卵、捕食
等）、當時天氣狀況和氣溫，並以攝影器材輔助記錄。無法以目視法鑑定之相
近種類則以捕蟲網（桿長  二百四十  至  二百五十  公分  ，網框直徑  四十二  至六十公  
分  ）進行掃網法採集，另以水網（網目  一  公厘  ）  收集水中和水面上之蜻蛉目水  
蠆蛻殼作定性記錄，並配合圖鑑和檢索表來辨識種類。

以下就臺灣近年來，一般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方法，分別介紹：
(1)定點調查法

於調查樣區內選取一定數量之樣點，各樣點間需相隔適當距離（二百公尺
以上），調查時在每一樣點停留固定時間（約五至六分鐘），記錄所發現的物



種種類與數量。此方法較適用於開闊且能見度佳之空間環境。
(2)穿越線法

於調查樣區內選取一條長度在一至二公里的樣線，樣線最好能通過樣區內
不同型態的棲息地環境，調查時以步行速度（小於二公里/小時）前進，記錄沿
線所發現的物種種類與數量。
(3)  道路調查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描述，惟調查對象改為蜻蜓，由於多數蜻蜓類物
種飛行速度較快，乘坐交通工具較難判識，應以徒步調查為主。
(4)  掃網法  

相關方法同兩生類之方法描述。
(5)  手抄網法  

相關方法同魚類之方法描述。
(6)  蘇伯氏網法  (Surber net)  
此法是國家環境研究院公告，河川底棲水生昆蟲採集之標準方法  (NIEA  

E801.31C)  。蘇伯氏採集網可分為兩個部份，前方具備一不鏽鋼中空方形鐵框，  
框長在國外一般為  三十  公分  ，國內則將其加長為  五十  公分  ，後方也有一立起之  
五十  公分  長  不鏽鋼方形框架，但後方框架連接一個約  一  公尺  長網袋，網袋近框  
處有時以帆布補強，網袋公告標準之網目為  二十四  目  (mesh  ，每  公分九  條網線，  
網孔大小為  零點五九五公厘  )  。但是，為了減少水流阻力，亦有使用  一  公厘  之網  
目採集。除了單人可操作之優點外，蘇伯氏網亦可利用前方中空之方框進行底
面積定量採樣，以估算單位面積內不同水蟲之個體數量。
此網具之採樣地點多以卵石、礫石且水深不多於  五十  公分  之流動水域較適  

宜，採集位置應避免集中於單一處，通常在近岸邊及河中央處均需進行採集。
使用蘇伯氏網時，首先面向上游水流，將中空框架先置於河川底部，再將

連接網袋之方框立起，讓水流通過網袋，然後在置於河床之方框內，以手或腳
攪動底質，使棲息其間的底棲昆蟲，順水流入網中，若有附著在石塊者，可將
其用鑷子夾入標本瓶或用刷子刷入網袋。完成採集後，可將網袋取起至岸邊挑
取水蟲個體。
(7)  踢擊法  
踢擊法主要使用於水深約少於  一百  公分  之淺水流動水域，由於多數的無脊  

椎動物，多在急流河段河床的石頭或礫石中被發現，因此，利用擾亂和踢擊的
方式來擾動底質，使留存其間的動物與底質分離，並順水流進入採集網具，便
成為踢擊法的原理。

在使用踢擊法採集時，採集者面向上游，利用腳或手擾動底質，同時在下
游的位置放置踢擊網  (kicking net)  ，進行採集，踢擊網有兩種型式，一種類似於  
手抄網，具有一根長網柄（  約  一百公分  ）  底部有一長方形開口（  長  ×  寬  ×  深約  四  
十五公分  ×  二十五公分  ×  二十五公分  ，網目約  零點九  公厘  ）  ；另一種型式的踢擊  
網，則在網的兩側各有一木質網柄，網高與網柄約同高，網呈面狀，可藉此面
狀網採集因擾動底質而順水流運動的水生昆蟲。
踢擊網之採集可以設定在一固定河段（如  三十  公尺  長）內，以固定時間  

（如  三  至  五  分鐘）之方式進行定性與定量之採集，由於網具之輕便易於攜帶，  
也可於不同棲息地依目視比例分配採集時間，再進行採集，以取得水域中水生
昆蟲組成之完整資料。
(8)D      型網  

與踢擊法中具長網柄之踢擊網相仿，操作方式亦同，以戳或踢的方式捕捉
水生生物，多為      D      字型金屬框搭配帆布袋材質，操作時間、網框大小、樣本數  
量皆會影響調查成果，應於報告書中註明。



(9)  挖取法  (dredge method)  
挖取法乃是利用機械力量挖取部份底質後，再利用清洗或過濾的方式，採

集生活於其中生物的一種方法。這種採集法較適用於水流靜止或流動較緩慢，
且底質為沙質或泥土之水體環境。
挖取法的器具均為鐵製或鋼製，可分為較適合在近岸淺水域使用之艾克曼

挖具  (Ekman grab)  ，及較適合於深水區使用的波爾挖具  (Ponar grab)  及彼得森挖具  
(Peterson grab)  等。這些挖具均有兩片半圓筒狀的挖掘器，利用兩個半圓筒挖掘  
器之閉合，可以挖掘底土或底泥，並將其攜至水面，進行採集。

在水淺處使用艾克曼掘具，可以連接繩索或上接握柄之方式使用，它將兩
個半圓掘具利用繩索固定並拉開，再利用握柄或信差  (messenger)  撞擊的方式使  
繩索彈開，因此，產生動力使兩個半圓掘具閉合，至於在深水區域使用的掘具
則多固定在船側，再以船隻搬運至深水區域後，由船上操縱，進行採集。
(10)  管心法  (Core method)  
管心法或稱核心法，為一種使用於緩水或靜水區域，且具有軟性土泥底質

環境之採集方法。該方法乃利用管狀採集器，以機械方式深入底質中採集，由
於樣本呈長圓柱形，且通過不同土層，故可了解生存於不同土層深度之生物組
成，同時，由於採集面積固定及樣本呈圓柱體，亦可以進行定量估算。

在淺水及底質較軟區域，可以利用裁成適當長度之塑膠水管管柱，以人力
下壓的方式進行管心法採集，但是，在底質較硬與深水之區域，則需依賴如打
樁機之機械輔助，進行採集。
(11)  篩網法  

適用軟性底質之水域，如砂質、泥質、土質等，透過篩網過濾底質方式，
捕捉藏於其中之水生生物，此法多搭配挖取法、管心法等合併使用。不同篩網
大小、採樣地點、採樣時間、採樣次數等皆會影響調查結果，應於報告書中註
明。
(12)  訪問調查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13)  文獻收集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4.水棲昆蟲（若開發區位於河川中、上游時，應加強本類動物資料收集）

水棲昆蟲（水生昆蟲）泛指生活史中至少有一個階段或終生生活在水域環
境之昆蟲，由於包含多個類群、不同微棲地偏好，故有多種不同的調查方法，
無論使用何類調查方法，皆應註明使用之器具規格、採集位置、各採集位置之
樣本數量、採集時間等資訊。

具陸域生活史階段物種適用掉落式陷阱法、蝴蝶類調查使用之掃網法、網
具陷阱等可參考相關說明，以下就臺灣近年來，一般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方
法，分別介紹：
(1)蘇伯氏網法

相關方法同蜻蜓類之方法描述。
(2)  手抄網法  

相關方法同魚類之方法描述。
(3)踢擊法

相關方法同蜻蜓類之方法描述  。  
(4)D      型網  

相關方法同蜻蜓類之方法描述。
(5)  浮游動物網  
多為漏斗型網連接採樣瓶，網目大小依欲採捕對象而有不同，透過徒手或



機具擾動水體以捕捉水生生物，操作時間、網框大小、樣本數量皆會影響調查
成果，應於報告書中註明。
(6)  海斯水網  (Hess sampler)  
海斯水網與蘇伯氏網法適用之採集環境相仿，但由於具有密封之樣品收集

裝置而更為精確，依據採樣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網目大小、裝置大小、附加齒狀
構造與否等，應於報告書中註明使用之裝置規格。
(7)挖取法

相關方法同蜻蜓類之方法描述。
(8)管心法

相關方法同蜻蜓類之方法描述。
(9)  篩網法  

相關方法同蜻蜓類之方法描述。
(10)人工底質法(artificial substrate method)

許多水生昆蟲會因為環境改變、覓食或逃避敵害等原因，離開棲息之石縫
或底質，隨水流順流而下，進行遷移。在遷移的過程中，若是接觸到適宜之環
境或底質，便會停滯而進行拓殖(colonization)。因此，若能以人工方式提供水生
昆蟲適合棲息之硬質底質，則能了解環境中喜好堅硬底質之水生昆蟲組成。
人工底質的形狀及材質相當多變，簡單者可置放磁磚、石頭或磚塊等於水

中，市面上也有利用三夾板或木板製成的商業成品販售。商業成品之形狀有圓
形，亦有方形，結構為利用長螺絲連接多塊板塊而成。採集時，人工底質可以
懸吊於水中或埋於底質中作業，置放一段時間後，將人工底質取回實驗室，分
離長螺絲與木板，再採集所有棲息於其上之個體，由於人工底質之形狀可估算
總面積，因此也可提供定量之資訊。
(11)漂流網法(drift net)
漂流網也是利用水生昆蟲或無脊椎動物會隨著水流而運動的特性而設計，

其外觀類似於蘇伯氏網立起之網袋部份，具有框架與後方之網袋兩部份。採集
時，將漂流網置於流動水域，且面向上游，經過固定時間後，可由取樣中了解
在水中運動的無脊椎動物或水生昆蟲量。採集時間通常至少為八小時，且至少
需經過一夜，但是，實際使用時，採集時間多為二十四小時。因為可分別估算
日間與夜間水生昆蟲之流動量，一般的樣本採集頻率為每二小時一次，如此可
避免過多的個體或雜物影響網具運作。

在使用漂流網時，如同時測量網前流速與網前水深，可以估算經過漂流網
之水量體積，並以此進行估算單位體積之漂流生物量。
(12)  訪問調查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13)  文獻收集  

相關方法同哺乳類之方法描述。
  5.  螢火蟲  

螢火蟲泛指鞘翅目中具有發光能力的螢科  (Lampyridae)  及雌光螢科  
(Rhagophthalmidae)  等物種，常見種類以螢科為主，包含水生及陸生的種類，陸  
生種類幼蟲主要棲息於遮蔽度高、相對溼度高之區域，以蝸牛、蛞蝓、蚯蚓等
無脊椎動物為食，而水生種類可依  棲息環境分為靜水域及流水域兩類，多以螺  
貝類  為食，水生螢火蟲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生態區位，如幼蟲期在水中，蛹及  
成蟲階段在水邊植披活動，成蟲依種類不同，有日行和夜行性物種，由於具有
發光特性，故大多適用夜間調查方法，惟部分種類、特定性別或特定生活史階
段不具備發光能力，或主要在日間活動，故仍須依地區調整因地制宜之調查方
法，原則上適用多數陸棲昆蟲及水棲昆蟲調查方法，如穿越線法、定點調查



法、道路調查法、掃網法、網具陷阱、訪問調查、文獻收集等，相關調查方法
可參閱其他類群之介紹內容，此處以較常運用之定量採集及網具陷阱作為說
明。

(1)  定量採集  
定量採集是以單位時間採捕量為計算方式，搭配穿越線、定點調查以目視

法或掃網法輔助，記錄各調查點或穿越線內種類及數量，供後續分析豐富度、
歧異度用，由於螢火蟲大多棲息在相對濕度較高、遮蔽度較高之區域，故調查
區域的選擇應納入相關考量，並於報告中述明調查區域設置方式、調查人員數
量、調查時間等資訊。

(2)  網具陷阱  
由於螢火蟲成蟲大多具有飛行能力，故適用如攔截網、馬氏網等定置陷

阱，應於報告中述明設置區域、設置時間、樣本回收頻度、網具規格等資訊。
六、資料分析

每季調查之資料，除了小型哺乳類應以四天三夜之總捕捉量呈現外，因為
有三個樣品，資料呈現時，宜以最大量和平均量（  應計算標準偏差  ）  、或全部
呈現之方式，展現所調查到的動物數量或密度值。為了避免對於動物之損傷，
若使用電魚法，可以不必執行三個樣品，應以最大之可能代表調查長度為調查
範圍，以展現水域生態系內的生態特色。
因野外調查資料經過各種生態指標分析後，更易看出樣區的生態狀況，因

此，野外調查資料應視資料性質分別計算適合之生態性指標，並以清楚簡單的
圖表呈現資料結果。這部分應依衝擊區或對照區區分計畫，並列出各項指標的
名稱、公式、各符號代表意義、此計算法的適用條件、範圍與限制等項目。報
告中至少在報告中需列出至少二種多樣性指標（亦稱為歧異度指標、豐富度指
標、優勢度指標），與一種均勻度指標。茲列舉較常使用的多樣性指數與均勻
度指標如下：
（一）多樣性指數
1.Shannon-Wiener歧異度指數(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H’)：

H '=-∑
i=1

S

Pi * ln Pi

Pi：群聚中第 i 種物種所佔的數量百分比，  P  i =   N  i/  N  

Ni：為第 i 種動物之個體數

N：所有動物種類之個體數總和

S：所記錄到之動物種數

本指數可綜合反映一群聚內生物種類之種豐度 (Species richness)及個體數在
種間分配是否均勻。若 H’值愈大，則表示群聚間種數愈多或種間分配較均勻。

2.Margelef 物種豐富度指標(Margelef’s species richness index，SR)：
SR=(S−1)/ ln ⁡(N )

SR愈大則表示該群聚內動物種類愈多。

（二）均勻度指數
1.Pielou均勻度指數(Pielou’s evenness index，EPielou)：



EPielou=
H '

Hmax
'

其中      H  ’  為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  Hmax
' =ln ⁡(S)，因此

EPielou=
H '
ln ⁡(S)

EPielou  值愈大，則個體數在種間分配愈均勻。
2.Hurlbert      均勻度指數  (Hurlbert’s evenness index)  ：  

EHurlbert=
H '−Hmin

'

Hmax
' −Hmin

'

其中，  H  ’  為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  Hmax
' =ln ⁡(S)、

Hmin
' = ln (N )−[

(N−S+1) ln (N−S+1)
N

]

七、結果與呈現
動物生態之調查結果可用圖與表呈現，清楚而詳細列出所觀測到的物種種

類與數量，表格格式應包含全部物種名稱、各物種的紀錄數量、發現地點、時
間等項，並區分其出現於衝擊區或對照區。物種名稱除顯示中文外，應附上學
名，動物之名稱請以臺灣物種名錄資料庫（可由 TaiCOL      取得  ）的資料為基礎，
惟鳥類之名稱，請以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所公告最新版之鳥類名錄為標準。用表
格呈現物種數量時，最好使用阿拉伯數字，若以代號呈現亦可，但需在表格下
附註說明。

動物在開發區和鄰近區域的分布情形，可以利用所紀錄之物種分布量化資
料，以      GIS      呈現各類型物種在衝擊區和對照區之分布圖、分布熱點，展現開發  
基地和鄰近區域的動物分布特性，以及利用已有的資料庫，呈現過去之出現紀
錄。

應明確標示物種是否為保育類或特有種。保育類之認定，依據農業部和海
洋委員會最新公告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保育類野生動物分為三個等
級，分別是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和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若發現的物種屬
於保育類野生動物，應逐一列於報告中，註明保育等級，並在地圖上註記發現
地點與數量，若有非保育類，但在生態環境上可作為指標的物種，也要加以說
明其意義。特有種、外來種之界定，得參考 TaiCOL  最新公告。  紅皮書之稀有物  
種亦應註明其稀有等級和受威脅程度。

各種動物的調查結果可以直接描述紀錄到多少物種，再根據統計分析結果
與指標物種、保育類、紅皮書受威脅物種出現與否來說明樣區的生態意義。此
外，將調查到的物種依植被環境或生態環境類型分類，再加以描述，也是合理
的作法。

調查結果與討論可合併或分開撰寫，但不論何種方式，都應說明報告中調
查到的物種與該區環境因子或植被特性的關係，例如：根據各樣站魚種調查結
果及現場的水質分析，顯示景美溪上游石碇水質因第二次採樣有鯝魚（不耐污
染指標魚種）出現，其餘三次採樣紀錄到耐輕度污染水質之臺灣纓口鰍，故水
質屬於未受污染水域至輕度污染水域。深坑河段因出現耐輕度污染水質之臺灣
纓口鰍，水質屬輕度污染水域。
此外各類型物種之間的橫向關聯、生態資料之整體代表性、指標性均可以



在說明中展現。
在報告中也應說明理論、相關案例或引用文獻的內容，作為立論之根據，

充實報告內容，並提升環評書件之水準，所引用的文獻也應明列於報告內。

修正說明：

一、為確保動物生態背景調查範圍能充分反映開發地點之生態狀況，並納入衝擊區

及對照區之概念，爰修正「一、調查範圍」之內容。

二、為提升環境現況說明之準確性、即時性與資料利用多元性，爰修正「二、環境

概述」之內容。

三、為確保動物生態調查資料之代表性及完整性，並明確調查努力量及頻度要求，

爰修正項下「三、調查日期、時間與次數」之內容。

四、為提升調查樣點（線）資料之精確性及判讀便利性，爰修正項下「四、樣點之

設立與描述」之內容。

五、為規範動物生態調查方法之選用原則及細節，並引入哺乳類、鳥類、爬蟲類、

兩生類、蝴蝶類、授粉蜂類、蛾類、甲蟲類、魚類、蝦蟹螺貝類、蜻蜓類、水

棲昆蟲與螢火蟲新興調查技術，爰修正新增五、調查方法項下之內容。

六、為確保動物調查資料分析之嚴謹性及呈現明確性，爰修正項下「六、資料分

析」之內容。

七、為使動物生態調查結果更清晰及標準化，並與現行資料庫接軌，爰修正項下

「七、結果與呈現」之內容。

八、因應實務需要酌修附件一調查範圍、環境概述、調查日期時間與次數、採樣之

設立與描述、調查方法、資料分析及結果與呈現之文字。



第四點附件一（修正前）
附件一、動物生態背景調查

由於動物的活動力強，活動範圍依季節、食物量、天敵等因素而有變化，
因此，進行動物生態背景調查時，調查範圍應視開發案件的特性來決定，陸域
動物調查應至少涵蓋開發區及其周圍可能影響範圍的區域，以充分了解開發地
點的生態狀況、生態特性、生物資源、在生態上的重要性。動物生態背景調查
資料可用於評估開發行為對該地生物的可能影響，並作為未來生態監測的參
考。

執行調查期間，除收集與開發地點相關的生態文獻外，應有實地調查或採
樣，其內容應包含調查區域的環境概述、調查日期與時間、樣點之設立與描
述、調查方法與努力量、使用的統計方法、調查結果與討論。調查的時間應包
含兩個季節以上，在生態狀況良好或複雜的地點，應延長調查時間或增加調查
次數。此外，報告中應附上清楚的樣區地形圖與土地覆蓋圖。
由於不同種動物的習性、偏好棲息地、活動時段差異極大，應依據動物類

別擬定最適當的調查方法，詳細列於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一般依棲息地環
境可分為陸域生態系與水域生態系，陸域生態系之動物種類至少應包含哺乳
類、鳥類、爬蟲類、兩生類、蝴蝶類等，而水域生態系之動物種類則至少包括
魚類、蝦蟹螺貝類、蜻蜓類。若開發區位於河川之上游，應增加水棲昆蟲項目
的調查。

一、調查範圍
動物生態之調查範圍，宜以開發區邊界向外延伸五百公尺為基礎，若此範

圍內有百分之五十之環境內容為自然度小於或等於二之區位，或位於重要軍事
區域無法執行調查，則應擴展至一公里為界。若開發案為線型開發型態，如道
路開發案或線型開發案，亦宜以開發位置向兩旁延伸五百公尺為基礎。若此範
圍內有百分之五十之環境內容為自然度小於或等於二之區位，或位於重要軍事
區域而無法執行調查者，則應擴展至左右一公里為界（圖 1）。

圖 1、動物生態調查之建議範圍，宜以開發區（紅色）邊界向外延伸五百公尺
（紅色線）為基礎，若此範圍內有百分之五十之環境內容為自然度小於或等於
二之區位，或位於重要軍事區域（綠色），無法執行調查，則應擴展至一公里
（黃色線）為界。若開發案為線型開發型態，亦以開發位置向兩旁延伸五百公
尺為基礎。若此範圍內有百分之五十之環境內容為自然度小於或等於二之區
位，或位於重要軍事區域無法執行調查，則應擴展至左右一公里為界。

二、環境概述
不同類型棲息地分布的動物種類也不同。在描述樣區環境時，除介紹該地

點的地理特色，如經緯度、山脈、水系、年雨量…外，應簡單說明樣區的主要
植被、地形，並列出樣區的棲息地類型（如次生闊葉林、農耕地、人工相思樹



林），道路或聚落的密集程度，是否有河、湖、埤塘分布，樣區屬於平原地形
或有陡峭山壁與緩坡，這些說明將有助了解該區動物組成的狀況。此外，應附
上樣區周圍實地拍攝的照片，照片中的植被與景觀要具有代表性，每種類型的
植被或景觀至少要一張以上的照片。

以最新之航測（如正射化影像）或遙測影像資料呈現開發區域之地景生態
（landscape ecology）特色。航測或遙測影像資料應以能展現開發區之植被覆蓋
特性為重點，勿以空間解析度差之影像呈現開發區之現況。

三、調查日期、時間與次數
（一）調查日期

調查日期應清楚註明年、月、日。由於調查物種不同所需調查天數、時段
皆有差異，通常在調查日期一項列出野外調查的全部日數，而在各物種的調查
方法內另外註明實際工作天數與調查時段。由於天候不佳常造成調查結果的誤
差，所以進行動物生態調查時，應選定氣候狀況「良好」的日子。

為了要能得到具有代表性之動物生態內容，調查天數至少要四天三夜，才
可獲得較正確的動物相資料，建議每次調查時，均應有足夠之努力量，亦即哺
乳類應有四天三夜之調查勞力，其餘之物種亦應有類似之努力量（建議每季一
次之調查以至少三樣品為前題），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環評）書件內應清
楚說明每一類型動物之努力量。
（二）調查頻度

動物生態調查之頻度，應依環境敏感等級狀態進行。動物生態的狀態常因
所在區位之特性而有不同，動物族群的數量和群聚組成亦會有所變化，因此，
開發區域應依環境敏感特性進行適當之動物生態調查，生態環境越敏感之區
域，調查努力量要求越高。動物生態的環境敏感等級（圖 2）區分如下：
第一級區域：不含山坡地的平地，海拔在一百公尺以下。
第二級區域：山坡地（圖 3）、重要野鳥棲地（IBA）（圖      3  ）  、國有林地（圖

3  ）  、海岸保護區（圖      3  ）  、國家重要濕地（圖      3  ）  。
第三級區域：以自然保育為重點之保護區，包括國家公園（圖      4  ，  國家公園

法）、自然保留區（圖      4  ，  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護區
（圖      4  ，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圖      4  ，  野生動
物保育法）、自然保護區（圖      4  ，  森林法）。

開發區域位於第一級區域中，應至少進行兩個季節的野外調查，以了解生
物在不同季節間的出現狀況。如果預定開發地點是在生態狀況複雜的第二級區
域，則應增加調查時間與調查次數。第三級區域依國內之現行法令，屬於限制
開發之區域，若有特殊因素必須進行開發時，應進行最詳細的調查。各級區域
應調查次數及頻度，詳見表 1。若開發區位於海岸附近，應特別注意調查期間應
包含候鳥季，必要時應增加調查次數，以獲得較正確的動物生態基礎資料。
季節的劃分一般以三月至五月為春季，六月至八月為夏季，九月至十一月

為秋季，而十二月至隔年二月則是冬季。調查時不可以相隔太近的月份當作兩
季的資料，為了避免爭議，造成環評審查之延宕，宜以七十五天至九十天為兩
季之間隔。



表 1、在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中，進行動物生態背景調查時，各級區域應調查次數
及頻度

*動物生態調查之物種，陸域生態系至少應包括哺乳類、鳥類、爬蟲類、兩生
類、蝴蝶等，水域生態系應含魚類、蝦蟹螺貝、蜻蜓等。但得視開發區域之環
境特性，予以增減，例如若開發區位於河川的上游區，則應增加水棲昆蟲項
目。未能調查者，應詳細說明理由。但是，因開發區生態環境特性，經提出於
專案小組初審會議或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中討論，並經決議應進行補充調
查者，開發單位應依決議補充調查之。

圖      2  、利用      GIS      將各級區域圖層套疊後，所建立之動物生態環境敏感區域分布，
本規範以此分區資料界定動物生態調查之頻度

圖      3  、臺灣山坡地、重要野鳥棲地（  IBA  ）、國有林地、海岸地區、國家重要濕地  
之分布



圖      3  （續）  

圖      4  、臺灣的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自然保護區之分布

圖      4  （續）  

四、樣點之設立與描述
宜以較新之航測（正射化影像）或較精細之遙測影像，製作調查範圍內之



土地覆蓋圖，說明開發區域的土地利用狀況。
進行動物生態環境調查時，為有效利用人力、物力，可使用抽樣方法進行

調查，一般常設置調查點或沿著穿越線進行調查或放置陷阱捕捉。
在報告中應列出調查點名稱或編號，並說明調查點的環境狀況，且報告中

應附上標明調查點的地形圖或像片基本圖，圖上必需有方向、座標、比例尺、
代號說明，顯示該樣區的方位、面積大小與符號的意義，讓人容易判讀調查結
果。在地圖上的調查點標記應正確且清楚，最好於野外調查時，先以衛星定位
系統（GPS）定位，註明在報告中。

若調查路徑採沿固定路徑前進的穿越線法（Line Transect），則需在地圖上
標明路線。由於棲息地的微小差異對移動力不佳的物種的分布有重大影響，因
此，樣區內調查點的描述極為重要，不論是抽樣的調查點或行走穿越線，都應
詳細描述周圍環境狀況。若在調查期間遇到天災或其他因素，導致調查點位置
必需更動，則需在報告中清楚說明必需變更的原因，以及哪些調查點有變更，
若繼續在原地點進行調查需說明環境的變化，若選擇新調查點則需描述環境並
標示於地圖上。

五、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中應包含使用的調查方法名稱、該方法的使用限制、使用該方法

的原因，並詳細描述該方法與使用工具、實際調查的時間、調查的人員數量；
若設置樣點或穿越線應列出設置方式，如各樣點或穿越線相隔距離、行進速
度、調查範圍、樣點數目。由於各物種的特性不同，其調查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說明如下：

(一)陸域生態系
1.哺乳類

由於哺乳類動物體型差異極大，活動時段也不同，要同時採用多種調查方
法，才能獲得調查區域內的各種哺乳動物資料，又加上調查時，若欲獲得族群
豐度之資訊，必需採用國際間所沿用之標準方法。以下僅就臺灣過去      30      多年  
來，一般研究人員所使用之調查方法，分別介紹。
(1)穿越線法

在樣區內選擇適當之穿越線，以徒步緩行方式，記錄沿線所目擊之哺乳類
動物的種類、隻數、出現地點之海拔高度、棲息地類型以及動物之活動狀況，
並記錄所發現之哺乳類動物的叫聲、足跡、排遺、食痕、掘痕、窩穴、殘骸等
跡相，據此判斷動物之種類並估計其相對數量。夜間則是以強力探照燈搜尋夜
行性動物之蹤跡，並記錄其是否有鳴叫聲。此法以中大型哺乳類動物為主要觀
察對象，但亦可用於小型哺乳動物。
(2)定點觀察

選擇哺乳類動物可能經過或出現之地點以及棲息之洞穴，以守候觀察或設
立紅外線照相機拍攝之。此法比較適合觀察優勢物種，可以得到豐度資訊，不
過，非常耗費人力或財力，且所得之數據可能達不到最理想之程度。但相對
的，若地點恰當，則可能可以偵測到一些稀有性之物種。一般用於較特定之調
查工作上，曾用於觀察飛鼠、蝙蝠與食肉目動物。
(3)  設立（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的原理是利用熱感應器引發內裝高感度底片的相機，拍

攝感應範圍內的哺乳動物與鳥類。設置地點以獸徑、水域旁、橫倒木邊為佳，
亦可在開闊處設置誘餌吸引動物接近拍攝範圍內。架設相機時，最好與拍攝點
呈 45 度角，焦距設在 3到 5公尺處。此法不會傷害動物，可發現隱密性高的物
種，而且花費人力少，調查人員也不用滯留在調查區中，但因相機容易失竊或
故障，造成維修上的問題且花費金額較多，而且常有重複拍攝同一隻動物的結



果。此法常用於中、大型哺乳動物的調查。
(4)設置氣味站

氣味站的原理是利用動物被特殊氣味吸引而接近嗅聞時，在預先鋪設的沙
土上留下腳印，或被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所拍攝，藉此辨識物種。設置氣味站的
地點以獸徑、水域旁為主。在選定的位置整理出半徑至少一公尺的圓形平坦區
域，並舖上約 0.5公分厚的鬆軟土壤，在圓心豎立樹枝或其他支撐物，枝上安置
有強烈氣味之物，如魚肉塊、魚內臟、魚肝油、芳香劑、含動物尿液的棉花球
等。此法適用於大型動物。
(5)超音波偵測器
蝙蝠之調查可以運用超音波偵測器進行。調查前期，可於黃昏時，以目視

觀察蝙蝠出没的狀況。於每個樣區中，擇定一條穿越線，用緩慢速度步行，以
超音波偵測器記錄穿越線附近蝙蝠出沒的情形，此偵測器以錄音方式記錄蝙蝠
所發出之超音波。所得之錄音結果可以委託臺灣蝙蝠學會進行音頻分析，或利
用已有之超音波資料庫進行比對，以得到物種之鑑定。
(6)捕捉調查
此法較常用於平時不易發現或辨識之小型哺乳動物﹙如囓齒目之鼠類、食

蟲目及翼手目﹚以及部分大型哺乳動物（如食肉目）。針對不同物種可分別使
用掉落式陷阱（pitfall trap）、薛氏捕捉器（Sherman’s trap）、蝦籠捕捉器
（shrimp trap）、台製松鼠籠、博物館型捕鼠夾（  museum trap  ）、  塑膠製夾死器
（snap trap）、霧網（mist net）、廣口捕蟲網、大型捕捉籠（Tomahawk trap）
等。為了達到不破壞開發區域之動物，建議進行動物生態調查時，應避免使用
會殺死動物的捕鼠裝置，如博物館型捕鼠夾與塑膠製夾死器。設置陷阱時可沿
調查的穿越線設置捕捉線，在捕捉線相隔一定距離放置陷阱，陷阱中須放置餌
料，必要時要增加保暖的裝置。捕獲動物後，記錄其捕獲地點、海拔高度、棲
息地類型、種類及性別，並測量動物之體長、頭軀幹長、尾長、後腳掌長、耳
長及前臂長﹙翼手目﹚等各項基本形態值後原地釋放。
A.掉落式陷阱(pitfall trap)

利用食蟲目動物遇到障礙物會沿著邊緣前進的習性，使其掉落預先埋設的
陷阱。選擇森林底層或林道旁平坦而土質鬆軟的地面，挖掘約 20公分深的地洞
（動物無法跳出為原則），洞中放置杯狀器皿，底面戳洞以排除雨水，杯中放
置麵包蟲、碎肉、魚蝦粉或椰子粉，作為誘餌並避免動物因落入陷阱而餓死。
地面安裝圍籬，可沿著圍籬向外呈 Y型埋設，洞與洞相距約一公尺，將數個地
洞設置成一個陷阱組。圍籬以厚塑膠布圍繫，並以筷子、鐵絲固定。全部設置
工作須於日落前完成。此法適用於臺灣鼴鼠與水鼩以外的食蟲目動物。
B.捕捉器捕捉法
活捉動物的捕捉器有大型捕捉籠（  Tomahawk trap  ）  、薛氏捕捉器

（  Sherman’s trap  ）  與台製松鼠籠，其中大型捕捉籠以捕捉中型哺乳動物（食肉
目）為主，其他主要針對小型哺乳動物。在穿越線（可與穿越線法的路徑不
同）上選擇石縫樹洞旁、林道邊、灌叢下方甚至住家附近的水溝放置捕捉器，
捕捉器至少要相隔 7~10公尺以上。每個捕捉點最好在間隔一公尺處放置兩個捕
捉器，避免只捕捉到優勢種。設置時人員一定要戴手套，避免殘留氣味，將地
面稍做清理或選擇地面平坦處放置，捕捉器的入口與籠身也要清理及偽裝，籠
子上方可放置石塊固定，並於附近作記號表示位置。捕捉器中必須放置誘餌，
一般使用地瓜沾花生醬、燕麥片、肉類、香腸、蘋果、柑橘、起士餅乾等。設
置工作要在天黑前完成，若在冬天、雨天等惡劣天候或雪地、高海拔區域進行
捕捉，應放置更多誘餌，並在籠外放置塑膠套或籠內放置碎紙，讓動物可以維
持體溫。動物可能對新設置的捕捉器不熟悉而不易入籠取食，因此，捕捉器放



置時間越長，捕捉機率越高，捕獲種類也會增加，但受限於人力與時間考量，
建議至少放置四天三夜，應可捕捉到半數以上的的囓齒目與食蟲目物種。捕捉
器設置期間，應每日檢視並補充餌料，若天氣寒冷或高溫，應增加檢視次數。
捕獲動物後，將動物移到透氣網袋，進行測量與拍照後釋放，處理過程中調查
人員要戴手套，以防被動物咬傷或感染。
C.霧網（mist net）

設置霧網是最常用於調查蝙蝠的方式。利用兩組竿子架開霧網，面積須大
到可阻斷蝙蝠飛行通路。設置地點以棲所出口（屋簷前、洞口）、樹冠呈隧道
狀的林道、林道轉彎處、水域溪流上方、田野空曠處為主；設置前要先觀察是
否有蝙蝠出沒與其飛行路徑。架設工作要在天黑前完成，因日落後的 2到 3小時
是蝙蝠的活動高峰期，捕獲機會最大。調查人員在等候期間應保持安靜，避免
走動與談話。至少 15 分到 30 分鐘就要檢視網面一次，避免蝙蝠上網後逃脫，或
因掙扎過久而受傷。上網的蝙蝠要小心解下，除了不易辨識或特殊種類（新
種、新紀錄種），可置於透氣袋內進行詳細檢視，其餘個體應盡快記錄及釋
放。
(7)訪查調查
訪問調查地點附近居民有關當地野生哺乳動物之狀況，包括種類、出現地

點及動物習性等資料以作為參考。這是目前被使用最多之方法，由於調查者的
時間有限，加上各種因素也會影響到調查之準確性，因此，本法被廣泛應用於
目前的環評作業中。使用本法之優點在於補充調查人員可能的缺失，增加動物
之種類；其缺點則在於這些動物出沒的時間、地點和種類比較難以掌握，資料
不易量化，精確度稍差。一般是運用於大型哺乳類較多。

在臺灣的哺乳動物有大如臺灣黑熊，小至囓齒類的老鼠，因體型差異極
大，一般將哺乳動物分為小型與中、大型哺乳動物兩類分別進行調查。

中、大型哺乳動物分布密度低，多半個性謹慎而且不易見到，因此，調查
方式多以觀察是否有食痕、足跡、排遺、抓痕、訪問當地居民、設立氣味站  ...  各  
種間接證據為主，在報告中應詳細說明調查路線與調查時段、人力  ...  各項細節，  
調查時採用之調查方法或設立之調查站也應該一併說明。調查中小型哺乳類動
物通常以各種不同類型的陷阱，配合食餌捕捉，報告中需要清楚說明捕捉位
置、陷阱數目、捕捉時間（幾個      trap-night  ）、陷阱種類、陷阱設置方式與距  
離、餌料種類等項目，最好能對設置陷阱處稍作環境描述。不論有無捉到動
物，都應該列出動物的測量項目與事後處理方式。陷阱設置的數量應隨調查樣
區面積越大而越多，而為了符合統計上的要求，建議至少要放置      30      個以上的捕  
捉器。

若在夜間進行調查，應列出調查時段、使用工具、調查人力與調查路徑。
由於過去有關哺乳類的調查報告常忽略蝙蝠，或將偶然見到的極少數蝙蝠

當作調查結果，常造成調查結果以囓齒目動物為主。因蝙蝠會飛翔且在夜間時
段活動，調查方法須配合其習性，可尋找適當棲息地並配合蝙蝠偵測器觀察是
否有蝙蝠出現，或以廣口捕蟲網配合架設霧網（  mist net  ）捕捉。若使用霧網捕  
捉則須經常檢視網面，以免蝙蝠上網後咬破脫逃或掙扎過久而受傷，上網的蝙
蝠應盡快釋放，當捕捉工作結束後要將網子拆除，避免誤捕鳥類。此外，使用
霧網須預先向調查點所在的主管機關申請使用許可。

2.鳥類
鳥類族群密度估算方法大致可分為重複捕捉法、數巢法、領域描圖法、穿

越線法及圓圈法，近年來則有研究者利用航空照片或空載熱感應掃描器，進行
鳥類密度估算（表      2  ）。  
(1)  航空照片法  



以拍攝之航空照片辨識鳥種及隻數，僅適用於水域或草原停棲的大型鳥類
之估算且花費較高，對調查森林鳥類或性情害羞的鳥種則有實用上的困難。
(2)  空載熱感應掃描器法  

以儀器感應地面溫度，判斷是否有鳥巢，目前僅應用在澳洲塚鳥
（  malleefowl  ）巢穴數目的估算。  
(3)  重複捕捉法  
此法須要較多的人力及時間，多用於局部地區調查，而有些森林的林冠層

高達數十公尺，在實際操作上亦有困難。
(4)  數巢法  
此法受限於鳥隻須築巢在空曠而易於進行計數的地方，調查時間亦侷限於

繁殖季，不適用於全部鳥種的調查。
(5)  領域描圖法  

較耗費人力、時間多，又只適合具有領域性的鳥種之族群研究，且森林內
因為視線阻隔，也難以觀察描繪鳥類之領域。
(6)穿越線法
最常使用且理論發展完整的方法，適用於各類型棲息地，如海岸、開闊平

原，不過此法的察覺線索依賴鳥類鳴聲與觀察者目視察覺，因此觀察者的察覺
能力高低、冬季鳥類鳴叫次數變少等因素皆會影響調查結果。臺灣山區地形較
陡峭且路徑大多崎嶇難行，調查者沿著登山步道進行調查時，危險性亦較高，
因此以穿越線法估算鳥類密度在大部分山區並不適宜。
(7)圓圈法

一般當作穿越線法的變形，觀察者仍沿著預定路徑行進，但與穿越線法不
同之處在觀察者停留在定點時才進行鳥類調查，比穿越線法更適用於崎嶇地
形。
航空照片或空載熱感應掃描器法皆不適用於臺灣多森林的環境。重複捕捉

法、數巢法、領域描圖法耗費的金錢與人力較多且有季節限制，無法全年實
施。目前，以穿越線法及圓圈法較適用於調查鳥種數目與各種鳥類隻數。
除了考量調查方法外，估算鳥類密度時還必須考慮調查日的天氣與風速、

一天中之調查時段，以及每一取樣點於調查時的停留時間。大部分的陸棲鳥類
於日出時最為活躍，之後隨時間之遞增，活動及鳴唱頻度遞減。每一取樣點停
留的時間愈長，同一隻鳥被重複計數的可能性也愈大，但停留時間過短，則部
分鳥種可能會被漏失。一天中之調查時段，以及每一取樣點的最適停留時間
（  optimal count period  ）會因不同的棲息地及季節而有所差異。另外，調查者須  
注意氣候不佳、風速過強的日子中，鳥類會減少活動及鳴叫次數，還有冬季鳥
類的鳴聲頻度普遍偏低與繁殖期僅有單一性別鳴叫的現象，才能合理估算鳥類
密度。

各種鳥類調查方法之比較

重複捕捉法因為須要較多的人力及時間，因此較適宜於局部地區的調查，
就空間尺度較大的群聚生態研究而言，則因耗費的時間較多，因此並不適用，
且有些森林林冠層高達數十公尺，在實際操作上亦有困難。數巢法則通常用於
較空曠而易於進行計數的地方，有其棲息地類型上的限制，且侷限於繁殖季，
因此在森林鳥類群聚研究上較難以應用。領域描圖法適合具有領域性的鳥種之
族群研究，對並非所有鳥類都具領域性的群聚研究而言並不恰當，且森林內因
為視線阻隔，也難以觀察描繪鳥類之領域。航空照片較適合在水域或草原停棲
的大型鳥類之估算，對森林鳥類研究而言，則有實用上的困難。空載熱感應掃
描器目前僅應用在澳洲塚鳥巢穴數目的估算，對其他鳥種而言，其實用性並不



高。目前，在鳥類群聚研究中，只有穿越線法及圓圈法較為適用。
一般而言，臺灣的山區因為地形陡峭，兼以森林茂密，亂石倒木橫亙，除

非大眾化的登山步道，否則路徑大多崎嶇難行，以穿越線法估算鳥類密度在大
部分山區並不適宜。而圓圈法係觀察者於一定點停留一段時間進行鳥類調查，
不但較不受限於崎嶇地形，且在濃密的森林裡也可以比其他方法有較多鳥類察
覺的機會。就臺灣山區而言，以圓圈法估算鳥類密度應該是一種較適當的方
法。但在海岸區域，研究者大多以穿越線法進行鳥類調查。
鳥類調查須要註明調查的時段、行走的調查路徑方式以及使用之工具，其

中調查路徑部分，必需附上詳細的路徑圖，建議以      1/5000      像片基本圖或正射化  
影像圖為基礎繪製。若調查地點是山林中，因視線易被阻擋，調查人員必需具
有聽音辨鳥的能力，而且應選擇晴朗無風的天氣進行調查，以避免鳥隻減少活
動而不鳴叫或強風干擾鳥音的問題。

表      2  、鳥類調查方法之彙整  

日行性鳥類調查的時間最好在日出後至早上      8      點之前，有時亦採用日出後至  
早上      10      點前的資料；夜行性鳥類的調查時間，一般是在傍晚至凌晨      12      點前進  
行。

常採用的鳥類調查法有穿越線法與圓圈法兩種，不論何種方法都應避免重
複計數。若採用穿越線法，除了應在報告內附上穿越線路徑圖外，並註明行走
穿越線的速率。調查時，需記下每隻鳥，距調查者的距離與發現時的方位，以
便排除同一隻鳥被重複計數之可能，並可據以計算該區鳥類密度。一般來說，
平坦地區的穿越線行進速率會比在山區小徑更快，臺灣由於地形崎嶇且調查人
員多以步行為主，穿越線速率通常比較慢，一般為每小時      1.5      至      2.5      公里左右。  
在應用上，此方法常見於濱海區域或已開發的工業區等較寬闊而平坦的地點。
若樣區採圓圈法調查，於地圖上標記樣點之位置，並應註明調查的樣點數目、
停留時間、估算的範圍，以及密度估算的方法與公式。由於每種鳥類的察覺程
度差異極大，估算鳥類密度時需特別注意鳥類是否結群，以及特定基礎半徑值
（每種鳥類被察覺的距離）。

在調查工具方面，常用的有單筒望遠鏡與雙筒望遠鏡。調查在山林中的鳥
種時，多以雙筒望遠鏡為主，而觀察水邊的鳥類時，還須要單筒望遠鏡，才能
更加正確地估算種類與數量。若調查夜行性鳥種，則須要使用強光手電筒或其



他照明設備。
3.爬蟲類

所有的爬蟲類動物都是外溫動物，環境常影響其體溫維持，故天候狀況會
影響爬蟲類的出現率。爬蟲類的類別甚多，包括蛇、蜥蜴、烏龜、鱷魚等，體
型與生活環境的差異性大，調查者須視種類、環境採取不同調查法。一般有徒
手捕 捉 法 （  hand-capturing  ） 、活套捕 捉 法 （  noosing  ） 、陷阱捕 捉 法  
（  trapping  ）。  
(1)徒手捕捉法
徒手捕捉具有簡單、省錢等優點，但須要較多人力，對於不會躲藏在遮蔽

物的種類或處於生活史某些階段的個體無法收集到資料，一般適用於陸棲的小
型蛇類、蜥蜴及烏龜等。調查人員在可能出現爬蟲類的微棲地內，以徒手翻找
環境中的遮蔽物（石頭、木頭、樹皮、廢輪胎、廢傢俱等），並輔助手電筒、
耙子等工具，檢視洞穴或腐葉泥土，記錄看到與捕捉到的爬蟲類動物後，再將
遮蔽物恢復原狀並放走動物。針對日行性蜥蜴與蛇類，可在最活躍的時間（早
上十點前後）進行調查，通常可直接以肉眼觀察到或用手捕捉；夜行性種類應
利用手電筒於夜間進行調查。

捕捉時應注意最好帶上手套並隨身攜帶急救器或血清，以維護調查人員的
安全，捕捉部位應針對動物頭部或頸部，且應該避免用力過猛而壓傷動物，對
尾部會自割的蜥蜴更須避免觸及尾部。捕捉毒蛇可利用捕捉夾、Y型分叉的木
棍挾住蛇的頭頸部後，再進行捕捉。陸龜可比照蜥蜴使用徒手捕捉，水生龜鱉
則需以浮潛方式計數或捕捉，通常在淺水域只需以水網捕捉，而海龜則利用其
上岸產卵的時間來捕捉或計數。
(2)活套捕捉法
活套捕捉法的優點是簡單且花費少，適用於頸部較明顯或活動力強而易受

驚嚇的物種，但無法施用於隱密性高的種類。
將釣竿或竹竿前端綁上一個釣魚線作成的活套，活套前端甚至可以鉤上昆

蟲作餌，將竿子伸長使活套套入蜥蜴的頸部，再迅速將動物鉤起。石龍子或活
動迅速的小型蜥蜴經常可用此法捕捉。
(3)  陷阱捕捉法  

對陸棲的爬蟲類動物最常用掉落式陷阱或下凹陷阱（  pitfall trap  ），常和圍  
網法（  drift fence  ）共同使用，讓動物沿著調查員設的圍網（  30~40      公分高）行  
走，而落入預先設置的陷阱。陷阱一旦佈好後所需人力很少，但設置過程較為
花費人力與金錢。陷阱一般以塑膠筒、鉛筒、大水管等物埋在地下，開口與地
面平齊，陷阱上方可設置塑膠板等遮蔽物以防日曬雨淋，或防止動物逃跑的網
子、蓋子之類的裝置；調查區域若是多雨，陷阱底部可打洞以排水並且內部放
置石頭等重物，以免因地洞積水浮出地面。陷阱放置地點除了圍網的盡頭外，
還可放置於牆邊、石頭、堤防邊等處。在地形崎嶇或岩石地面的區域可用平行
地面的漏斗式陷阱（  wire funnel trap  ），入口處成漏斗狀使動物能入不能出，此  
種陷阱配合餌料的使用亦用於捕魚及蝦蟹類，但捕捉淡水烏龜時，為防止其溺
斃需加裝浮板。
陷阱佈好後需每日定時檢查，建議先以樹枝試探或戴上手套後檢查。調查

工作結束後，需將陷阱取走並破壞陷坑，避免動物掉入陷阱坑洞而犧牲。
4.兩生類

大部分的兩生類（或兩棲類）具有二態（二階段）的生活史以適應不同的
環境，受精卵與蝌蚪在水中發育，成蛙仍不能離水太遠，受到溼度的影響極
大。受限於特殊的生活史，兩生類動物多半會出現在特定的微棲地環境中。根
據過去的資料，兩生類的調查方法大致分為三個類別：（1）收集動物名錄；



（ 2）有時間限制的短期調查；（ 3）嚴格限定數量的系統取樣調查法
（Systematic Sampling Survey，SSS）。三類的調查方式互相配合，可了解樣區
內的兩生類動物相、比較樣區間物種數量，甚至不同時間內動物相的變化，不
過若環境變異大就不適合進行比較。動物名錄以統一的取樣方式蒐集，特定地
區物種名錄即可用於比較不同樣區間的動物相組成與物種數量。短期取樣則易
受採集方法和環境變因影響，且不能提供樣區內的確實種數，但動物族群密度
相似時，仍可以比較不同區域的分布比率。

估算兩生類動物的方法至少有      10      種較為常用（表      3  ），依據不同的人力、  
物力狀況，單獨或合併使用上述的調查方法：

表      3  、兩生類的調查方法比較  

(1)  物種名錄清查（  complete species inventories  ）  
常用於長期和短期的調查計畫、標本採集。調查者在白天和夜晚到所有兩

生類動物可能出現的微棲地中（如農田、水塘、溪流等），以翻動木頭石塊或
撥動草叢來搜尋兩生類動物。此法通用於動物相複雜、氣候差異大及兩生類個
體稀少的地區，若兩生類種類多但個體相對稀少的區域，則需長期採樣才能得
到較完整的名錄。
(2)目視遇測法（visual encounter surveys）

調查人員在一定時間內有系統走過一特定段落的棲息地，記下眼睛看到的
兩生類動物種類與數目。適用於動物資源的清查與監測，多用於研究一地區兩
生類的種豐度（richness），及比較同一群聚中不同物種的相對數量，但不能估
算族群密度。
(3)穿越帶鳴叫計數法（audio strip transects）
由於青蛙（無尾目兩生類）繁殖時，會以鳴聲吸引雌蛙，故此法的前提

是：（1）每種蛙類的叫聲都很獨特，且每隻雄蛙都是單獨鳴叫；（2）在每次
的調查中不能重複計數同一隻蛙的叫聲；（3）在調查樣區中包含各類型棲息
地；（4）調查者需熟悉各種蛙類叫聲，而且整條穿越帶中調查人員能察覺的叫
聲距離是一致的。穿越帶鳴叫技術法較適用於熱帶森林，即使不易目視觀察仍
可有效察覺不同高度的種類，但對於溪流沿岸、湖岸的區域或集中成群鳴叫的
狀況應改用目視遇測法。調查人員沿著長度至少 1公里的穿越帶前進，由聽到的
聲音判斷種類與隻數，得到鳴叫雄蛙的相對數量、成蛙的相對數量、種類組
成、各種蛙類的繁殖地或偏好的微棲地以及各蛙類物種的繁殖物候學。
(4)方塊取樣法（quadrat sampling）

方塊取樣法較花費時間與人力，不過可同時調查到底棲、樹棲與地表活動



的物種，極適合環境狀況不均質的地區。此法的前提是假設為動物不因干擾而
離開調查區，且動物被調查人員發現的機會相等，取樣的方塊不會重複。在樣
區中以逢機的方式設立取樣方塊並調查方塊中的兩生類動物，而獲得種類、相
對豐度（relative richness）、密度等資料，適用於調查森林底層的兩生類及水域
中的蝌蚪（用水網或陷阱捕捉），但在密林或陡坡的環境就不適合。
取樣的方塊依面積分為：（  1  ）  大方塊取樣法（broad sampling）：適用於分

布分散的較大型個體，調查人員在大方塊中依亂數選擇 8m x8m  或 10m x10m  的
方塊進行調查；由於方塊面積大，最好有 4  個人員同時進行；（  2  ）  點狀取樣
法：每個大方塊內至少有 10  個 1m x1m  的方塊，適用於局部分布且分布密度高
的單一種類。
(5)穿越線法（transect sampling）
    由於自然環境會有生態因子呈梯度變化的情形，因此兩生類的分布易呈現
梯度變化之趨勢。穿越線法適用於比較物種與環境因子梯度間的變化關係，此
法常與目視遇測法共同使用。
(6)叢塊取樣法（patch sampling）
兩生類動物常出現在倒木、樹根基部、鳳梨或芋頭葉子積水的葉基之處，

因此兩生類的密度常隨微棲地而異。適用於調查分布在特定微環境的種類。
(7)直線圍籬與下凹陷阱法（straight-line drift fences and pitfall traps）
直線圍籬法是以 5~15m  長的圍籬引導或限制兩生類動物的行走方向，讓動

物落下預先埋設在圍籬盡頭的凹陷陷阱，是調查兩生及爬蟲類動物資源時，最
常被使用的方式。
(8)繁殖區調查（surveys at the breeding sites）
兩生類動物在交配前常會大量聚集在水域附近，配合目視遇測法計數可了

解種類、每種鳴叫雄蛙的數量與相對數量，此法亦可用於計數蝌蚪。繁殖區調
查法可顯示調查樣區中最適合的繁殖點，污染及水域酸化對成蛙與蝌蚪的影
響，所得資料可用於長期的監測比對。適用於聚集在水域中（溪流、池塘）生
殖的種類，對在陸地或特殊環境（如鳳梨的葉基）築巢的種類則並不適用。
(9)繁殖區圍籬法（drift fences at the breeding sites）

特別適合必需到水域進行繁殖的種類，但不適合善跳躍、掘地與攀爬的種
類，且此法所需時間、人力多，選擇設置圍籬的水池越大越難以架設。以圍籬
將小水池整個圍住，讓動物掉入預先埋置的陷阱，陷阱多設在圍籬的兩旁捕捉
要進入或離開水池的動物，圍籬安置後需在每日早上檢查，且陷阱中需放置小
塊濕海綿，避免動物乾死或被其他動物捕食。
(10)兩生類幼蟲取樣（quantitative sampling of amphibian larvae）

利用拖網圍捕、撈網撈取、陷阱捕捉、圍網圍捕等方法移除蝌蚪來計數，
可獲得種類組成及族群大小的資料，此法所需時間短、人力最少又以不傷害蝌
蚪的方式進行，特別適合監測瀕危及稀有物種。
因兩生類與爬蟲類動物都喜歡躲藏或出沒於遮敝物多之地點，因此，針對

這兩類動物的調查法有部分極為類似，故一般生態調查報告中，常將此兩類動
物的調查法合併撰寫。不過，由於此兩類之動物之習性差異甚大，不建議於環
評書件中合併撰寫。

調查兩生類與爬蟲類動物時，會分為日間與夜間調查，且氣候會影響其出
沒狀況，因此需註明調查時段與調查時的天氣狀況。因調查方式極多，故需清
楚描述調查方法的名稱、詳細內容、參與人力…等各項資訊，若使用工具亦需
註明。
因兩生類與部分爬蟲類會發出鳴叫聲，調查人員需具有聽音辨識的能力。

有關兩生類聲音的資料庫，可參考網際網路上相關的多媒體資料庫。



5.蝴蝶類
臺灣的蝴蝶種類約 400  多種，素有「蝴蝶王國」之美稱，但是由於許多蝴蝶

棲息地遭受破壞，蝴蝶王國之名已不存在。各種蝴蝶的生態習性差異很大，例
如：生活在森林中的蛺蝶類多半有固定的勢力範圍，淡黃蝶類會傾向聚集在一
起，而臺灣紋白蝶會在同一地點群棲。依其一生的活動範圍又可區分為｢定居性
蝴蝶｣、｢移動性蝴蝶｣。

一般常見的蝴蝶調查法有穿越線調查法（  Pollard Walk  ）、直接計數法  
（  Checklist  ）兩種。為求正確估計族群數量，上述兩種方式並不會設置誘餌或以  
特殊光波的燈光吸引蝶類，僅配合手抄網捕捉來確定蝴蝶的種類，使用手抄網
時不計入調查時間。
(1)  直接計數法（  Checklist  ）  
直接計數法多用於樣區的初次調查，以了解當地的蝴蝶種類與數量。此法

的優點是調查時僅考量氣象因素，方法簡單且花費費用少，調查者可主動尋找
良好的觀察點，如蝴蝶繁殖地點、蝴蝶的棲息地（蝴蝶谷），以增加記錄到稀
有蝶種的機會，而且此法可立即反應物種數量上的週期性變化，適用於稀有蝴
蝶的數量監測。但是，此法的調查結果易受限於調查者的察覺能力，且無法深
入分析資料或用於兩區域的物種豐度比較。
(2)穿越線調查法（Pollard Walk）
穿越線長度至少要 100公尺以上，每 10公尺設一標記，以便調查者紀錄精

確的距離。穿越線需通過原生植被與棲息地多樣性高的區域。調查者以時速每
分鐘 35公尺速度前進，記下出現在道路兩側 2.5公尺內、距地面 5公尺以下、
在觀察者前方 5公尺內的蝴蝶種類與數量。調查時若雲量多於 50%或風速高於
每小時 25公里就停止調查。此法的調查路線、速度、範圍一致，因此可以進行
不同樣區蝴蝶種類相、豐度的比較。不同植被類型所獲得的結果，可分析不同
植被與出現蝴蝶種類、數量的相關性。明確定義的各項變因便於統計分析的計
算，有利於長期監測。不過，相較於直接計數法可找尋適當地點，可能記錄到
稀有蝶種與更多數量，穿越線調查法受限於調查路徑固定，對活動量低與僅出
現在特殊棲息地的蝴蝶種類，可能會低估或沒有見到，對穿越線調查範圍外的
幼蟲棲息地與蜜源地，即使長期監測仍無法觀察到蝴蝶數量的週期性變化。此
外，要利用穿越線調查法比較兩區域間的蝴蝶種類與豐度，必需先進行察覺比
率的校正，才能正確的進行分析。
事實上，蝴蝶的分布會受到寄主植物與蜜源植物的影響，進行蝴蝶調查時

可先依棲息地植被區分成不同類型的區塊，然後於不同區塊間設置穿越線調
查，記錄蝴蝶種類及數量變化。
蝴蝶調查一般以捕蟲網掃網為主，若有設置吸引蝴蝶的調查站應一併說

明。調查路徑如採用穿越線（  Pollard Walk  ），應在地圖上畫出穿越線路徑，並  
清楚界定調查範圍是穿越線兩側多少公尺、行進速度、當時天氣條件、調查人
力…。若以隨機調查法，則採由調查人員自行判斷適合的調查點，在報告中應
將發現蝴蝶的地點、調查時行走的路線標明在地圖上，並加以說明該區域環
境。

（二）水域生態系 
水域動物的調查方法依物種不同而有各類調查方式，使用何種方法除考量

物種因素外，尚需依地形、水層流速與水層高度不同而有所變化（詳見表      4  ）。  
為了要能達到環境之代表性，考量臺灣在動物分類研究資料之進展，並能兼顧
往後之生態監測計畫之執行，本規範建議以魚類、蝦蟹螺貝類、蜻蜓類為水域
生態系之代表性動物。但是，若開發區域位於河川之上游，則建議增加水棲昆
蟲之調查。



6.魚類
魚類之採集方法有許多種，包括垂釣法、網捕法、誘捕法與電魚法等四種

臺灣較具代表性與較常被使用之採集法。
(1)垂釣法
垂釣法乃是利用釣竿、釣線及釣鉤等組合而成的釣具，再輔以誘餌，以捕

獲魚類。垂釣法受棲息地的限制較少，在急水區與靜水區均可使用，同時，也
針對不同魚種而進行採集，但使用之釣具、釣法及飼料則可能有所不同。

表      4  、水域生態系調查方法  

(2)  網捕法  
主動網捕法為使用人力或機械力操縱網具以捕獲魚類的方法。在水庫、湖

泊或河川下游等較廣寬水體，可利用船隻拖曳漁網進行採集；在水流較慢、底
部平坦之支流或源頭溪流，則有小型曳網可以利用。小型曳網上端有浮線，下
端有具鉛垂之沉線，以增加與底部接觸之範圍，同時，也具有防止魚類由網底
逃脫之功能。曳網兩端均連接在木桿上，使用時，兩側各由      1      人執桿，在水中沿  
著河岸，由下游向上游運動，多數在使用曳網採集魚類時，也會將採集河段之
上游與下游以網阻隔，以避免魚類由採集河段脫逃和由其他河段進入採集水
域。
另一種國內常見的主動網具採集法為使用手拋網（  cast net  ），手拋網上端  

由一繩索牽引，底部具有鉛垂以增加沉力，採集者以適當運用腰部與臂部之扭
動方式，將網袋技巧性地拋出，並在空中成面狀展開，以增加採集區域，此法
較適用於緩流水域，且需有適度之訓練，才可使用。
國內使用之被動網具採集法，以定置網為代表，定置網之上方縛有塑膠浮

子（  float  ）的浮線，下方為具有鉛垂之沉線，具有不同寬度之網目與不同長度之  
網長，可供選擇。使用時，將定置網懸於目標水域，另外亦可藉由適當增減浮
子與鉛垂而調整定置網懸置之水層位置，經過一段時間後，再收取網具及捕捉
被纏繞在網上之魚種個體。網具通常於黃昏放置，約八小時後，在第二天早上
收網，可利用置網時間估算單位時間捕獲量（  CPUE  ，  catch-per-unit-effort  ）。  
(3)誘捕法
誘捕法即是以塑膠、竹木、木材或網具製成採集器具，內置誘餌，引誘魚

類進入，並藉由網具設計使其進入後，無法再脫逃之採集方法。此類器具多具
有一開口外大內小的多重漏斗型設計，魚類進入最內層後，便不易再覓得出口
而逸逃。此種方法由於採集器具之體積通常不大，且質料輕盈，常需加石塊或
鉛塊作為沉子。置放時，以放置一定時間後再取樣之方式，進行採集。置放時
間至少需經過一夜，靜水區與流水區均可使用。



(4)電魚法
電魚法乃是以電力形成電場進行捕捉魚類，背負式電魚法多使用於溪流中

上游之可涉水河段，在中下游河段、湖泊與水庫內，國外可利用電魚船，進行
魚類採集，採集時可以固定河段長度作為採集範圍，採集時使用之時間，可用
以計算單位時間內之捕獲量。
臺灣常用之電魚器具為背負式電魚器，即可背負於使用者背部運動之電魚

器具，包括變壓器、  8V      或      12V      之蓄電池、與長      1.5      至      2      公尺之陰極與陽極之電  
極棒。電力來源有來自於蓄電池的直流電，與國外較常用之交流發電機之交流
電兩種。採集時由發電機或蓄電池產生電流，經由變壓器，在兩極間產生電流
迴路，形成電場，經過電場的魚類即受電擊而呈現昏迷或死亡之狀態。背負式
電魚器採集適用於不同棲息地，但需一人操作電魚器，後方則另需一至二人協
助採集被電昏之魚隻，在河段中，通常由下游往上游以 Z 字型前進。
由於電魚法利用魚類電死或電昏後會浮上水面的原理進行調查，對於溪流

的魚類相會產生較大影響，可能造成該溪流河段的魚群數目或種類減少，使用
電魚法前必先謹慎評估，並且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調查人員亦需做好完
善的防護措施。

使用網具採集魚類時，由於網具之種類繁多，同時，網具之尺寸、放置方
式、網目大小及採樣次數或放置時間均會對漁獲有所影響，故均應詳細說明。
使用之電魚器若有廠牌與型號，則應提供，以電魚法採集時，持續時間、河道
長度或其他量化漁獲標準，應說明清楚。使用陷阱時，應敘述陷阱之種類、尺
寸大小、擺置數量及擺置時間。

7.蝦蟹螺貝類
在臺灣，蝦蟹螺貝類之調查，常以網捕法或誘捕法為主，相關之方法，請

參考前述魚類之方法進行。
8.蜻蜓類

一般而言，蜻蜓類（蜻蛉目）之調查時期，可以配合臺灣地區之氣候，分
成兩個時期，即春夏型調查：每年四月至八月；秋冬型調查：每年十月至翌年
二月。
由於不同型態棲息地內的蜻蛉目動物相差異頗大，因此調查過程需針對不

同的蜻蛉目動物群聚，設立不同的記錄方法，較常運用之方法如下：
(1)定點調查法（point count  ）  

於調查樣區內選取一定數量之樣點，各樣點間需相隔適當距離（二百公尺
以上），調查時在每一樣點停留固定時間（約五至六分鐘），記錄所發現的物
種種類與數量。此方法較適用於開闊且能見度佳之空間環境。
(2)穿越線調查法（  transect count  ）  

於調查樣區內選取一條長度在一至二公里的樣線，樣線最好能通過樣區內
不同型態的棲息地環境，調查時以步行速度（小於二公里/小時）前進，記錄沿
線所發現的物種種類與數量。
雖然在水域附近的開闊地較易觀察到蜻蜓，但部分種類的蜻蜓或豆娘，卻

可能偏好濕地、遮蔽度較高之森林環境。各分區樣站內，將至少運用一種調查
法，以確保定性和定量資料之蒐集。

在各調查點進行成蟲採集前，先以目視法或雙筒望遠鏡觀察現場出現之蜻
蜓，記錄其種類、數量、行為（如飛行、追逐、停棲、交配、產卵、捕食
等）、當時天氣狀況和氣溫，並以攝影器材輔助記錄。無法以目視法鑑定之相
近種類則以捕蟲網（桿長二四      Ο      至二五      Ο      公分，網框直徑四十二至六十公分）  
進行掃網法採集，另以水網（網目一公釐）蒐集水中和水面上之蜻蛉目水蠆蛻
殼作定性記錄，並配合圖鑑和檢索表來辨識種類。



9.水棲昆蟲（若開發區位於河川上游時，應加強本類動物資料收集）
常見且具代表性的水生昆蟲採集法，包括蘇伯氏網法（  Surber net  ）、踢擊  

法（  kicking method  ）、挖取法（  dredge method  ）、管心法（  Core method  ）、人  
工底質法（  artificial substrate method  ）和漂流網法（  drift net  ）等。  
(1)蘇伯氏網法（Surber net）
此方法是國家環境研究院公告，河川底棲水生昆蟲採集之標準方法（  NIEA  

E801.30T  ）。蘇伯氏採集網可分為兩個部分，前方具備一不鏽鋼中空方形鐵  
框，框長在國外一般為      30      公分，國內則將其加長為      50      公分，後方也有一立起之  
50      公分長不鏽鋼方形框架，但後方框架連接一個約一公尺長網袋，網袋近框處  
有時以帆布補強，網袋公告標準之網目為      24      目（  mesh  ，每公分      9      條網線，網孔  
大小為      0.595 mm  ）。但是，為了減少水流阻力，亦有使用      1 mm      之網目採集。  
除了單人可操作之優點外，蘇伯氏採集網亦可利用前方中空之方框進行底面積
定量採樣，以估算單位面積內不同水蟲之個體數量。
此網具之採樣地點多以卵石、礫石且水深不多於      50      公分之流動水域較適  

宜，採集位置應避免集中於單一處，通常在近岸邊及河中央處均需進行採集。
使用蘇伯氏採集網時，首先面向上游水流，將中空框架先置於河川底部，

再將連接網袋之方框立起，讓水流通過網袋，然後在置於河床之方框內，以手
或腳攪動底質，使棲息其間的底棲昆蟲，順水流入網中，若有附著在石塊者，
可將其用鑷子夾入標本瓶或用刷子刷入網袋。完成採集後，可將網袋取起至岸
邊挑取水蟲個體。
(2)踢擊法（  kicking method  ）  
踢擊法主要使用於水深約少於      100cm      之淺水流動水域，由於多數的無脊椎  

動物，多在急流河段河床的石頭或礫石中被發現，因此，利用擾亂和踢擊的方
式來擾動底質，使留存其間的動物與底質分離，並順水流進入採集網具，便成
為踢擊法的原理。

在使用踢擊法採集時，採集者面向上游，利用腳或手擾動底質，同時在下
游的位置放置踢擊網，進行採集，踢擊網（  kicking net  ）有兩種型式，一種類似  
於手抄網，具有一根長網柄（約      100 cm  ）底部有一長方形開口（長  ×  寬  ×  深約  
45×25×25 cm  ，網目約      0.90mm  ）；另一種型式的踢擊網，則在網的兩側各有一  
木質網柄，網高與網柄約同高，網呈面狀，可藉此面狀網採集因擾動底質而順
水流運動的水生昆蟲。
踢擊網之採集可以設定在一固定河段（如      30      公尺長）內，以固定時間（如  

3      至      5      分鐘）之方式進行定性與定量之採集，由於網具之輕便易於攜帶，也可於  
不同棲息地依目視比例分配採集時間，再進行採集，以取得水域中水生昆蟲組
成之完整資料。
(3)挖取法（  dredge method  ）  
挖取法乃是利用機械力量挖取部分底質後，再利用清洗或過濾的方式，採

集生活於其中生物的一種方法。這種採集法較適用於水流靜止或流動較緩慢，
且底質為沙質或泥土之水體環境。
挖取法的器具均為鐵製或鋼製，可分為較適合在近岸淺水域使用之艾克曼

挖具（  Ekman grab  ），及較適合於深水區使用的波爾挖具（  Ponar grab  ）及彼得  
森挖具（  Peterson grab  ）等。這些挖具均有兩片半圓筒狀的挖掘器，利用兩個半  
圓筒挖掘器之閉合，可以挖掘底土或底泥，並將其攜至水面，進行採集。

在水淺處使用艾克曼掘具，可以連接繩索或上接握柄之方式使用，它將兩
個半圓掘具利用繩索固定並拉開，再利用握柄或信差（  messenger  ）撞擊的方式  
使繩索彈開，因此，產生動力使兩個半圓掘具閉合，至於在深水區域使用的掘
具則多固定在船側，再以船隻搬運至深水區域後，由船上操縱，進行採集。



(4)管心法（  Core method  ）  
管心法，或稱核心法，為一種使用於緩水或靜水區域，且具有軟性土泥底

質環境之採集方法。該方法乃利用管狀採集器，以機械方式深入底質中採集，
由於樣本呈長圓柱形，且通過不同土層，故可了解生存於不同土層深度之生物
組成，同時，由於採集面積固定及樣本呈圓柱體，亦可以進行定量估算。

在淺水及底質較軟區域，可以利用裁成適當長度之塑膠水管管柱，以人力
下壓的方式進行管心法採集，但是，在底質較硬與深水之區域，則需依賴如打
樁機之機械輔助，進行採集。
(5)人工底質法（artificial substrate method）

許多水生昆蟲會因為環境改變、覓食或逃避敵害等原因，離開棲息之石縫
或底質，隨水流順流而下，進行遷移。在遷移的過程中，若是接觸到適宜之環
境或底質，便會停滯而進行拓殖（colonization）。因此，若能以人工方式提供
水生昆蟲適合棲息之硬質底質，則能瞭解環境中喜好堅硬底質之水生昆蟲組
成。
人工底質的形狀及材質相當多變，簡單者可置放磁磚、石頭或磚塊等於水

中，市面上也有利用三夾板或木板製成的商業成品販售。商業成品之形狀有圓
形，亦有方形，結構為利用長螺絲連接多塊板塊而成。採集時，人工底質可以
懸吊於水中或埋於底質中作業，置放一段時間後，將人工底質取回實驗室，分
離長螺絲與木板，再採集所有棲息於其上之個體，由於人工底質之形狀可估算
總面積，因此也可提供定量之資訊。
(6)漂流網法（drift net）
漂流網也是利用水生昆蟲或無脊椎動物會隨著水流而運動的特性而設計，

其外觀類似於蘇伯氏採集網立起之網袋部分，具有框架與後方之網袋兩部分。
採集時，將漂流網置於流動水域，且面向上游，經過固定時間後，可由取樣中
瞭解在水中運動的無脊椎動物或水生昆蟲量。採集時間通常至少為 8小時，且至
少需經過一夜，但是，實際使用時，採集時間多為 24  小時。因為可分別估算日
間與夜間水生昆蟲之流動量，一般的樣本採集頻率為每二小時一次，如此可避
免過多的個體或雜物影響網具運作。

在使用漂流網時，如同時測量網前流速與網前水深，可以估算經過漂流網
之水量體積，並以此進行估算單位體積之漂流生物量。

水生昆蟲之採集在國內多以蘇伯氏採集網（  Surber net  ）進行。使用時應說  
明採集網尺寸、採集位置、各採集位置之樣本數量。樣本之保存方式與鑑定依
據，亦建議說明。此外，亦有使用踢擊法（  kicking method  ）採集之調查，踢擊  
法以踢擊網（  kick net  ）採集，使用踢擊法應說明清楚之項目包含網具尺寸、網  
袋大小、網目寬度及採集時間等。上述兩種方法均使用於礫石或硬質河段，若
於泥沙或軟質河段採集水生昆蟲，亦會利用篩網篩濾定量土壤進行調查。若使
用該方法，則應列出採集位置之決定標準、樣本數、篩濾土壤體積（或採集深
度）及篩網網目。
六、資料分析與呈現

每季調查之資料，因為有三個樣品，資料呈現時，宜以最大量、或平均
量、或全部呈現之方式，展現所調查到的動物數量值。為了避免對於動物之損
傷，若使用電魚法，可以不必執行三個樣品，應以最大之可能代表長度為調查
範圍，以展現水域生態系內的生態特色。
因野外調查資料經過各種生態指標分析後，更易看出樣區的生態狀況，因

此，野外調查資料應視資料性質分別計算適合之生態性指標，並以清楚簡單的
圖表呈現資料結果。這部分應列出各項指標的名稱、公式、各符號代表意義、
此計算法的適用條件、範圍與限制等項目。報告中至少在報告中需列出一種多



樣性指標（亦稱為歧異度指標、豐富度指標、優勢度指標），與一種均勻度指
標。茲列舉較常使用的多樣性指數與均勻度指標如下：

（一）多樣性指數

1.Simpson      指數（  Simpson’s dominance index  ，  C  ）：  

Ni  ：為第      i      種生物之個體數  
N  ：所有種類之個體數  

2.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數（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H’）：

S：各群聚中所記錄到之動物種數
Pi：各群聚中第 i 種物種所占的數量百分比

本指數可綜合反映一群聚內生物種類之種豐度(Species richness)及個體數在
種間分配是否均勻。若 H’值愈大，則表示群聚間種數愈多或種間分配較均勻。
附註：計算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數的公式時，  log      值可取      10      或取      2  ，但      H’  
的值隨      log      而不同，因此，公式中需清楚標出取      log      的值。  

3.Margelef指標（Margelef’s index，SR）：

S  ：為第      i      種生物之個體數  
N  ：所有種類之個體數  
SR愈大則表示該群聚內動物種類愈多。

（二）均勻度指數

1.Pielou均勻度指數（Pielou’s evenness index，J’）：

S=  所出現的物種  
J’  值愈大，則個體數在種間分配愈均勻。  

2.Shannon-Wiener      均勻度指數（  Shannon-Wiener’s evenness index  ，  E  ）：  
Shannon      均勻度指數  

S  ：各群聚中所記錄到之動物種數  



H’  ：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數的值  
由於研究人員常使用各類電腦軟體進行資料整理與分析，建議於報告中，

註明使用之軟體名稱與版本。
七、結果與討論

調查結果可用圖與表呈現，清楚而詳細列出所觀測到的物種種類與數量，
表格格式應包含全部物種名稱、各物種的記錄數量、發現地點、時間等項。物
種名稱除顯示中文外，應附上學名，動物之名稱請以臺灣物種名錄資料庫（可
由 TaiBNET  ，  http://taibnet.sinica.edu.tw      或      TaiBIF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  
網，  http://www.taibif.org.tw/  ）的資料為基礎，惟鳥類之名稱，請以中華民國野
鳥學會所公告最新版之鳥類名錄為標準。用表格呈現物種數量時，最好使用阿
拉伯數字，若以代號呈現亦可，但需在表格下附註說明組距值。

應明確標示物種是否為保育類或特有種。保育類之認定，依據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林務局最新公告的「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詳見該局之自然保育
網，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mp.asp?mp=10  ）  ，保育類野生動物分為三個
等級，分別是瀕臨絕種、珍貴稀有和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若發現的物種
屬於保育類野生動物，應逐一列出於報告中，註明保育等級，並在地圖上註記
發現地點與數量，若有非保育類，但在生態環境上可作為指標的物種，也要加
以說明其意義。特有種之界定，得參考 TaiBIF  最新公告和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所
公告最新版鳥類名錄之資料。

各種動物的調查結果可以直接描述記錄到多少物種，再根據統計分析結果
與指標物種、保育類物種出現與否來說明樣區的生態意義。此外，將調查到的
物種依植被環境或生態環境類型分類，再加以描述，也是合理的作法。

調查結果與討論可合併或分開撰寫，但不論何種方式，都應說明報告中調
查到的物種與該區環境的關係，例如：根據各樣站魚種調查結果及現場的水質
分析，顯示景美溪上游石碇水質因第二次採樣有鯝魚（不耐污染指標魚種）出
現，其餘三次採樣記錄到耐輕度污染水質之臺灣纓口鰍，故水質屬於未受污染
水域至輕度污染水域。深坑河段因出現耐輕度污染水質之石魚賓及臺灣纓口
鰍，水質屬輕度污染水域。

在報告中也可說明理論或引用文獻的文句，作為理論根據，充實報告內
容，並提升調查報告之水準。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後）

附件二、開發行為對動物生態之衝擊評估及減輕衝擊對策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考量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和永續利用，將可以降低環境開
發的衝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主要源自人類經濟發展中活動。這些活動大規模
地開採資源、改變或破壞生態棲息地，甚至引進外來種。因此，在環評的生物多
樣性保育考量中，可以依序從避免破壞（包括迴避重要的生態區位）、減輕衝擊
和補償損失等層次，加以考量。
任何一個開發案均會對環境造成壓力，尤其是生態性的衝擊常常是不可逆的

反應，因此，環評中的生態評估必需有充足的調查資料，方可作為評估的依據。
評估開發案的環境衝擊時，可分為施工與營運兩階段探討。在施工期間，應評估
整地、填土、施工的噪音、施工人員的進出、交通量的增加和土方坍塌等，對環
境的可能影響，如增加的灰塵量、空氣污染和噪音污染對動物的影響，人員頻繁
進出對環境干擾的增加，整地、填土與坍塌對植被的改變與移除，進而影響到動
物之活動。在營運部分包含營運後的影響，此時的評估重點應注意為美化景觀所
種植的植物是否為原生種，能否吸引動物利用，當地動物生態是否會恢復施工前
狀態，此外，興建建物或道路後是否造成棲息地破碎、植被單調或棲息地消失，
也是評估開發案對動物生態影響的重點。

目前國內申請進行環境評估的案件中，可分為興建或擴建等，其對環境的影
響，依其預定興建地點而不同，一般而言，在環境已被破壞區域開發的影響，小
於在環境完整而複雜地區開發的影響。此外，興建面積大小與形狀都有著不同程
度的影響。以公路建設為例，公路開發後，人們在沿途逐漸建立聚落，並修築次
要道路系統，沿著道路擴張開發的區域與範圍，使得原有的森林連續區域，解體
成不連續的區塊，造成棲息地的破碎化，正是造成生物多樣性減少的最主要因
素。
總之，評估環境受到的衝擊時，應以生物受到的干擾、棲息地受到的影響和

生態系服務降低等三方面為主。若有歷史性生態調查資料，如已有之生態調查資
料、資料庫之內容，應考慮納入評估分析，特別是稀有性動物之已知出現資料。
當棲息地受到嚴重干擾而無法自行恢復原來狀況時，應有合適的減輕衝擊對策，
或進行生態補償措施。

一個對環境友善的開發案，雖然會對環境造成壓力，但也有機會讓環境獲得
正面的助益。因此，開發者思考開發過程時，除了應該減少環境衝擊之外，也應
能夠以      OECMs(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一般翻譯為有效  
保育措施區域或有效保護生態的其他場域  )  的態度，  開發單位應重視對於社會環境  
保護之責任  ，採用新近倡議的      OECMs      概念，將開發基地視作是可以保育的場  
所，並盡可能補償生態損失，以營造開發與環境保護雙贏的局面，也為開發單位
營造對環境友善的好評。

一、生態影響評估項目

開發案對於環境的衝擊，從動物生態的角度而言，可以從物種（尤其是保育
類、紅皮書受威脅物種和特有種）、生態系價值和特定棲息地等項目，進行評
估。評估時，宜考量零淨損失(No net loss principle，即      NNL  )和預防(Precautionary
principle)兩大基本原則，加強研擬減輕生態衝擊對策，並考慮執行生態補償措
施。
1.物種
從功能性角度將當地的生態區域分類（如生殖棲息地、覓食行為、覓食棲息

地、避難棲所等），考量地區內因開發行為所承受之干擾程度，就開發行為評估



當地生態區域受到的影響，可能造成之干擾程度與動物的反應，進行適當之衝擊
評估。建議考量至少開發行為應達      NNL  。  
2.保育類、紅皮書受威脅物種和特有種之衝擊

依據現場調查資料和該物種的棲息地及生活史需求，應先區分衝擊區和對照
區的保育類物種  、紅皮書受威脅物種  與特有種的分布狀態，特別是位於衝擊區之  
保育類物種、稀有物種與特有種，對於出現於對照區的保育類物種和稀有物種，
應釐清其可能的活動範圍是否涵蓋衝擊區。評估開發行為對於保育類與特有種、
稀有物種野生動物（建議參臺灣保育機關所公布之紅皮書為標準）的影響，同時
特別重視：
(1)評估現有保育類及特有、稀有物種之族群結構與數量。
(2)若評估結果認為這些動物族群數量過於稀少或結構失衡，極可能因開發行為而危
及當地動物族群的生存時，應考慮執行生態補償，如就地開闢保護區、遷移及復育
之可能，或避免開發。
(3)依據現場調查和歷史資訊的整合，以生物多樣性和保育類物種的角度，評估開發
區域之生態價值，以及在臺灣或區域上所扮演之角色。例如依據實地調查資料來
看，若當地的保育類動物或特有物種相較於其他地點較多（即屬於生物多樣性熱點
區域），或屬於密度較高的分布區，或是調查樣區的多樣性指數較高，則應評估是
否執行替代方案，或建立保育性質的區域，並盡量避免開發此類地點。
3.生態系價值
此階段的評估宜整合植物生態與動物生態之調查內容，從生物多樣性和生態

特色之角度，注意受影響環境及其物種在該生態系中之生態重要性與整體的生態
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  之價值  ，同時也需重視其經濟、社會與人文上之價值，
以構思保護、重建和復育之需求強度與執行方式。
尤其當該區域的生態系可能受到不可逆的破壞，無法自行恢復原來的地景與

功能時，應執行人為復育措施。同時，應評估生態系服務所遭受到之衝擊程度，
以及生態系是否可以保持其韌性，並得以恢復。

建議於二階環評過程中應加強生態系價值的評估  。  

4.對棲息地之衝擊
應針對開發區之生態棲息地特色加以評估，包括生態系價值之內容。尤其是

特定物種（如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棲息地需求，均應分析和評估。整合實地調查
資料後，評估衝擊程度，對棲息地環境衝擊程度較為輕微，或是經由人工復育環
境後可逐步恢復原有植被的案例，可經由審慎規劃評估後，進行施工作業，並依
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的建議事項，注意各項施工細節，盡量避免對環境的額外
干擾，若有需要，應進行人工植被補植。若當地具有珍貴生態價值，而施工將嚴
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且一段期間後仍無法恢復，應考量替代方案，即停止開發
或另擇地點。

進行棲息地衝擊的評估時，應注意整合植物相與動物相，清楚說明兩者互相
影響的部分，並針對棲息地破壞，造成物種、族群、群聚和生態系等生態階層的
影響，進行預測。此外，若能進行模式分析或多變數（或多變量）分析，利用生
態棲息地的損失，從時間與空間的角度，評估開發行為對於環境與動物生態的影
響，應可獲得更合理的衝擊預測。

地景（含動物棲息地）的變化情形，也可以利用航、遙測資料判釋方式進
行。此方法透過飛機或衛星感測器讀取地貌資訊，以大面積的方式，經過判釋
後，得到當時期的環境資訊。這些資訊也可以用來研判動物棲息地的可能改變情
形，是否有被碎化之狀態？是否有邊緣效應  (edge effect)  ？  將有助於預測開發案之
可能衝擊，並研擬減輕衝擊對策。

二、污染程度之考量



開發行為可能產生各種干擾源，如化學性（如水溫、酸鹼度、營養鹽、重金
屬、有毒物質、有機污染物等）、物理性（如水量、水深、流速、河、湖寬、
河、湖岸水泥化程度）、生物性（掠食者、食物、競爭者、繁殖介質等）與棲息
地（如山坡地開發造成優養化與土壤侵蝕、水生植物減少、藻類物種組成變動
等），這些改變均會對動物生態造成衝擊。評估時，應自物種組成之數量、相對
比例、優勢種、生態系服務等不同角度，進行可能產生變化及其結果之評估。

同時，由於氣候變遷日益明顯，評估時也應考慮各開發區域的生態系脆弱度
和開發行為、氣候變遷下的加成影響。

三、外來入侵種的課題
外來入侵種生物對於生態或人類的影響，早已有明確之事證，如福壽螺、小

花蔓澤蘭、紅火蟻，這些生物常造成人類經濟財產上的損失。然而在許多的場合
中，由於外來種造成衝擊作用常會有一段長時間的潛伏期後，才可能轉變成外來
入侵種，人們常會因此而忽視其影響性。環境開發後，常會形成單一化的環境，
往往讓外來種有機會入侵，需小心防範。而景觀綠美化工程所種植之植栽，也常
帶有外來入侵種之植物種類和附隨之動物（如斑腿樹蛙），也應避免種植這類型
的植物而引入外來種動物。
某些特定之開發項目可能會進行外來水生生物之飼養與繁殖，開發單位應準

備有關該生物生態與生活史之相關資訊，說明在其他國家造成生態危害之訊息，
以供審查，並應提出防止外來物種逸出與散佈所進行之準備，對生物逃逸後之危
機處理程序，亦應有所說明。當然，如果能減少外來種的引進，並加強原生種的
棲地維護，才是合理的環境保護策略。

此外，亦應注意外來種所衍生的課題。例如，内政部制定請領建造（雜項）

執照時，建築基地若有入侵紅火蟻，應有紅火蟻監測和防治標準作業流程。

四、減輕衝擊對策
良好的環評報告必需有對於生態衝擊之減輕衝擊對策，以期能讓生態系的韌

性得以發揮至極大，在遭遇外來干擾時，得以保持恢復之彈性。從生物多樣性的
角度而言，就是要擬定適應性和調適性的策略與措施，來降低開發案對於環境的
衝擊。適當的減輕衝擊對策，可以維護生態系的韌性，避免開發完全破壞掉這種
韌性，讓生態系保持復原之彈性，進而在開發完成後，生態系可以恢復舊觀，甚
至變得更好。
如對生態影響在科學上尚有無法釐清之處，建議開發單位可以考慮投入更多

的經費，針對重點議題，進行相關之研究，藉由研究之成果，獲得更多面之資
訊，利用這些成果，定期進行滾動式之檢討（或稱適應性經營管理），以尋求最
佳的生態衝擊減輕對策。
此外，新近倡議的      OECMs      概念，也值得開發單位考慮採用。基本上，建議  

開發單位重視對社會的環境保護責任，思考將開發基地視作是可以保育的場所，
以更多的環境減輕作為和保育作為來促進、保育開發區域的生態狀態，使其維持
穩定、品質良好的狀態。必要時，亦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
任何的友善環境作為均對開發基地的生態維護有利，但是在執行這些改善或

作為時，建議開發單位可以同步研擬配合之監測計畫，以驗證其正確性，並評估
其成效，並配合即時的檢討機制來精進這些友善作為。

五、生態（或棲地）補償
在無法避免或減輕生態影響時，一個對環境友善的開發案，除了有良好的減

輕衝擊對策之外，更應積極進行生態補償或棲地補償措施（如同質性棲息地補
償、生態系復原、營造新生棲地…），考慮開發行為對環境所造成之破壞，給予
適當的補償。生態補償或棲地補償的目標  是在開發的壓力下，讓瀕臨滅絕種免於  



滅絕，同時也讓常見種維持常見狀態。
生態補償或棲地補償在臺灣許多地區是非常重要的，許多生態環境具有特殊

性，一旦破壞，可能就是不可逆的，建議開發單位應該衡量開發之必要性和生態
不可替代性之權重，以保護生態環境為最佳的選擇。

生態補償或棲地補償也有其限制，這是因為臺灣能運用的地點或空間實在有
限。不過，若開發行為對於特定棲地有可能造成衝擊，則仍應在合理可行之考量
下，執行生態補償。

生態補償應遵守以下四點原則：考慮營造同質性棲息地、位置最好位於開發
區域內、面積應至少與被破壞掉者相等或更大、營造時間要比開發時間更早等。
由於許多的生態過程和內容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方可形成，一旦破壞，幾乎是

不可逆轉的，而其影響也不見得立即可見。當開發不可避免破壞生態時，區域性
的生態補償是必需的環境友善措施。

若在國家重要濕地內執行開發並進行濕地補償，其做法應參考濕地保育法中
重要濕地的生態補償規定。

修正說明：

一、為降低環境開發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之衝擊，爰修正前言之內容。

二、為使生態影響評估項目更為全面與嚴謹，爰修正項下「一、生態影響評估項

目」之內容。

三、為強化開發行為污染程度評估，並納入氣候變遷之考量，爰修正項下「二、污

染程度之考量」之內容。

四、為有效應對外來入侵種之威脅，爰修正項下「三、外來入侵種的課題」之內容。

五、為強化減輕衝擊對策之效益並鼓勵生態保育，爰修項下「四、減輕衝擊對策」

之內容。

六、為明確生態（或棲地）補償之實施原則及目的，爰修正項下「五、生態（或棲

地）補償」之內容。

七、因應實務需要酌修附件二前言、生態影響評估項目、污染程度之考量、外來入

侵種的課題、減輕衝擊對策及生態（或棲地）補償之文字。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前）

附件二、開發行為對動物生態之衝擊評估及減輕衝擊對策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考量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和永續利用，將可以降低環境開

發的衝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主要源自人類經濟發展中活動。這些活動大規模
地開採資源、改變或破壞生態棲息地，甚至引進外來種。因此，在環評的生物多
樣性保育考量中，可以依序從避免破壞、減輕衝擊和補償損失等層次，加以考
量。
任何一個開發案均會對環境造成壓力，尤其是生態性的衝擊常常是不可逆的

反應，因此，環評中的生態評估必需有充足的調查資料，方可作為評估的依據。
評估開發案的環境衝擊時，可分為施工與營運兩階段探討。在施工期間，應評估
整地、填土、施工的噪音、施工人員的進出、交通量的增加和土方坍塌等，對環
境的可能影響，如增加的灰塵量、空氣污染和噪音污染對動物的影響，人員頻繁
進出對環境干擾的增加，整地、填土與坍塌對植被的改變與移除，進而影響到動
物之活動。在營運部分包含營運後的影響，此時的評估重點應注意為美化景觀所
種植的植物是否為原生種，能否吸引動物利用，當地動物生態是否會恢復施工前
狀態，此外，興建建物或道路後是否造成棲息地破碎、植被單調或棲息地消失，
也是評估開發案對動物生態影響的重點。

目前國內申請進行環境評估的案件中，可分為興建或擴建等，其對環境的影
響，依其預定興建地點而不同，一般而言，在環境已被破壞區域開發的影響，小
於在環境完整而複雜地區開發的影響。此外，興建面積大小與形狀都有著不同程
度的影響。以公路建設為例，公路開發後，人們在沿途逐漸建立聚落，並修築次
要道路系統，沿著道路擴張開發的區域與範圍，使得原有的森林連續區域，解體
成不連續的區塊，造成棲息地的破碎化，正是造成生物多樣性減少的最主要因
素。
總之，評估環境受到的衝擊時，應以生物受到的干擾、棲息地受到的影響和

生態系服務降低等三方面為主。若有歷史性生態調查資料，應納入評估分析。當
棲息地受到嚴重干擾而無法自行恢復原來狀況時，應有合適的減輕衝擊對策或進
行生態補償措施。

一個對環境友善的開發案，雖然會對環境造成壓力，但也有機會讓環境獲得
正面的助益。因此，開發者思考開發過程時，除了應該減少環境衝擊之外，也能
夠多作點友善的環境措施，並盡可能補償生態損失，以營造開發與環境保護雙贏
的局面。

一、生態影響評估項目
開發案對於環境的衝擊，從動物生態的角度而言，可以從物種（尤其是保育

類、稀有種和特有種）、生態系價值和特定棲息地等項目，進行評估。評估時，
宜考量零損失(No net loss principle)和預防(Precautionary principle)兩大基本原則，
加強研擬減輕生態衝擊對策，並考慮執行生態補償措施。
（一）物種
從功能性角度將當地的生態區域分類(如生殖棲息地、覓食行為、覓食棲息

地、避難棲所等)，考量地區內因開發行為所承受之干擾程度，就開發行為評估當
地生態區域受到的影響，可能造成之干擾程度與動物的反應。
（二）保育類、稀有種和特有種之衝擊

依據現場調查資料和該物種的棲息地及生活史需求，評斷開發行為對於保育
類與特有種、稀有物種野生動物的影響，同時特別重視：
1.評估現有保育類及特有、稀有物種之族群結構與數量。



2.若評估結果認為這些動物族群數量過於稀少或結構失衡，極可能因開發行為而
危及當地動物族群的生存時，應考慮執行生態補償，如就地開闢保護區、遷移
及復育之可能，或避免開發。

3.依據現場調查和歷史資訊的整合，以生物多樣性和保育類物種的角度，評估開
發區域之生態價值，以及在臺灣或區域上所扮演之角色。例如依據實地調查資
料來看，若當地的保育類動物或特有物種相較於其他地點較多（即屬於生物多
樣性熱點區域），或屬於密度較高的分布區，或是調查樣區的多樣性指數較
高，則應評估是否執行替代方案，或建立保護性的區域，並盡量避免開發此類
地點。

（三）生態系價值
此階段的評估宜整合植物生態與動物生態之調查內容，從生物多樣性和生態

特色之角度，注意受影響環境及其物種在該生態系中之生態重要性與整體的生態
系服務，同時也需重視其經濟、社會與人文上之價值，以構思保護、重建和復育
之需求強度與執行方式。尤其當該區域的生態系可能受到不可逆的破壞，無法自
行恢復原來的地景與功能時，應執行人為復育措施。同時，應評估生態系服務所
遭受到之衝擊程度，以及生態系是否可以保持其韌性，並得以恢復。
（四）對棲息地之衝擊

應針對開發區之生態棲息地特色加以評估。尤其是特定物種（如保育類野生
動物）之棲息地需求，均應分析和評估。整合實地調查資料後，評估衝擊程度，
對棲息地環境衝擊程度較為輕微，或是經由人工復育環境後可逐步恢復原有植被
的案例，可經由審慎規劃評估後，進行施工作業，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的
建議事項，注意各項施工細節，盡量避免對環境的額外干擾，若有需要，應進行
人工植被補植。若當地具有珍貴生態價值，而施工將嚴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且
一段期間後仍無法恢復，應考量替代方案，即停止開發或另擇地點。

進行棲息地衝擊的評估時，應注意整合植物相與動物相，清楚說明兩者互相
影響的部分，並針對棲息地破壞，造成物種、族群、群聚和生態系等生態階層的
影響，進行預測。此外，若能進行模式分析，利用生態棲息地的損失，從空間的
角度，評估對於環境的影響，應可獲得更合理的衝擊預測。

地景（含生態棲息地）的變化情形，也可以利用航、遙測方式進行。此方法
透過飛機或衛星感測器讀取地貌資訊，以大面積的方式，經過判釋後，得到當時
期的環境資訊。這些資訊也可以用來研判動物棲息地的可能改變情形，是否有被
碎化之狀態？將有助於預測開發案之可能衝擊。

二、污染程度之考量
開發行為可能產生各種污染源，如化學性（如水溫、酸鹼度、營養鹽、重金

屬、有毒物質、有機污染物等）、物理性（如水量、水深、流速、河（湖）寬、
河（湖）岸水泥化程度）、生物性（掠食者、食物、競爭者、繁殖介質等）與棲
息地（如山坡地開發造成優養化與土壤侵蝕、水生植物減少、藻類物種組成變動
等），這些變化均會對生態造成衝擊。評估時，應自物種組成之數量、相對比
例、優勢種、生態系服務等不同角度，進行可能產生變化及其結果之評估。

同時，由於氣候變遷日益明顯，評估時也應考慮氣候變遷下的加成效應預
測。

三、外來生物之課題
外來入侵種生物對於生態或人類的影響，早已有明確之事證，如福壽螺、小

花蔓澤蘭、紅火蟻，這些生物常造成人類經濟財產上的損失。然而在許多的場合
中，由於外來種造成衝擊作用常會有一段長時間的潛伏期，我們常會因此而忽視
其影響性。環境開發後，常會形成單一化的環境，往往讓外來種有機會入侵，需
小心防範。而景觀綠美化工程所種植之植栽，也常帶有外來入侵種之植物種類，



也應避免種植這類型的植物。
某些特定之開發項目如會進行外來水生生物之飼養與繁殖，開發單位應準備

有關該生物生態與生活史之相關資訊，說明在其他國家造成生態危害之訊息，以
供審查，並應提出防止外來物種逸出與散布所進行之準備，對生物逃逸後之危機
處理程序，亦應有所說明。

四、減輕衝擊對策
良好的環評報告必需有對於生態衝擊之減輕衝擊對策，以期能讓生態系的韌

性得以發揮至極大，在遭遇外來干擾時，得以保持恢復之彈性。從生物多樣性的
角度而言，就是要擬定適應性和調適性的策略與措施，來降低開發案對於環境的
衝擊。適當的減輕衝擊對策，可以維護生態系的韌性，避免開發完全破壞掉這種
韌性，讓生態系保持復原之彈性，進而在開發完成後，生態系可以恢復舊觀，甚
至變得更好。
如對生態影響在科學上尚有無法釐清之處，開發單位應考慮投入更多的環保

經費，針對重點議題，進行相關之研究，藉由研究之成果，獲得更多面之資訊，
以尋求更佳的生態衝擊減輕對策。

五、生態補償
在無法避免或減輕生態影響時，一個對環境友善的開發案，除了有良好的減

輕衝擊對策之外，更應積極進行生態補償措施（如同質性棲息地補償、生態系復
原、新生），考慮開發行為對環境所造成之破壞，給予適當的補償。

生態補償應遵守以下四點原則：考慮營造同質性棲息地、位置最好位於開發
區域內、面積應至少與被破壞掉者相等或更大、營造時間要比開發時間更早等。
由於許多的生態過程和內容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方可形成，一旦破壞，幾乎是

不可逆轉的，而其影響也不見得立即可見。當開發不可避免破壞生態時，生態補
償是必需的環境友善措施。



第四點附件三（修正後）
附件三、動物生態監測計畫

在臺灣，區域性的開發往往伴隨施工的進行，因為棲息地類型的改變，而對
當地動物  生態造成明顯  的改變  ，因此開發前的生物資源調查與衝擊評估，甚至開
發過程中的環境監測都極為重要，如此方能確保經濟發展與環境品質並重。

環境監測計畫可以釐清開發案是否對於開發區和鄰近區域造成衝擊，一套設
計良好的環境監測計畫，可以為環境把關。以動物生態為例，動物監測計畫應考
慮以良好的試驗設計方式，建議選擇指標物種或類群、監測地點、監測頻度和監
測時程，同時，開發前，應建立詳實的基準資料，以作為後續追蹤之比較依據。

一、監測調查設計
動物生態監測計畫之執行是為了了解開發案在開發前、後動物資源之變化，

特別是開發行為對特定動物類型、指標動物或保育類動物是否造成影響，並驗證
環評期間之預測是否準確。因此，設計良好的抽樣監測調查才能合理的回答前述
的問題，並保護開發者，避免遭來外界之誤解。
科學界的抽樣調查方法很多種，適用於環評的亦有許多，以目前而言，大致

以      BACI(Before-After Control-Impact)  的使用，最為讓人熟悉，使用率也較高。當  
然，其他之許多種實驗設計方法  （  如      Matched Pairs BACI design  、  Impact-Control  
Design  、  Before-After Design  、  Impact Gradient Design…  ）  亦可適用，惟其適用性  
也較有其特殊性，使用時需注意，或可參考相關的試驗設計書籍。以下簡介
BACI      的設計。  

BACI      要求在樣區的選擇上需區分衝擊區  (Impact)  和控制區  (Control  ，本規範稱  
為對照區  ）  ，執行動物調查時，應選擇足  夠數量之樣區（或穿越線）作為調查之  
努力量，標準化衝擊區和對照區之基礎性動物數量或密度資料，並在環說書時期
和後續的監測作業中，均採用這些樣區，運用相同的方法和努力量，執行定點、
定時、定量的動物生態調查，調查的成果可以區分為環說書件時期  (Before)  、施工  
時期或營運期  (After)  ，利用這些成果分析特定資源（如動物類群、指標動物、保  
育類  、紅皮書受威脅物種  、外來種動物…）在衝擊區和對照區的改變比較和趨勢  
變化，是否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開發單位在檢核這些成果後，應依據環評書件
之承諾或研擬更多的改善作為，進行必要的經營管理努力，這種主動式的努力統
稱為適應性經營管理（  adaptive management  ，亦稱滾動式檢討），對於生態環境  
之保育和維護貢獻甚大。

統計分析之運用，可以依據各實際之抽樣設計而有差異，大致可以包括：  t-  
test  、  F-test  、迴歸分析…等，視需求與試驗設計狀態而定。此外，監測成果之多  
變量統計分析或模式分析，也可以考慮。

二、監測物種、群類或內容之選擇
指標動物的選擇應以開發區域的生態特性，作為選擇的依據。基本上，這些

指標動物必需能夠反應開發區的重要生態特性，同時，也是大眾關注的焦點。例
如，以風力發電的風機設立而言，鳥類、蝙蝠是重要的影響指標，而所設之區位
若與蝴蝶棲息地有關，亦需考慮食草、蜜源植物的分布。又如在臺灣海岸的開發
案中，應考慮對中華白海豚、遷徙性鳥類（如冬候鳥或繁殖性候鳥）、魚類（特
別是洄游性）、螃蟹、珊瑚類之衝擊。

以湖山水庫的開發案為例，由於開發區域位在山坡地，此區域正是全世界瀕
危物種八色鳥(Pitta nympha)的重要棲息環境，八色鳥當然成為重要的指標物種之
一。不過，由於八色鳥是夏候鳥，其族群數量之變化還要考量到其度冬地的土地
變遷問題。理論上，開發面積越大，接近山區，所在區位生態價值越高，則需考



量的因素越多。
環評中指標動物的選擇，建議以數量多、調查容易發現（偵測度高），或具

有生態代表價值者為選擇依據。在陸域生態系中，哺乳類、兩生類和爬蟲類動物
的種類及數量，相對於鳥類而言，均較為稀少、不易發現或不易估算族群量，因
此鳥類是合適的指標類群；水域生態系的動物中，則以淡水魚類和蜻蜓類最容易
發現，分類系統也最清楚，可明確辨認各物種的差異。而且，這些動物的研究文
獻也較豐富，在食物鏈中同樣從初級消費者到高級消費者，均有包涵，可說是最
適宜作為指標性動物的種類，況且鳥類和淡水魚類作為環境改變的監測指標已有
許多實例，亦有許多理論基礎。

以鳥類為例，鳥類具有強大的遷移能力，如果一個地區的環境變得不適合，
鳥類將可以很輕易的移往他處，藉由調查鳥種數量與組成，可明確判斷該地區的
生態狀況。因此，進行動物生態監測時，可以考慮以鳥類作為陸域生態系的代
表，水域生態系則以淡水魚類和蜻蜓類為原則。惟仍應視開發基地實際的生態特
色，擇定適當之指標物種或類群。

監測工作必需遵循定點、定時、定量和固定方法之要件，否則，各時期的資
料將無法比對，也不易看出環境的變遷趨勢。由於生態環境的品質好壞、是否有
重大改變等資訊，須藉由比較之前的資料才能了解，進行環境監測時，一定要使
用和進行背景調查時相同的方法，以相同的人力、努力量、調查路徑（或地
點）、調查方法…，甚至選擇相似的氣候條件進行。如此調查所得到的資料，才
能用於分析環境是否受到不可逆的影響，了解其影響的範圍，並做必要的改善，
也才能達到監測的意義，也盡到開發單位的環境社會責任。
採用航、遙測或無人機空中攝影方式，監測地景的變遷情形，也是值得考慮

之方法。此方法以大面積的方式，直接讀取環境的地貌，得到當時期的環境資
訊，再藉由與之前的資料進行比對，可以看出環境的變化趨勢。不僅可以釐清地
景、自然度、生態棲地的變化，也可以藉由建立動物與地景棲息地之關係，監看
特定動物棲息地的改變情形。

三、調查資料與環境的關係
以下的說明以鳥類為例，利用鳥類調查資料，判斷環境是否受到影響及可能

的影響範圍。其他之物種類型亦可參考此方式進行評估。
進行鳥類資源調查時，可以發現各地鳥類群落有極大差異，主要因棲息地內

食物供給量及周圍環境而影響鳥類種群結構。較原始的自然環境，植被種類多，
可提供食物種類也多，棲息地較多樣化，容易吸引較多種的鳥類或其他野生動物
前來棲息。

一般將棲息地類型大致分為樹林、草叢與灌叢區、農耕地、水域或濕地幾個
類型，各個棲息地依其植物種類不同，又可繼續細分。各類鳥種因對棲息地需求
不同，常出現在某些棲息地類型，茲列舉如下：
1.森林
又可分為原始林與人工林。原始林有針葉林、針闊葉混合林、闊葉林；人工

林分為人工針葉林、人工闊葉林、相思樹林、泡桐等。
原始林的植物結構複雜，在各層次，如林冠層、中層、底層及地表均有鳥類

分布，常常是鳥類種類最多的棲息地類型，包括鷹科、隼科、鴟鴞科、雉科、畫
眉科、鳩鴿科、山雀科、啄木鳥科、鶲科、鶇科、啄花鳥科、山椒鳥科、鴉科、
杜鵑科、鬚鴷科、鳾科、卷尾科中的部分鳥種等都棲息於此。請注意：本技術規
範所提及之鳥類分類狀態與鳥類名稱，往後可能會因為科學進展而有變動。
人工林因植物種類單調、多樣性低、缺乏食物，對動物的吸引力比原始林

低，以棲息於底層灌叢的鳥類為主，如畫眉科、雉科、鶯科、梅花雀科、鵯科等
鳥類。



2.草叢及灌木
依分布海拔分為高山灌叢、高山箭竹草原、高山芒草原、低海拔箭竹草原、

低海拔芒草原及人工草地等棲息地，有鶯科、三趾鶉科、畫眉科、夜鷹科、文鳥
科、鵐科、雀科等鳥類分布。
3.農耕地

包含果園、竹林、農地、墓地或荒地。其中荒地指曾加以利用，但現在已棄
置荒廢的土地。此棲息地類型常因農作物的耕種週期，而出現植被的大幅度變
動，對動物而言干擾極大，因此，出現在此的鳥類多是喜群棲於空曠開闊地，或
適應力強，對各類型棲息地均可接受之種類，包括文鳥科、鵯科、繡眼科、伯勞
科、鶺鴒科、雀科、秧雞科、八哥科、鵐科、鶇科及卷尾科的部分種類。
4.水域或濕地

包括溪流、湖泊或水池、海岸濕地、海岸林、海岸草生地、珊瑚礁灌叢等。
翠鳥科、河烏科、鷗科、鷸科、鴴科、鶺鴒科、鸊鷉科  、  䴉  科  、雁鴨科、鶇科的
部分鳥種。
5.其他
指人工設施區域或岩洞，以及不歸屬於上述棲息地類型的部分。由於這類地

點的植物稀少、人類干擾頻繁，出現在這類型棲息地的鳥類極少，多是外來種或
適應力極強的鳥種，如家八哥、白頭翁、麻雀、斯氏繡眼等，可依賴人類食物殘
渣或少數為了美化景觀而種植的植物維生；此外，少數鳥種，如雨燕科與燕科，
在空中捕捉昆蟲為食，較不受限於棲息地類型的種類，也是這類型棲息地的常見
鳥類。
由於各種鳥類的適應能力有差異，各類型棲息地內食物的供給程度不同，鳥

類對棲息地的植被組成、植被密度…等棲息地結構有不同的偏好。進行環境監測
或開發案對環境衝擊影響評估時，除以是否出現保育類鳥種判斷，應特別注意不
同環境類型鳥種所受到的影響。以同樣棲息於樹林中的鳥類為例，啄木鳥科與畫
眉科鳥類均出現於原始林中，但在人工林只能找到特定之鳥種，一旦原始林面臨
開發或破壞，則勢必對啄木鳥科的鳥種造成重大影響，而畫眉科鳥種因可棲息於
人工林的棲息地，相對受到的影響較小。臺灣由於地形崎嶇多山，且平緩地區多
已開墾，往往各種類型棲息地相雜，形成鑲嵌的狀態，出現在原始林或草叢灌木
林的鳥種，有時會移動到森林邊緣的農作區，不過，這不代表農耕地是上述鳥種
偏好的棲息地類型，因此，評估開發的衝擊與進行環境監測時，應多加注意鳥種
與棲息地的關係。

一般而言，在植被完整而種類複雜的區域出現小規模干擾，會使邊緣效應增
加反而能吸引其他棲息地的物種，短期內使多樣性稍微增加，但干擾出現在棲息
地植被單純或干擾已較頻繁的地點時，干擾增加將使動物更少，長期下來可能變
成不適合動物棲息之處。禁止干擾或設立保護區域對動植物普遍來說利大於弊，
禁止干擾將使植被進入自然演替的步驟，在氣候適合的地區，草地與灌木叢將逐
漸變成森林，短期中有可能增加更多物種，不過，原本適應草叢與灌木型棲息地
的種類將消失，被遷移到其他適合棲息地中。濕地常面臨另一類問題，如關渡的
農田，因農民廢耕而不再引水灌溉，造成土地的鹽化外，陸地植物逐漸入侵也造
成陸化而面臨濕地縮小的問題；或如臺灣西部的濕地因超抽地下水而造成濕地鹽
化、地層下陷與被堆放棄置垃圾等問題。
總而言之，雖然鳥類有時會出現在多種類型的棲息地，但鳥類要進行繁殖常

有特定需求，因此，大部分鳥類會出現在特定的棲息地類型中，一旦最適合的棲
息地受到輕微影響，雖可暫時遷移到鄰近的區域中，等到環境復原再次遷回，不
過，環境如果遭到大幅改變，也將嚴重影響鳥類的生存。建議進行環境評估與監
測時，應從生態系與群落的觀點出發，考量棲息在不同類型棲息地鳥種的差異與



影響(表 3-1)，不應認為鳥類會自行移動而不受施工影響。

表 3-1、棲息在不同棲息地類型的鳥類受到不同影響項目的結果
「-」表示負面影響；「+」表示正面的影響；「±」表示同時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
結果。

四、開發行為之監測
開發行為包含對陸域或直接施作於水域範圍等行為時，在開發行為開始前、

執行中，與完工後均應該選擇適當或具代表性樣點進行監測，監測時應選擇與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調查時，所選擇之資料整理方式，進行紀錄，記錄時，應特別注
意在歷史文獻與現場採集中消失及新出現之物種與其數量，對於環境之變遷狀
態，亦應以同位置或角度之方式繪圖、拍照或攝影，予以紀錄和詳加說明，以累
積因開發行為所產生衝擊之相關資訊，作為評估未來類似工程開發案之參考資
料。在攔截與整治之工程開發案評估，亦應特別注意工程污染物清理與生態基礎
流量之維持與保留等事項。

若開發行為非直接施作於水域中，但會對附近水體產生影響時，評估單位即
應對可能影響之水體，進行歷史資訊之收集與定期（如每季或每月）之現場調
查。

各項監測計畫所得到之監測資料，開發單位應定期（每年或每二年一次）進
行滾動式檢討，若有環境品質惡化或呈現負面之情形，應釐清原因並作必要之改
善措施，以維護動物生態之狀態。

五、  生態復育和生態  （棲地）  補償之監測  
對進行棲息地保育和生態復育之動物族群、群聚和生態系，在剛完成遷移或

工程時，應進行較頻繁（如每日、週或月，視物種而定）之現場調查，以了解物
種之適應與移入狀態，同時也應對其優勢物種、指標動物或保育類之數量與群聚
結構之變化情形，進行記錄，記錄方式除數目調查外，尚包括繪圖、錄影與拍照
等。其後，方可進行較規律的監測，以確定其動物生態、族群量之恢復情形。

相關之監測作業應與原環說書時期之作法類似，包括方法、地點、努力量，
其調查之試驗設計可以參考前述      BACI      或其他之試驗設計，調查地點以具有代表  
性之地點進行，勿執行路邊調查，調查時間、調查頻度應擬定合理、可行的做
法，以免喪失監測之代表性。

同樣的，各項監測資料，應定期（每年一次）進行滾動式檢討，藉由各項監
測數據發現物種狀態異常，若有環境品質惡化或呈現負面之情形，應釐清其原
因，並作必要之改善措施。



修正說明：

一、為強化監測計畫之科學嚴謹性及實用性，爰調項下「監測物種、群類或內容之

選擇」之內容。

二、為使監測資料與環境關係之說明更為清晰並納入表格化呈現，爰調整項下「調

查資料與環境的關係」之內容。

三、調整原先項次三、開發行為之監測及項次四各項監測計畫所得到之監測資料，

開發單位應定期（如每年或每二年一次）進行滾動式之檢討。

四、配合本規範新增附件四，酌修參考文獻內容並移至附件四。



第四點附件三（修正前）
附件三、動物生態監測計畫

在臺灣，地區開發往往伴隨著施工的進行，當地動物相因為棲息地類型的改
變，而有大幅度的變化，因此開發前的生物資源調查與衝擊評估，甚至開發過程
中的環境監測都極為重要，如此方能確保經濟發展與環境品質並重。

環境監測計畫可以釐清開發案是否對於開發區和鄰近區域造成衝擊，一套設
計良好的環境監測計畫，可以為環境把關。以動物生態為例，動物監測計畫應考
慮建議指標物種、監測地點、監測頻度和監測時程，同時，開發前，應建立翔實
的基準資料，以作為後續追蹤之比較依據。

一、監測物種或內容之選擇
指標動物的選擇應以開發區域的生態特性，作為選擇的依據。基本上，這些

指標動物必需能夠反應開發區的重要生態特性，同時，也是大眾關注的焦點。例
如，以風力發電的風機設立而言，鳥類、蝙蝠是重要的影響指標，而所設之區位
若與蝴蝶棲息地有關，亦需考慮。又如在臺灣海岸的開發案中，應考慮對中華白
海豚、鳥類、魚類、螃蟹類之衝擊。再以湖山水庫的開發案為例，由於開發區域
位在山坡地，此區域正是全世界瀕危物種八色鳥（Pitta nympha）的主要棲息環
境，八色鳥當然成為重要的指標物種之一。理論上，開發面積越大，所在區位生
態價值越高，則需考量的因子越多。

環評中指標動物的選擇，應以數量多、調查容易發現，或具有生態代表價值
者為選擇依據。由於陸域生態系中，哺乳類、兩生類和爬蟲類動物的種類及數
量，相對於鳥類而言，均較為稀少、不易發現或不易估算族群量；水域生態系的
動物中，則以淡水魚類和蜻蜓類最容易發現，分類系統也最清楚，可明確辨認各
物種的差異。而且這些動物的研究文獻也較豐富，在食物鏈中同樣從初級消費者
到高級消費者，均有包涵，可說是最適宜作為指標性動物的種類，況且鳥類和淡
水魚類作為環境改變的監測指標已有許多實例，亦有許多理論基礎。以鳥類為
例，鳥類具有強大的遷移能力，如果一個地區的環境變得不適合，鳥類將可以很
輕易的移往他處，藉由調查鳥種數量與組成，可明確判斷該地區的生態狀況。因
此，進行動物生態監測時，可以鳥類作為陸域生態系的代表，水域生態系則以淡
水魚類和蜻蜓類為原則，惟仍應視開發基地實際生態特色，擇定適當之指標物
種。

監測工作必需遵循定點、定時、定量和固定方法之條件，否則，各時期的資
料將無法比對，也不易看出環境的變遷趨勢。由於環境的品質好壞、是否有重大
改變等資訊，須藉由比較之前的資料才能了解，進行環境監測時，一定要使用和
進行背景調查時相同的方法，以相同的人力、努力量、調查路徑（或地點）、調
查方法…，甚至選擇相似的氣候條件進行。如此調查所得到的資料，才能用於分
析環境是否受到不可逆的影響，了解其影響的範圍，也才能達到監測的意義。
採用航、遙測方式，監測地景的變遷情形，也是值得考慮之方法。此方法以

大面積的方式，直接讀取環境的地貌，得到當時期的環境資訊，再藉由與之前的
資料進行比對，可以看出環境的變化趨勢。不僅可以釐清地景的變化，也可以藉
由建立動物與地景棲息地之關係，監看特定動物棲息地的改變情形。

二、調查資料與環境的關係
以下的說明以鳥類為例，利用鳥類調查資料，判斷環境是否受到影響及其可

能的影響範圍。
進行鳥類資源調查時，可以發現各地鳥類群落有極大差異，主要因棲息地內

食物供給量及周圍環境而影響鳥類種群結構。較原始的自然環境，植被種類多，



可提供食物種類也多，棲息地較多樣化，容易吸引較多種的鳥類或其他野生動物
前來棲息。

一般將棲息地類型大致分為樹林、草叢與灌叢區、農耕地、水域或溼地幾個
類型，各個棲息地依其植物種類不同，又可繼續細分。各類鳥種因對棲息地需求
不同，常出現在某些棲息地類型，茲列舉如下：
（一）森林
又可分為原始林與人工林。原始林有針葉林、針闊葉混合林、闊葉林；人工

林分為人工針葉林、人工闊葉林、相思樹林、泡桐等。
原始林的植物結構複雜，在各層次，如林冠層、中層、底層及地表均有鳥類

分布，常常是鳥類種類最多的棲息地類型，包括鷲鷹科、隼科、鴟鴞科、雉雞
科、畫眉科、鳩鴿科、山雀科、啄木鳥科、鶲科、鶇科、啄花鳥科、山椒鳥科、
鴉科、杜鵑科、五色鳥科  、  鳾科、卷尾科中的部分鳥種等都棲息於此。
人工林因植物種類單調、多樣性低、缺乏食物，對動物的吸引力比原始林

低，以棲息於底層灌叢的鳥類為主，如畫眉科、雉科、鸚嘴科、文鳥科、鵯科等
鳥類。
（二）草叢及灌木

依分布海拔分為高山灌叢、高山箭竹草原、高山芒草原、低海拔箭竹草原、
低海拔芒草原及人工草地等棲息地，有鶯科、三趾鶉科、畫眉科、鸚嘴科、夜鷹
科、文鳥科、鵐科、雀科等鳥類分布。
（三）農耕地

包含果園、竹林、農地、墓地或荒地。其中荒地指曾加以利用，但現在已棄
置荒廢的土地。此棲息地類型常因農作物的耕種週期，而出現植被的大幅度變
動，對動物而言干擾極大，因此，出現在此的鳥類多是喜群棲於空曠開闊地，或
適應力強，對各類型棲息地均可接受之種類，包括文鳥科、鵯科、繡眼科、伯勞
科、鶺鴒科、雀科、秧雞科、八哥科、鵐科、鶇科及卷尾科的部分種類。
（四）水域與溼地

包括溪流、湖泊或水池、海岸溼地、海岸林、海岸草生地、珊瑚礁灌叢等。
翡翠科、河烏科、鷗科、鷸科、鴴科、鶺鴒科、鷿鷉科  、  朱鷺科  、  雁鴨科、鶇科
的部分鳥種。
（五）其他
指人工設施區域或岩洞，以及不歸屬於上述棲息地類型的部分。由於這類地

點的植物稀少、人類干擾頻繁，出現在這類型棲息地的鳥類極少，多是外來種或
適應力極強的鳥種，如家八哥、白頭翁、麻雀、綠繡眼等，可依賴人類食物殘渣
或少數為了美化景觀而種植的植物維生；此外，少數鳥種，如雨燕科與燕科，在
空中捕捉昆蟲為食，較不受限於棲息地類型的種類，也是這類型棲息地的常見鳥
類。
由於各種鳥的適應能力有別，各類型棲息地內食物的供給程度不同，鳥類對

棲息地的植被組成、植被密度…等棲息地結構有不同的偏好。進行環境監測或開
發案對環境衝擊影響評估時，除以是否出現保育類鳥種判斷，應特別注意不同環
境類型鳥種所受到的影響。以同樣棲息於樹林中的鳥類為例，啄木鳥科與畫眉科
鳥類均出現於原始林中，但在人工林只能找到畫眉科鳥種，一旦原始林面臨開發
或破壞，則勢必對啄木鳥科的鳥種造成重大影響，而畫眉科鳥種因可棲息於人工
林的棲息地，相對受到的影響較小。臺灣由於地形崎嶇多山，且平緩地區多已開
墾，往往各種類型棲息地相雜，形成鑲嵌的狀態，出現在原始林或草叢灌木林的
鳥種，如畫眉科、三趾鶉科，有時會移動到林子邊緣的農作區，不過，這不代表
農耕地是上述鳥種偏好的棲息地類型，因此，評估開發的衝擊與進行環境監測
時，應多加注意鳥種與棲息地的關係。



一般而言，在植被完整而種類複雜的區域出現小規模干擾，會使邊緣效應增
加反而能吸引其他棲息地的物種，短期內使多樣性稍微增加，但干擾出現在棲息
地植被單純或干擾已較頻繁的地點時，干擾增加將使動物更少，長期下來可能變
成不適合動物棲息之處。禁止干擾或設立保護區域對動植物普遍來說利大於弊，
禁止干擾將使植被進入自然演替的步驟，在氣候適合的地區，草地與灌木叢將逐
漸變成森林，短期中有可能增加更多物種，不過，原本適應草叢與灌木型棲息地
的種類將消失，被遷移到其他適合棲息地中。溼地常面臨另一類問題，如關渡的
農田，因農民廢耕而不再引水灌溉，造成土地的鹽化外，陸地植物逐漸入侵也造
成陸化而面臨溼地縮小的問題；或如臺灣西部的溼地因超抽地下水而造成濕地鹽
化、地層下陷與被堆放棄置垃圾等問題。
總而言之，雖然鳥類有時會出現在多種類型的棲息地，但鳥類要進行繁殖常

有特定需求，因此，大部分鳥類會出現在特定的棲息地類型中，一旦最適合的棲
息地受到輕微影響，雖可暫時遷移到鄰近的區域中，等到環境復原再次遷回，不
過，環境如果遭到大幅改變，也將嚴重影響鳥類的生存。建議進行環境評估與監
測時，應從生態系與群落的觀點出發，考量棲息在不同類型棲息地鳥種的差異與
影響（表 6），而非認為鳥類會自行遷移而不受施工影響。

三、開發行為之監測
開發行為包含對陸域或直接施作於水域範圍等行為時，在開發行為開始前、

執行中，與完工後均應該選擇適當或具代表性樣點進行監測，監測時應選擇與進
行環境影響評估調查時，所選擇之資料整理方式，進行記錄，記錄時，應特別注
意在歷史文獻與現場採集中消失及新出現之物種與其數量，對於環境之變遷狀
態，亦應以同位置或角度之方式繪圖、拍照或攝影，予以記錄和詳加說明，以累
積因開發行為所產生衝擊之相關資訊，作為評估未來類似工程開發案之參考資
料。在攔截與整治之工程開發案評估，亦應特別注意工程污染物清理與生態基礎
流量之維持與保留等事項。

若開發行為非直接施作於水域中，但會對附近水體產生影響時，評估單位即

應對可能影響之水體，進行歷史資訊之蒐集與定期（如每季或每月）之現場調

查。

表 6、棲息在不同棲息地類型的鳥類受到不同影響項目的結果。

四、復育之監測
對進行棲息地保育和生態復育之動物族群、群聚和生態系，在剛完成遷移或

工程時，應進行較頻繁（如每日、週或月，視物種而定）之現場調查，以瞭解物
種之適應與移入狀態，同時也應對其數量與結構之變化情形，進行記錄，記錄方
式除數目調查外，尚包括繪圖、錄影與拍照等。其後，方可進行較規律的監測，
以確定其族群量之恢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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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四（修正後）
附件四、數位化分布資料繳交

生物分布資料庫是值得環評發展與建置的資料，臺灣其他有關生物多樣性調
查經費補助的部會，至少包括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和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內
政部國家公園署各國家公園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均已要求生物資料必須有空
間座標之建立，唯獨環評報告的生態資料尚未有較合理的數位資料呈現，使生物
分布資料較難彙整，也不易與其他部會資料庫整合。生物分布資料一旦空間化，
可以充分利用，例如以 GIS畫製生物分布地圖、檢視分布熱區、稀有種和保育類
分布地圖、研擬保育機制…，也可以減少一些弊端。同時，更可以與其他單位已
建立的生物分布資料整合，釐清稀有物種的分布情形，更可進一步運用物種分布
預測模式，評估這些稀有物種的分布和潛在的保育方向，進而擬訂更合理的減輕
衝擊策略與生態補償作為。

為了提升環評生態調查資料之準確性，並作為往後生物分布資料庫之建置與
生物分布之預測工作，本規定參考臺灣國土資訊系統中有關生物多樣性分布資料
之建置內容，建議環評生態調查中的每一隻（筆）生物調查資料都應記錄 GPS 座
標位置，並依標準化資料表格建置繳交。本附件要求的核心欄位符合環境部「原
始數據共享倉儲系統」的內容，與國發會制定「生物多樣性領域標準」類似。
由於在生態調查中仍有許多的數位資訊，如生態照片、動物叫聲、雷達資

訊，其內容並不在本附件的建議範圍，建議生態資料調查者應參考相關的做法，
妥善保存這些資料，以做為佐證或作為後續分析之用。

一、環境影響評估生物分布資料提交流程

環境影響評估之生物資料提交標準流程，如圖 4-1 所示，生態調查者應依據

動、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進行生態調查，並下載標準資料表格將調查紀錄到的

生物資料建檔（檔案為 Excel形式），將檔案燒錄於光碟中，於環評書件送審時

一併繳交。環評書件審查期間新增之生物調查資料，也應依標準資料表格建置，

燒錄於光碟片中，與環評書件定稿本一併繳交。

另外，開發過程中的生態監測也應依據本規範執行，紀錄到的動物資料也應
依標準資料表格建檔，並燒錄於光碟片或儲存媒體中，與環境監測報告一併繳
交。

圖 4-1、環境影響評估生物分布資料提交流程
二、標準化資料表格

為了彙整環境影響評估之生態調查資料，必須將各環評計畫之生態調查所得

資料以相同欄位規則輸入至資料庫當中，建議以兩個層級的標準化表格，來彙整



環評書件以及生物分布資料，包括：環評書件（表 4-1）以及生物調查資料（表

4-2）兩項核心欄位。

環評書件之核心欄位以登錄環評書件及其生態調查基本資料為主；生物調查

資料之核心欄位則是以登錄生態調查所得之每筆物分布資料為主。兩項核心欄位

之間，將以環評案號或環評書件名稱作為連結，屆時資料庫當中，在查詢各物種

分布資料的同時，將可同時得知該計畫與樣區的相關資訊。以下將針對各核心欄

位的細項逐一說明。

表 4-1、環評書件-核心欄位

核心欄位 內容定義及資料屬性

環評案號 環評書件查詢系統中對應之案號，若無案號，則請空白。

環評書件名稱 環評書件之名稱。

年度 環評書件出版之西元年份，例如：2014。

生態調查單位 進行生態調查之單位名稱。

研究者 主要研究者姓名。

調查範圍
描述動物調查進行之範圍（如：以開發區邊界向外延伸五百公
尺），並標明該地區之縣市/鄉鎮/村名或地名（如：南投縣/信義鄉/
觀高）。

表 4-2、生物調查資料-核心欄位

核心欄位 內容定義及資料屬性 範例

環評書件之案號
或名稱

環評書件查詢系統中對應之案號，若查詢不到
案號，則填入環評書件名稱。

1090811A

動物出現之 X 座
標

用以表示該個體出現的座標位置，如為本島區
域的樣點則填寫臺灣二度分帶系統 TWD97 之
E 座標資料，共有六碼。若為外島區域，不適
用於本島 TWD 系統之區域，則改以經緯度的
WGS84 的 E 來記錄，單位以「度」表示，並記
錄到小數點四位或以下，若為「分」或「秒」
單位者，請自行轉換回「度」。

120.083188



動物出現之 Y 座
標

用以表示該個體出現的座標位置，如為本島區
域的樣點則填寫臺灣二度分帶系統 TWD97 之
N 座標資料，共有七碼。若為外島區域，不適
用於本島 TWD 系統之區域，則改以經緯度的
WGS84 的 N 來記錄，單位以「度」表示，並
記錄到小數點四位或以下，若為「分」或
「秒」單位者，請自行轉換回「度」。

23.156515

調查日期

記錄觀察到該物種的日期，資料格式以西元日
期八位數字輸入『yyyymmdd』，若為連續捕
捉的陷阱，則以巡邏該陷阱並觀察到該個體的
日期記錄之。

20210125

調查時間

進行調查的時間，資料格式為 24小時制
hh:mm。短時間的陷阱（鳥網、蝙蝠豎琴
網），請記錄捕獲當時的時間；使用紅外線相
機調查，請記錄拍攝到物種的時間；但若為長
時間的陷阱（掉落式陷阱法、鼠籠），則時間
記錄「99:99」，且必須在調查方法欄位中，註
明陷阱放置的時段。

08:00

物種類別
該物種於生物分類階層「綱」的名稱，建議參
考臺灣物種名錄(TaiCOL)之物種名稱。

鳥綱

鑑定層級
該物種所能鑑定到的最小分類單元，用以了解
資料品質。門、綱、目、科、屬、種，擇一填
寫。

種

物種名稱
該物種之中文名稱或學名，建議參考臺灣物種
名錄(TaiCOL)之物種名稱。但若有分類上之難
度，建議鑑定到「科」或「屬」之等級處理

黑面琵鷺

調查方法 描述於該筆調查資料使用之調查方法。 群集計數法

數量 以數字填寫。數量不確定則可填寫「-99999」 十

數量單位 調查所得之該物種數量的計數單位。 隻

調查者 調查者之姓名全名。 王小明

鑑定者 物種鑑定者之姓名全名。 王小明

其他

可填入三項資料並以半形分號分隔。第一項為
該筆資料是否為監測資料計算的密度值；第二
項為資料的空間精度（不凖度），例如定點調
查可能產生的誤差大小或植物調查的樣區大
小；第三項為其他值得說明的事項。

否；二十五至五十
公尺；群聚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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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

二、為提升環評生態調查資料之準確性、促進生物分布資料庫之建立與應用，並確

保資料之標準化及彙整便利性，爰新增附件四「數位化分布資料繳交」之內容

並酌修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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